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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論文探討 2009 年後香港的運動空間與抗爭身份之社會生產過程。放在過

去十多年香港社會運動發展的歷史脈絡下，具體分析反高鐵、反國民教育、反新

界東北發展、以及雨傘運動這四場社會運動案例，以探究運動空間的歷史演化與

抗爭身份之間的交互作用和競爭過程。透過檢視公民廣場與旺角佔領區等的空間

生產、行動者的抗爭實作、動員過程中的構框論述、以及運動之間的多重空間性

的相互牽涉，研究者主張這四場社會運動的空間與抗爭身份的生產是歷史性地相

互扣連，這牽涉到動員過程中的「本土」空間性構框策略之競爭，以及運動中的

抗爭身份的正當性與去正當性過程。 

    「80 後」的抗爭身份在 2009 年反高鐵運動中被建構，通過文化政治抗爭的

空間實作生產出特殊文化意義，並在動員過程中以「地方-尺度」作為「本土」

空間性策略，孕育其本土論述；「本土派」抗爭身份在 2014 年雨傘運動中崛起，

伴隨其與「80 後」截然不同的勇武抗爭的空間實作，「邊界-領域」的「本土」

空間性策略，以及其本土論述。「本土派」的形成過程以及其與「80 後」等左翼

行動者就「本土」空間性策略的競爭，促使「80 後」等左翼行動者失去原先的

正當性，經歷了作為去正當化的「左膠化」的衝擊。 

 

關鍵字：運動空間、抗爭身份、空間性策略、80 後、本土派、左膠、空間之權

力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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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cial movement is not only a repertoire of contention broke out in a 

physical space, but also a dynamic process to produce the space - abstract, 

relative, and relational – for contentious politics. This thesis explores how the 

social movement spaces and the identities of resistance in Hong Kong were 

socially produced after 2009. Four relevant movements in Hong Kong were 

included in the study, including Anti-Express Rail Link, Anti-Moral and National 

Education, Anti-North East New Territories New Development Areas, and the 

Umbrella Movement. Analyzing the production process of “Civic Square” and the 

Mongkok Occupied Area, the resistance practices of actionists, the discourses 

adopted in the framing process, and the co-implication of the multiple spatialities 

of movements, researcher claims that the social movement spaces and identities 

of resistance are historically intertwined, shaping by the struggle between 

different spatialities strategies of localness and the legitimation and 

de-legitimation process of the identities of resistance.  

 

“Post 80s” was constructed as identities of resistance through the 

Anti-Express Rail Link Movement. They produced specific cultural meaning 

through the spatial practice of “cultural resistance”, adopted the “place-scale” 

spatialities strategies of localness, and produced local discourses by social 

practices; On the other hand, “Nativist” was produced in the Umbrella Movement, 

accompanied by its spatial practice of “valiant (yongwu) resistance”, adopted the 

“border-territory” spatialities strategies of localness, and its local discourses by 

social exclusion. The formation process of “Nativist” and their struggle with 

“Post-80s” on their spatialities strategy of localness facilitate the de-legitimation 

of Post-80s. 

 

 

Keywords: movement space, identities of resistance, Post-80s, Nativist, leftard, 

spatialities, spatialities strategies of localness, spatial technologies of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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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問題意識 

    「請遊行人士繼續前行，不要停留在行人通道上…」 

    2015 年的香港七一遊行，當研究者跟著遊行隊伍到達終點政府總部外時，

就不斷聽到警方作出上述的呼籲，要遊行人士不要在政府總部外停留。遊行主辦

單位在終點設置的司令台是前所未有的小，除了兩位主持外，就只能容納數張椅

子。當時，台下除了記者外，就只有十多位遊行人士駐足觀看，沒有停下來的大

多數遊行人士都沿著行人路轉往立法會外的停車場，再經過添馬公園，再通過行

人天橋往金鐘地鐵站方向離開。當研究者離開時，在行人天橋上仍然看到走在後

頭的遊行人士繼續向終點進發，數萬人的力量並未能同時集結於政府總部外。出

現這個畫面，是因為今年警方對七一遊行施加了更多限制。過往主辦單位可以在

政府總部外的汽車迴旋處(又稱公民廣場)架設舞台，除了在終點作大會宣佈外，

亦會唱歌、喊口號作激勵士氣，也會邀請遊行人士或各界代表到台上發言，直接

表達訴求。今年，各界代表仍然在台上表達對政府的不滿，不過，設置在「公民

廣場」的圍欄外的司令台前，空間的不足令遊行人士完全不可能停留，遊行完結

後於終點的集會，聲勢大減，原本的示威好像變了示弱。 

    自從 2012 年香港新政府總部啟用後，已經有不少民間意見指陳新總部缺乏

公共性，雖號稱「門常開」，但並不是為市民而開，它的空間設計更限制了遊行

示威活動的公開性1。2012 年「反國教運動」當中，抗議團體持續佔用新政府總

部外的汽車迴旋處作集會之用，將其命名為「公民廣場」，成為新的抗爭地標。

2014 年「反新界東北發展運動」當中，有示威者打破立法會大樓的玻璃門並衝

進大堂集結，政府其後加強了對政府總部及立法會大樓的保安措施，並在「公民

廣場」外加建圍欄，禁止示威人士進入。到 2014 年 9 月，學生團體「學民思潮

                                                 
1
 陽光時務週刊。2012。「門為誰常開？從香港政府總部看抗爭的空間政治」(27 期，2012年 10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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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及「學聯3」反對「人大 831 決定4」的普選方案、發起罷課，學民思潮召集

人黃之鋒更呼籲示威人士跨過圍欄重奪公民廣場，繼而掀起了持續 79 天的「雨

傘運動」。 

    試想 2014 年發動罷課的時候，若示威者沒有衝進被封鎖的「公民廣場」，

雨傘運動可能不知何時才會啟動，由此不難看到公民廣場對抗爭者的特殊意義，

這個啟動的能動性，涉及公民廣場作為「抗爭空間(space of resistance)」的象徵

意涵，並連繫到早前在那裡發生的其他社會運動，包括命名「公民廣場」的反國

教運動。而在警方發射催淚彈的時候，如果事發現場的“干諾道中”沒有合適的空

間讓行動者躲避、甚至反包圍警員的話，可能也不會發展為一場大規模的佔領行

動，這正反映了物理空間結構對社會運動的積極意義。 

    研究者也初步觀察到，雨傘運動之後，行政當局對新政府總部、立法會、以

及「公民廣場」一帶的「空間管制」，更趨於嚴謹，這對於香港的社會運動似乎

是不利的。研究者於是產生了困惑(puzzle)：像「公民廣場」這樣的香港社會運

動空間，是如何被形塑出來的呢？香港特區政府為何要管控、如何去管控這樣的

空間呢？「空間」對於社會運動的發展、對於特區政府對社會運動的控制、以及

對於抗爭者看待運動和自身身份的認同，又有怎樣的意義和策略意涵？如何理解

空間與社會運動的辯證關係，是本研究的基本關懷，本文欲張揚的視角為，社會

運動不能僅被視為發生在若干物理空間的各種抗爭實作，社會運動深切關乎對抗

性政治的「空間生產」，這對於理解香港近十多年來的社會運動發展至關重要。 

    社會運動的社會學研究有幾個主要的理論取向，例如資源動員論、政治過程

                                                 
2
 學民思潮是為反對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獨立成必修科而組成的中學生組織，成立於 2011年。2016

年，組織因核心成員另組政黨「香港眾志」參與 2016 年立法會選舉，而決定停止運作。 
3
 「學聯」全名為香港專上學生聯會，是由香港各大學學生會共同組成大學生聯會。 

4
 「人大 831決定」指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大常委會於 2014 年 8 月 31 日發表有關香港政治制

度改革的方案。方案提出 2017 年普選行政長官的選舉程序，參選人先要獲得 150個提名委員會

委員的提名，其後要在總數 1200 個提名委員當中得到一半或以上的支持，才可成為選舉的正式

候選人；同時，方案亦限制候選人數目在兩至三位。換句話說，方案賦予了提名委員會去否決獲

得足夠提名的參選人成為正式候選人的權力，被認為是為了排拒不獲中國認可的參選人而設置的

政治篩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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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新社會運動、集體行動框架等。這些理論取向在解答為何社會運動會出現時，

只是把空間當作行動發生的「容器(container)」，而未對運動的空間面向當作討

論、分析的課題。當然，一個空間不會直接導致社會運動出現，但某些空間相對

另一些空間而言，對若干社會運動有更積極的意義，這不單有關其物質結構，同

時涉及在其中行動的人對該空間賦予的意義。比如說，Lefebvre(1991)指出空間

是社會的產物，每個社會都會生產屬於它自己以及有利於該社會之生產跟再生產

關係的空間，也就是說空間是被社會地生產出來的，而且空間關係不只可以反映

特定的社會關係，空間作為社會生產與再生產的方式，它也是控制、支配、與權

力施作的方式。De Certeau (1984) 提出另外一個有關空間的觀點，空間雖然由

權力所構成，但是空間使用者都可透過空間使用的戰略(tactic)來達到日常生活中

的抵抗。因此，空間結構跟抗爭行動策略的關係是一個不斷協商、角力、以及鬥

爭的過程，是充滿競爭性(contested)的空間政治 (Low and Lawrence-Zuniga, 

2003)。此外，社會運動研究學者 Tilly (1978) 曾將空間視為「對抗性劇碼5 

(repertoire of contention)上演的舞台」，「對抗性劇碼」指抗爭者所能採用的抗爭

模式及行動，Tilly (1986) 認為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中，抗爭模式及行動的類型也

有所不同，作為這些劇碼上演的舞台，空間結構會限制對抗性劇碼的生產，但行

動者亦可以通過轉化空間的意義而生產其劇碼，所以社會運動研究不能忽略空間

跟社會運動行動者之間的辯證關係。 

    近年來人文地理學者亦開始從空間角度去探討社會運動，關切不同的「空間

性(spatialities)」與「社會運動動員」的關係為何(Miller and Nicholls, 2013)，如

Nicholls et al. (2013)所編輯的《對抗性的空間：空間性與社會運動》一書6，就

透過各種經驗案例去著重探討行動者在動員過程與不同空間性(如地方，尺度，

領域，網絡等)之間的相互作用關係。當然單單探討動員過程，對理解社會運動

                                                 
5
 華人學界傾向把 Tilly 的 repertoire 翻譯成「劇碼」，但由於本研究的分析對象的抗爭實作涉

及「來真的」與「玩假的」爭議，研究者為免讀者把「劇碼」當中的戲劇元素跟「玩假的」混淆，

而在稍後的分析避免用「劇碼」來指稱 Tilly 所指的抗爭模式。 
6
 參與此書的學者有 Denatella della Porta, Martin Jones, John Agnew, Erik Swyngedouw, 趙

鼎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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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解釋其為何出現，尚不足以提供令人滿意的解釋，然而起步中的空間性與社會

運動之研究議程值得繼續發展，這將有助於對社會運動提供其為什麼(why)、如

何(how)、以及在那裡(where)的回答。本研究即在這樣的脈絡下，把空間性的視

角帶進香港社會運動研究當中，發掘空間對運動的積極意義。 

    放在香港的社會歷史脈絡中來看，1997 年以前，作為英國殖民地的香港，

政治制度一直都是封閉的，政治權力是控制在殖民政府手上，直到 20 世紀 80

年代中期，當香港的主權確定要歸還中國，政治制度才逐漸開放讓公眾參與。當

時的社會運動行動者以及社區組織者(主要是社工及前學生領袖)曾投入當時的

區議會選舉，為的是在建制內爭取更多資源發展地區工作，以及把大眾聲音帶到

制度以內，而資源動員論及政治過程論就是當時研究香港社會運動的典範 (Chiu 

and Lui, 2000)。到回歸以後，由於香港仍未落實行政長官及立法會全面直選，

香港的社會運動主要都是以爭取「雙普選7」的政治制度改革為訴求的民主運動，

政治機會結構仍然影響著社會運動的發展。一直到了 2006 跟 2007 年的保衛天

星皇后碼頭運動後，研究者觀察到香港的社會運動猶如進入了一個素人參與以及

訴求保存/保育的時代，這一波的社會運動主角，不再是民主運動中的政黨明星，

而是由「80 後」(1980 年代或以後出生的人)的青年人主導，「80 後」更成為一

個新的「抗爭身份(identity of resistance)」，且蘊育了跟過去很不同的香港本土

論述。之後更年輕的 90 年代後出生的行動者出場，揭起了反國教運動的戰幔，

更在雨傘運動當中擔當領導的角色。「80 後」的抗爭角色逐漸出現後，研究者觀

察到新的抗爭行動者現身、抗爭方式的多樣化以及「本土」論述的生產、轉化，

香港社會運動可說進入一個跟十年前完全不一樣的情境，這樣的過程是本研究關

切的對象所在。 

    有關於這一歷史階段之香港社會抗爭的研究，仍只是鳳毛麟角。既有研究一

方面只針對個別的社會運動，例如新媒體在反高鐵運動動員中的角色 (Lee and 

                                                 
7
 雙普選即是行政長官以及立法會的普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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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 2012)、學民思潮在反國教運動中如何使用臉書作抗爭動員(Adorjan and 

Yau, 2015)、雨傘運動如何促進了有關公民抗命(civil disobedience)的討論及公共

教育(Lee, 2015)等，而忽略了個別社會運動之間的內在關係；另一方面，則是把

香港社會運動過於簡化地置於拖延了的民主進程下作討論 (Ortmann, 2015)，沒

有注意到其他社會因素對運動動員的影響。而既有關於 80 後的討論，只把 80

後單純地理解為 1980 年代後出生的年青人，討論青年人的身份如何被社會建構 

(Groves et al., 2014)，或是普遍的 80 後如何在香港人跟中國人的身份認同當中

協商 (Kok, 2014)，而未有把「80 後」放在社會運動的抗爭、動員過程中加以探

討，也忽略了「80 後」之「抗爭身份」層面的空間生產脈絡。 

    因此，本研究將納入人文地理學之更充分的理解空間的視角，對香港社會運

動的發展過程、具體個案、其運動空間和「空間性」進行探究，這將有助於我們

理解「80 後」、「本土派」等抗爭身份的生成、轉化、以及其與社會運動開展的

關係，進而補足既有研究未有觸及的社會運動與空間的辯證。本碩士論文的研究

問題是，從 2009 年反高鐵運動開始到 2014 年的雨傘運動，香港社會運動的抗

爭空間是如何被歷史地、社會地生產的？相關社運組織者、行動者、以及政府，

如何在既有的空間結構的限制及支持下，有意識或無意地運用各種空間性的策略、

論述，進行協商、角力、串連、鬥爭，從而形構新的運動空間關係及其作用效果？

在這個過程中生產出來的各運動空間彼此之關係為何、如何影響「80 後」、「本

土派」等香港社運抗爭身份的形塑？  

    本研究的具體分析案例，為 2009-2014 年香港四場重要的社會運動，包括

反高鐵運動、反國教運動、反新界東北發展運動及雨傘運動，茲將這四個研究案

例的基本資料整理如下表8。

                                                 
8
「80 後」雖然是於 09 年反高鐵運動才正式確立為新的、有別於民主派的抗爭身份，但讀者稍後

會發現其動員網絡以及抗爭實作的生成可以追溯至 04 年利東街運動開始的一系列保育運動。因此，

本研究在討論「80 後」的生產過程時亦會討論到這些相關的運動。不過，為了突顯「80後」的現

身對香港社會運動的衝擊跟影響，本論文的題目所指涉的年期會定為 2009 至 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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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2009-2014年香港社會運動研究案例之基本資料 

 反高鐵 反國民教育 反新界東北發展 雨傘運動 

時間 2009-2010 2012 2012-2014 2014 

主題 反對興建廣深港高鐵香港段； 

反對清拆菜園村； 

社區發展民主規劃 

撤回德育及國民教育科 撤回新界東北發展計劃； 

社區發展民主化 

要求中國全國人大撤回其就香

港 2017 年普選行政長官所提

出的 831 決議；我要真普選； 

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 

主辦團體 菜園村關注組 

80 後反高鐵青年 

學民思潮；國民教育家長關

注組；反國教大聯盟 

粉嶺北農村及居民聯席；打

鼓嶺坪輋保衛家園聯盟；古

洞北發展關注組；土地正義

聯盟 

佔中 3 子；香港專上學生聯會

(學聯)；學民思潮 

抗爭方式 遊行、導賞團、嘉年華、立法

會外集會、五區苦行 

遊行、絕食、政府總部外集

會、市民聯署、街頭演講 

立法會外集會、嘉年華、導

賞團、衝擊立法會 

佔領金鐘、銅鑼灣、旺角 

催生身份 80 後 學生  黃絲、傘兵、本土派 

重要過程 民主派議員配合抗爭人士在立

法會內就撥款「拉布9」，試圖

阻礙撥款通過； 

把集會所用之司令台(即原

本的汽車迴旋處)命名為公

民廣場 

示威者在其中一次撥款會議

進行時，衝進立法會大樓

內，並打碎門外玻璃，其後

學聯及學民發起罷課，號召到

政府總部集會；其後部分示威

者企圖衝擊警方防線，警方發

                                                 
9 即是議員以點算法定出席人數與不斷發言等策略，企圖造成流會來拖延議會對法案或撥款進行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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撥款通過後，示威者試圖衝擊

立法會，支持撥款議員要在警

員保護下離開 

立法會大樓加強保安 射催淚彈企圖驅散示威人士不

果，佔中 3 子宣布啟動佔中行

動 

相關之空間

及空間性 

菜園村、五區苦行路線、遊行

路線、舊立法會外、禮賓府(即

特首官邸)、舊政府總部 

新政府總部、公民廣場、五

區宣傳街站 

新立法會大樓、新政府總

部、新界東北、中港邊界 

新政府總部、公民廣場、佔領

區(金鐘、旺角、銅鑼灣)、干

諾道中、添美道、添馬公園 

結果 高鐵撥款通過； 

菜園村因政府規劃在原址興建

車廠而被滅村，部分居民另覓

土地重建菜園新村 

由於臨近 2012年立法會選

舉，政府在選舉前 2 天宣佈

暫緩強制推行課程，由學校

自行決定是否開設該學科 

立法會通過新界東北發展計

劃前期撥款 

佔領運動發生 79 天後，政府完

成清場行動。 

後續影響 土地正義聯盟成員參與 2011

及 2015 年區議會選舉，在基層

推廣社區發展新模式； 

催生出來的「80 後」青年成為

社會運動的抗爭主力 

學民思潮規模壯大，成為代

表中學生的一股社會力量 

本土主義運動冒起；「80 後」

等左翼行動者與「本土派」

的競爭 

2016 立法會及 2017 行政長官

選舉的政改方案在立法會被大

比數否決；社會運動中的本土

派與左翼進一步分化；多名「傘

兵」參選 2015 區議會選舉，8

人成功擊敗建制派對手而當選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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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文獻回顧 

    過去，空間這個領域在社會學的傳統當中只處於次領域的位置，直到 1980

年代後期，學界才意識到若不考慮生活的空間構成，就不可能更全面地解釋社會

轉變，而出現了社會學的「空間轉向(spatial turn)」，例如 Giddens(1984)對時間、

空間、以及區域化的討論，以及 Bourdieu(1989)的〈社會空間與象徵權力〉當

中對超越物理向度的社會空間的探討。同時，社會學者亦從其他關注空間研究的

學科當中，借用理論與概念進行社會學的分析。因此，在文獻回顧這部份，除了

討論空間的社會學理論以及其影響外，研究者會把人文地理學的概念以及相關研

究，整合到對空間與社會運動的討論當中。 

 

(一)  空間生產的社會性與政治性 

1.  Lefebvre：空間的社會生產與空間政治 

    Lefebvre(1991)指出社會空間是社會產物。王志弘(2009)指出 Lefebvre 這個

命題有四個意涵：自然空間正在消失、每個社會都會生產自己的空間、從空間中

事物的生產，轉移到空間本身的生產、以及空間(包括空間的生產、形式和再現)

有其歷史。因此，空間的生產是跟其所身處的社會生產模式(mode of production)

高度相關，而空間不單是展現這個生產模式下階級之間衝突的場域，更主動參與

社會層級(social hierarchy)的建構過程。在這個建構過程中，Lefebvre(1991)闡

述空間存在著三層的辯證關係，由物質的(material)、概念的(conceptual)、跟生

活的(lived)空間所組成，這三個面向對應他所提出的空間生產概念三元組，即空

間實踐(spatial practice)、空間再現(representation of space)、以及再現空間

(representational space)。雖然 Lefebvre 所持的是社會生產的觀點，但他強調空

間不同面向之間的辯證關係，王志弘(2009)指空間生產概念三元組彼此之間蘊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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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組二元張力，並構成多重辯證的觀點，所以空間生產不是靜態，而是多重面向

互動的過程。 

    Lefebvre (1979: 287)進一步指出「空間已經成為國家最重要的政治工具。國

家利用空間來確保對地方的控制、嚴格的層級、總體的一致性、以及各部份的區

隔。因此，它是一個行政控制下的、甚至是以警察管制的空間」。但同時他也指

出抗爭空間或社會運動空間的重要性，「如果沒有生產出一個合適的空間，改變

生活方式以及改變社會等，都只是空話」(Lefebvre, 1979: 285)。空間性的實踐

界定了空間，在這個辯證性的互動中，又以空間為實踐的前提條件。因此，社會

運動要生產其空間，而社會運動的實踐與空間是處於辯證關係。所以，這個空間

的生產過程，不只反映社會生產關係，當中更涉及社會及階級鬥爭的過程。國家

通過空間進行社會控制，而社會運動生產抗爭的空間挑戰既有的空間秩序以及權

力關係，因此，空間不單是社會性的，也是政治性的，而且是階級鬥爭以及社會

鬥爭上演的場所以及其產物。 

 

2.  Harvey：空間存有論與政治實踐 

    Harvey (1973)提出三種空間性質，分別是絕對(absolute)空間、相對(relative)

空間、以及關係(relational)空間： 

如果我們認為空間是絕對的，它就成為一個物自身(thing in itself)，

有獨立於物質之外的存在。於是，空間擁有一種結構，我們可以據

以替現象分類或予以個別化。相對的空間觀認為，空間應該理解為

物體之間的關係，其存在只是因為物體存在且彼此相關。另一種意

義的相對空間觀，我決定稱之為關係空間—依照萊布尼茲的方式，

空間被認為包含在物體之中，即一個物體唯有在它自身之中且呈現

了與其他物體的關係時，這個物體才存在。…空間本身既不是絕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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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對的、或是關係性的，它可以視情境而定，成為其中一種，

或同時是全部。空間之適當概念化的問題，是透過與空間有關人類

實踐而解決的 (Harvey, 1973: 13-14)。 

    Harvey 認為這三種空間性質並不存在層級關係，而是可以並存，並視乎人

類的社會實踐而有不同的重要性。Harvey (2005) 舉例指出集體記憶在都市過程

中的政治角色，因為我們無法將政治和集體記憶裝入某個絕對空間之中，以及無

論多精細的時空法則，也無法理解它們的流通，所以只能夠以時空的關係性模式

來處理。因為在某個空間點上的事件或事物，無法僅僅訴諸那個點上存在的東西

來理解，它還取決於環繞著那個點而進行的一切其他事物，正如每個在社會運動

現場(例如公民廣場)的人，不論是參與者或是警察，都是帶著他們在生活世界所

累積的經驗資料而進入現場。這些經驗資料在過去、現在、以及未來的空間裡旋

轉，集中且凝結於某個點上，從而界定了這個點的性質。 

    另外，Harvey (2005: 105) 把這三種空間性質整合到 Lefebvre (1991) 的空

間生產概念三元組，提出了一個空間性的一般矩陣(general matrix of spatialities)。

在這個矩陣當中，他要同時讓絕對的、相對的、以及關係性的這三組空間性質保

持辯證的相互作用，也強調對 Lefebvre 的三個空間生產概念，即空間實踐、空

間再現、跟再現空間之間的辯證關係的關注。王志弘(2009)認為 Harvey 提出的

這個空間性的矩陣，是試圖矯正「文化轉向」跟「後現代轉向」對於關係式思考

跟生活層面的過度關注，而忽略了物質和絕對空間的重要性。因此，在抗爭的社

會實踐當中，抗爭空間的生產可能涉及情感、記憶、想像等，但我們也不能忽略

實質空間(physical space)的布局、建築結構等物理空間與關係空間的連結，

Harvey (2005) 就指出要關注關係性意義如何內化在絕對空間和時間裡建構出

來的物質事物、事件和實踐中，而如果忽略當中的連結性，政治也變得無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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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Foucault：權力的空間化與空間的身體治理 

    Foucault (1986) 指出二十世紀是空間的時代，學界對空間著迷，而空間是

任何形式的社區生活的重要基礎，同時是權力施展的載體及其結構。而且，

Foucault (1984) 認為如果把人類的自由實踐、社會關係實踐、以及其身處的空

間隔離開來，這些東西將會變得難以理解。因此，空間乃是接合到權力及知識。 

    在 Foucault (1977) 有關規訓性權力的討論當中，圓形監獄(panopticon)可

算是最能展示規訓性權力的運作形式。圓形監獄展現了權力的完美運作，指出權

力如何透過實質空間的布局，對人的身體作出馴服的效果，即是對身體的治理，

令人自行執行一套行為準則(code of conduct)。不過，Foucault 聲稱的權力並不

全然是壓制性的，他指出建築作為管治社會的技術及功能，所帶來的權力運作並

不會是全然壓迫或全然解放，即使是最恐怖的系統都總會有反抗、不順從、以及

對抗的可能性，而解放是一個實作過程，不會自然得到。因此，在面對著建築中

權力的運作，以及其對身體的治理，是存在著修正、甚至是打破這些限制的可能

性(Foucault, 1984)。雖然個人是有反抗權力運作的可能性，但權力通過在空間中

的布局，可以有效控制這些反叛的身體，把抗爭導引到特定的場域之中進行。正

如 Foucault (1978)指出，在十七、十八世紀的維多利亞社會，性其實並不是被禁

止談論，而是要在特定的地方，例如在教堂告解或在醫院診所時才可以談論，而

談話內容就會生產成知識及論述，這些知識及論述反過來會用作對身體治理。因

此，權力在空間中所進行的布局(deployment)，並不是否定或禁止抗爭，而是只

容許抗爭在特定的空間及時間進行，有利於有關抗爭的知識及論述的生產，再用

以馴服這些抗爭的身體。 

除了有關空間、權力與知識的討論外，Foucault (1986) 在另一篇文章”Of 

Other Spaces”亦直接討論到空間，他指出「可能在每一種文化及文明中，存在著

一種真實並形成社會真正基礎的空間，它猶如反抗的基地(counter-sites)，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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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扮演烏托邦的角色，這個真實的空間，與其他在同一文化中存在的真實空間，

同時被再現、競爭、以及顛倒。即使這些空間有可能在現實中標示它們的位置，

但這些地方是處於所有地方以外」(Foucault, 1986: 24)。Foucault 把這種空間稱

為”heterotopia”，可視脈絡譯作「異托邦」或「異質空間」，這是一個顛覆性的

空間，他指出異托邦/異質空間對其他空間是有兩項極端的功能：「它們要不創造

出一個幻想空間，以揭示所有的真實空間是更虛幻的；就是創造出一個不同的空

間，是完美的、拘謹的、仔細安排的真實空間，以對比我們現在的空間是污穢的、

病態的、和混亂的」(Foucault, 1986: 26-27)。在社會運動當中，抗爭者可能需要

建構一個或多個的異質空間/地方，並通過這些異質空間挑戰既有的權力關係跟

階級關係，以顛覆現存的社會秩序；同時，抗爭者也可能需要提出另一種可能的

異托邦/空間秩序，並傳達給參與抗爭者或抗爭以外的人知道，吸引更多的人加

入，並維持內在的團結，有目標地建構理想的另類空間。 

 

4.  小結 

    在上述有關 Lefebvre、Harvey 以及 Foucault 有關空間的討論中，我們可以

看到不管他們如何理解空間的形成過程，都明顯地(explicitly)或暗示地(implicitly)

指陳，空間是一個競爭場域，不同社會力量在空間當中以及空間形成的過程當中

角力，空間的生產同時是社會性及政治性的。這個空間生產過程是涉及不同層次

的行動者 (包括個人、組織跟群體、以及國家)之間的鬥爭。除了具有一定程度

的強制性外，空間還可以被賦予意義，以轉化成符合特定行動者的利益。所以，

我們要把空間的生產理解為持續的辯證過程，而社會運動除了是一個在空間上演

的劇碼外，它更是生產抗爭空間的動態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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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社會運動、空間性與空間政治 

    從上面的討論，我們可以看到空間是充滿權力鬥爭的，是不同力量在競爭的

場所，Benford and Hunt (1992) 更指出社會運動是通過戲劇的演出去集體建構、

傳達、維持跟挑戰既有對權力的詮釋。因此，社會運動空間就涉及到這套戲劇的

上演。不過我們必須指出，空間在社會學的社會運動研究典範中，沒有受到應有

的重視，只當作是一個運動進行的「容器」。這部分先從檢視幾個主要的社會運

動研究典範開始，並指出空間的缺席會如何影響到我們對社會運動的理解。之後

我們會討論一些人文地理學的概念，思索這些概念可以如何補足社會運動典範所

忽略的空間視角，以整合為一個社會運動的新分析架構。 

 

1.  社會運動研究典範 

    王甫昌(2003)指出，1960 年代以前，社會科學家主要是以相對剝奪論

(theories of relative deprivation)來解釋社會運動的出現。不過，社會怨恨跟不滿

是普遍的現象，但社會運動不是經常發生，而相對剝奪論未能對這個狀況提出合

理辯解，而且它只是從個人心理為出發點，而忽略了社會運動所需的集體組織跟

動員。因此，在 1970 年代就出現以 John McCarthy 和 Mayer Zald 等人提出的資

源動員論(resource mobilization)。這個理論指出社會運動是以目標為導向，並強

調資源(包括金錢、知識、媒體、外在的支持者等)在社會運動的重要性，因為只

有不滿及怨憤是不足以形成社會運動，而怨憤最深的弱勢團體難以有資源去作動

員，所以，專業的社會運動組織就變得重要，有些時候組織甚至比資源更重要，

透過組織可以動員成員來達成其目標。這理論同時強調社會運動的理性計算色彩，

參與者會衡量參與所能得到的是否會超越所付出的成本 (McCarthy and Zald, 

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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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 年代出現的政治過程論(political process)，跟資源動員論所強調的經

濟因素及組織資源不一樣，它強調的是政治機會(political opportunity)。社會運

動被概念化為連續的政治過程，目標是改變政治制度的不平等，McAdam (1982) 

提出的模式是宏觀社會經濟過程會影響到政治機會的擴張以及草根組織的力量，

之後再達成認知解放，而後形成社會運動。Chiu and Lui (2000)指出政治過程論

強調宏觀政治制度對集體行動的出現及模式的重要性，即社會運動是由所身處的

政治制度所結構的，其發展受既有的政治機會結構所限制及激活，社會運動會跟

宏觀的政治環境互動，而可以影響到制度設定以及創造集體行動的機會。他們更

指出，由於香港在 1980 年代因回歸的落實而逐步開放原本封閉的政治制度，所

以當時發生的社會運動是以政治制度的參與為目標，而相關的分析取向都是以政

治過程論為主。 

    社會運動的分析在 80 年代後出現了文化轉向，從理性及政治結構轉到文化

跟社會心理的層面(何明修，2004)，特別是 Snow et al. (1986) 所提出的構框理

論(framing theory)，重點在於探討社會運動如何運用論述跟文化符號來建構集

體對世界的詮釋、信念、意識形態、價值觀及意義等，從而促成動員並達到目標，

更具體地說，這個構框過程包括定義行動者所面對的狀況、釐清動力(motivation)

從而號召行動、對問題的診斷(diagnostic)以及指陳敵人、以及解決問題之方法

判斷(prognostic)、倡議行動。Benford (1997) 指出構框是從社會運動所處的更

廣泛社會文化結構中的文化價值協商而來的，以及由社會運動領袖策略性地選取

的集體性、組織性敘述，不是固定以及一致的，可能充滿矛盾、隨時間跟條件而

改變。何明修 (2004: 162) 指出用構框而不是用框架來翻譯是要突顯「社會運動

的意義建構是一個動態的過程，而且不只涉及了內容支持者的動員」。 

    在上述的社會運動研究典範的討論中，我們可以看到既有的理論典範如何回

應社會運動為何發生的問題，而它們的分析重心主要在社會運動組織、政治制度

的機會和社會運動的意識形態與話語 (趙鼎新，2007)。不過，它們只問了為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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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why)，而沒有問社會運動在那裡發生(where)以及如何發生(how)。有關那裡

發生(where)及如何發生(how)的問題，我們可以嘗試借用人文地理學的空間性

(spatialities)概念，以幫助我們突破社會運動主流研究典範的空間盲點。以下我

們從空間性切入上述幾個研究典範所關注的重心，即組織、政治機會以及構框，

試著指陳這些研究重點都有其空間面向，而納入空間性視角可以彌補既有典範的

不足之處。 

 

2.  社會運動與空間性 

    跟社會學「為什麼有社會運動」這個提問不太一樣，人文地理學在社會運動

的關懷是「地理跟空間性對社會運動的動員有什麼影響」 (Miller & Nicholls, 

2013)。在人文地理學當中，空間不是只有一種向度，因而有不同的空間性10，

包括區域(region)、邊界(territories)、地方(place)、空間(space)、尺度(scale)、

網絡(network)等，這些空間性都是通過社會鬥爭創造及再造的。這些空間性雖

然在本體論及知識論上或有不可調和的矛盾，但空間的經驗研究顯示它們可以相

互補充的。Nicholls et al. (2013) 跟 Jessop et al. (2008) 都指出這些空間性是相

互牽涉的(co-implicated)，它們是相互交錯地形構社會運動，而在不同的社會運

動當中有不同的重要性。例如在香港的反高鐵運動當中，地方(place)—菜園村居

民對土地的情感、以及網絡(network)—「80 後」的動員網絡，來得比尺度(scale)—

中港政府之層級關係更為重要。接下來，我們從空間性去討論社會運動研究典範

所關注的運動組織、政治機會以及構框，這些元素各有其空間性面向，且是相互

牽涉的，而沒有辦法把空間性跟這幾個元素之間的關係作出獨立(mutually 

exclusive)的區分。 

                                                 
10
 地理學在不同的年代有其關注的特定空間性：1930 至 1950年代是區域(region)、1960 跟 1970

年代是空間(space)、1980 年代是地方(place)、1990 年代到 2000 年是尺度(scale)、到 2000

年後就是網絡(network)跟流動(mobility) (Nicholls et al.,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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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組織、動員網絡與空間性 

    在中國大學生因美國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而發動的反美運動的研究

當中，Zhao(2009)把焦點放在營造環境(built environment)以及組織之間在社會

運動當中的關係，他指出「以營造環境為基礎的動員」在低度組織的示威當中，

比在高度組織的示威當中更重要。因此，低度組織的示威行動不得不依賴以地方

為基礎的動員策略。實質空間的結構當然會影響行動者的活動，但空間不是只有

物理的向度，研究者認為這些研究是把空間當成是一種「外在」於社會的物理事

實來處理，把空間當作是既定的、靜態的並且是功能性的物理結構，而忽略了行

動者的能動性，沒有提出學生跟抵抗者如何回應、使用跟轉化這些物理空間，以

及在過程當中賦予這些空間意義，同時他們都沒有注意到國家與行動者在空間中

的互動及競爭過程11，而這些對運動似乎不是不重要的影響元素。 

    Routledge (1996: 516-517) 則認為空間「作為一個競爭的場所，反抗地型 

(terrain of resistance)不只是一個物理空間，也是一個物理表現，例如建構路障、

戰壕，不只是反映戰略的設計，也是賦予空間一系列—符號、精神、意識形態的、

文化或政治的—的意義。反抗的範圍既是隱喻也是真實的，它構成衝突發生的場

地與再現理解跟詮釋集體行動的空間」。因此，空間是一個不斷建構與重構意義

的場所，是動態的。Della Porta et al. (2013)在有關意大利的三個反基礎建設抗

爭的研究中，指出抗爭者在佔領的場所設置示威區、哨站等，把原有特定用途的

空間從爭議的空間(contested space)轉化為解放的空間(liberated space)，這種對

空間概念的符號競爭性跟特定空間的物理性佔領，不單單生產出高度的象徵意義，

也讓抗爭者產生集體身份(collective identity)這樣的緊密關係。她們更指出如果

地方感(sense of place)影響到抗爭者的抗爭活動跟集體身份，抗爭者也會生產對

                                                 
11
 Zhao(2009)不甚恰當地把中國大學的學生會當作社會運動團體來分析，是該研究的另外一個弱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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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的新定義，而集體身份會在解放空間跟爭議空間同時發展，清楚論述了行動

者不是只有被動地受空間結構所影響，而是可以主動轉化空間，把空間的限制變

成抗爭的手段跟策略。這種把空間轉化的過程，可以提供切入視角去分析近年在

世界各地發生的佔領運動，包括本文要研究的香港雨傘運動。 

 

2.2  政治機會與空間性 

    Jones (2013)在研究英格蘭中部 1997到 2004年要求權力下放的憲法改革運

動中，運用了 Jessop et al. (2008)提出的 TPSN (Territories, Places, Scales, and 

Networks)這個多形態的架構，去分析這個運動的多種空間性，討論了由官方跟

草根主導的區域性運動，並展現要求下放權力跟反對者的空間策略。在回歸後的

香港，爭取「真普選」行政長官跟立法會的運動也是一場要求權力下放的運動，

在基本法的規定下，加上全國人大常委會多次對基本法作出解釋(釋法)下，普選

的法律規定需要由全國人大通過才會有效，普選的爭取對象不再只是香港政府，

雖然香港政府會因其與抗爭者的鄰近性(proximity)而成為示威的對象，但在尺度

這個空間性向度，香港政府再往上一層就是中國政府，因此，抗爭活動的空間分

析也要把中國及尺度這樣的因素拉進來討論。 

 

2.3  構框、身份與空間性 

    Martin (2003)提出若干社會運動會以「地方構框(place framing)」去表達它

們的目標、議程、以及集體身份，認為地方構框提供一個方法去聚焦行動者的實

作及論述，並探究相互牽涉之社會空間關係與實作。Martin (2013)以此分析架構

探討美國城鎮 Athens 持續數年的社區保衛運動，發掘以地方為基礎的實作及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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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探討行動主義於其中的構框過程12。她主張在地方構框當中，應探究地方「為

何」以及「如何」是有意識的經驗，所謂的「地方」，到底如何被生產成一個行

動的事件及場所(包括在特定的時空的想像)，行動者以什麼(what)來談論地方，

以及如何概念化根源、流動、連結等這些跟地方有關的字眼，並關注這些空間性

如何影響行動。Martin 強調的這些元素，涉及行動者對地方的記憶跟情感，這

跟 Harvey (2005)提出的空間本體論當中的關係空間有共通處，進而豐富空間性

的分析意涵。 

    雖然 Martin (2013) 的研究展現地方導向(place-oriented)如何成為強大的

社會運動動機構框，但她尚未探討多重尺度(multi-scalar)下的地方構框，如何成

為強大的動機構框，由於地方構框不預設特定的邊界跟尺度，所以這個概念可以

應用到本研究所要分析的社會運動之不同尺度課題上，例如反高鐵運動與反新界

東北發展運動包括了社區以及都市的尺度；而反國教跟佔領運動就是都市跟國家

的尺度。此外，正如 Castells (1983) 指出，在面對以地方作為構框跟動員的材

料時，國家也會利用地方策略企圖去破壞及摧毀社會運動。因此，地方構框其實

是一個涉及社運組織者、行動者以及國家的持續進行的策略性競爭和互動角力過

程。社會運動中的地方構框，會交互地牽涉到尺度、邊界等其他空間性(例如反

新界東北發展運動)，也會涉及不同行動者及其空間性框構力量的競爭(如國家)，

我們必須注意到社會運動的多重空間性(multiple spatialities)、交互牽涉的“空間

性動能/能動”以及它們彼此之間的競爭關係。 

3.  小結 

    在上述的討論當中，我們可以看到不同的空間性如何可能為既有的社會運動

研究典範提供新的視角，這些空間性視角有助於我們去勾勒及說明香港社會運動

                                                 
12
 不過作者僅對運動當中的構框論述，分類為三種地方構框，即是地方動機構框、地方診斷構框、

以及倡議地方構框，而沒有突顯在地方構框過程中，行動者如何回應、形構以及改變社會空間關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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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的抗爭身份、運動空間、以及構框論述的關係，並解釋抗爭空間是如何被社

會地生產的。 

 

第三節、分析性架構 

    Miller(2013)進一步指出在空間性的研究當中，存在兩種不同的理論取向，

他嘗試把它們整合、提出「空間之權力技術(spatial technologies of power)」的

概念及其分析取徑，以下我們將就此加以討論，嘗試發展成為本研究梳理香港社

會運動空間之社會生產的分析架構。 

第一種是 Jessop et al. (2008)較偏結構性的 TPSN 取徑。從策略—關係取向

(strategic-relational approach)出發，Bob Jessop 等人認為社會空間關係可以被理

解為「策略性選擇的結構限制跟適應結構的策略行動的路徑依賴

(path-dependent)與形塑(path-shaping)之間的辯證」(Jessop et al., 2008: 395)，

TPSN 取徑主要在於避免方法論上的空間性單面向主義，著重了解邊界

(Territories)、地方(Places)、尺度(Scales)、網絡(Networks)這幾種空間性，在策

略性選擇過程中彼此之間的相互牽涉關係，從而指認社會空間關係的多型態性

(polymorphic)。Jessop et al. (2008: 397)更認為 TPSN 可作為一個檢視由下而上

的競爭、反抗、動員、跟鬥爭之不同策略方式的架構，有助於探討對抗性政治。 

    有別於 TPSN 的結構性跟唯物性質取向，組裝理論(assemblage theory)是從

後結構主義取向出發，對空間性的相互牽連指涉作討論。McFarlane and 

Anderson (2011: 162)指出他們希望「避免界定什麼是組裝理論」，而只強調這個

取向的共同性是「一個注意整體跟部分之能動性(agency of wholes and parts)的

關係性思考方式...關注穩定跟改變、秩序與崩潰的辯證，強調能動性、偶合性

(contingency)、突現性(emergence)跟過程，以及突顯時空(space-time)對於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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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社會政治關係的重要性」。組裝理論關注行動者如何建構空間性，以及在不

同的空間性之間移動，並通過空間的想像與論述去建構/重構特定的空間實作。 

    Miller (2013) 則認為 TPSN 過份強調國家與資本的結構性過程，而組裝理論

過於強調能動性而輕視了結構跟物質性，只把它們當成論述實作跟想像的產物，

他則認為空間性研究應關注於權力運作的實作方式，運用了 Foucault 式的權力

視角，他提出「空間之權力技術(spatial technologies of power)」的分析性概念，

來嘗試超越 TPSN 跟組裝理論這兩個取徑之間的矛盾。「空間之權力技術」基本

指涉 Foucault 式的權力及技術概念，並藉由空間形式與空間關係的塑造，運作

於形構、破壞、改變社會鬥爭當中的權力關係(Miller, 2013)。空間的權力技術可

以在社會運動過程中被佈署、反佈署(counter-deployed)以及加以轉化，任何行

動者，包括個體與集體行動者、公民社會或國家，都可以運用此種空間性技術，

去動員或壓制集體行動；然而不同行動者採用的特定空間技術及其能力，會基於

其在結構中的位置關係而有所不同。例如，國家就擁有定義及管控領土的強能

力。 

Bryon Miller 的貢獻在於把 Foucault 式的「空間的權力技術」、Jessop et al. 

(2008)的 TPSN 架構、Harvey(2005)的空間本體論、以及 Lefebvre(1991)的空間

生產概念三元組綜合起來，並納入社會運動理論視角，提出關乎社運動員、空間

性及權力關係的較完整分析架構(Miller, 2013)。如表二所示，此概念架構中，「物

質空間」是有關「資源」的分配、聚合、主張以及動員；「概念空間」是有關「象

徵」，特別是有關建構集體行動所需的共同理解、價值觀、論述、以及身份；而

「生活空間」則是詮釋及形塑物質世界及概念架構的領域，涉及權力關係的「正

當性」13。 

  

                                                 
13
 Haunss (2007)曾指出兩種研究社會運動與正當性的觀點，第一種是有關社會運動本身是否作

為一種具正當性的行動者；另一種是分析運動為爭取其目標而開展的策略以及所作出的聲稱，這

包括挑戰(國家)權威的抗爭劇碼、工具性動員大量支持者的策略構框、以及政治主張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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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Bryon Miller 的社運動員之「空間性與社會-空間權力關係」概念架構 

空間性 權力的空間技術(spatial 

technologies of power) 

 社會-空間權力關係  

  物質空間(資源)/空間實踐  概念空間(象徵)/空間再現  生活空間(正當性)/再現空間  

地方

(place)， 

空間

(space) 

通過共同在場關係而形成

社會凝結及混合；地區的

分化、分隔(如：示威者同

時現身公民廣場) 

 創造共同在場互動的凝結

模式，從而動員人、財富、

收入、技術等(如：公民廣

場的實質空間結構) 

 創造有助於建構強連帶、

共同理解、共享價值、共

享身份的條件(如：對公民

權利的想像) 

 基於共享的地方價值及利

益，去定義憤怒、診斷問題、

合法化行動動機(如：公民廣

場的象徵意義) 

領域

(territory)

，區域

(region) 

邊界、圍牆、以區域為基

礎的主張(如：中國與香港

之間的邊界) 

 對人、財富、收入等的控

制主張(如：中國對香港領

土及主權的宣稱、控制) 

 創造共享的資訊流、共同

理解、共享身份；想像的

共同體(如：本土論述，中

國論述) 

 基於領域性價值及利益，去定

義憤怒、診斷問題、合法化行

動動機；決定行動者的聲譽

(如：香港人還是中國人?) 

尺度

(scale) 

邊界性的機構的層級秩

序；邊界與區域過程的橫

向網絡 

 區別制度性的權力，從而

認可資源的轉化及分配 

 建構邊界性身份以及想像

的共同體之層級；優先考

慮特定的層級身份 

 定義適當的制度、國家場域，

進行政治抗爭；尺度跳躍

(scale jumping) 

網絡

(network) 

個體行動者、制度行動

者、以及物的連結(如：示

威者、拒馬、警察、旗幟、

手機) 

 製造拓樸學的連結及聯繫

以動員人、財富、收入、

技術等 

 創造有助於建構弱連帶、

資訊共享、共同理解、共

同聯想身份的條件(如：80

後的抗爭身份) 

 定義誰可能加入網絡；決定在

網絡中誰擁有權力及影響

力；順從或挑戰既有的支配的

網絡論述 

資料來源：參考 Miller(2013: 291)並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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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以上的討論，本研究參考相關理論概念並加以修正，提出關於香港社會

運動之「空間的權力技術」、運動空間的生產、或者我們概稱為「空間性策略」

的經驗分析框架，來探究我們的研究問題—香港社運的抗爭空間是如何被歷史地

生產？各個行動者如何在空間結構的限制及支持下，有意識或無意地運用各種空

間性策略進行鬥爭、協商，從而生產新的空間關係及其作用效果？此空間生產過

程為何、如何影響「80 後」、「本土派」之抗爭身分的形塑？ 

首先，就「物質空間」而言，研究者認為 Lefebvre 指陳的物質空間強調生

產及其再生產的「空間實踐」，在本研究的分析架構中，「物質空間」除了包括

絕對空間(absolute space)的實質結構外，我們將抗爭的實踐、抗爭的方式納入，

亦即採取 Routledge (1996)的「反抗地形」觀點。一切抗爭實作都在某個空間進

行，抗爭者可通過空間來建立抗爭者之間的社會關係與身份認同，而政府亦可以

通過空間的管制，破壞抗爭者之間的關係，以及限制抗爭行動的發生。這種在空

間上的操控及反抗，形成了抗爭者與管治者之間的鬥爭過程，「如果地方感影響

抗爭，抗爭會因為集體身份在空間鬥爭的過程中生產出對地方的意義」(Della 

Porta et al., 2013: 29)，並生產出不同地方感的抗爭空間(如解放的空間，爭奪的

空間)。 

「概念空間」關乎 Lefebvre 空間生產理論的「空間再現」，在 Miller(2013)

的架構中，概念空間是有關象徵，特別是有關建構集體行動所需要的共同理解、

價值觀、論述以及身份認同，指涉運動論述的生產以及動員的空間性構框(如地

方構框，領域構框)，即 Snow et al. (1986)所指陳的集體行動構框。本研究將聚

焦於香港社運發展過程中用以動員的「本土論述」與各種抗爭身份生產的關係，

將香港本土論述理解為動員構框的「空間性轉向」，“追尋本土”成為建構集體行

動身份的重要話語，定義了動員的對象、議題以及行動目標，乃至於延伸至各陣

營建構動員網絡以及“誰是運動主體”的競爭，我們將探討相關作用者和空間性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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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牽涉到“為本土劃界”及其如何作用於群眾動員。 

在 Miller(2013)的架構中，「生活空間」是有關正當性，是物理空間以及概

念空間交會的空間，生活空間即關乎 Lefebvre 理論的「再現空間」面相，其所

涉及的正當性，是來自行動者與群眾如何詮釋抗爭實作以及動員構框的過程和關

係，亦即群眾與行動者的生活經驗是否與動員構框的內容相對應，以及抗爭經驗

與成果是否能解決所面對的問題或爭取到應有的回應，這個詮釋過程即是正當性

過程，決定了運動主張、抗爭方式以及動員構框是否具備正當性，抗爭身份在其

中亦必須獲取正當性，以具有動員力量及領導抗爭的權威。這部份我們將著重分

析抗爭方式以及空間性構框的互動，探討「80 後」以及「本土派」的正當性消

長過程。 

 

第四節、研究方法 

    本研究是以空間作為切入點去分析香港的社會運動，以了解社會運動組織者

如何在空間結構的限制下，與其他行動者(包括國家、政黨、行動者)通過協商互

動及衝突而生產出抗爭的空間、以及開展抗爭的過程。研究需要收集的資料包括

幾方面：政府總部與其他政治權力機關(如立法會)的空間結構；社運組織者的策

略形成與修正過程；社運組織者以及行動者之間就抗爭實作及動員構框互動協商

的過程；以及社運組織者、行動者、及國家機器之間如何爭奪空間的詮釋權。本

研究是以下列四個方法收集資料作分析： 

 

(一)  檔案分析 

    本研究檢視了相關的官方資料，包括政府總部以及其他政治權力機關搬遷的

原因、選址的考慮因素、設計師的創作概念等，這些涉及香港政治權力的空間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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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以及其空間結構的改變。另外，政府的行政措施公告、保安局與警務處官員在

立法會就有關措施與應變策略的回應、以及有關社會運動的一些官方統計數字，

例如警方公告的集會參與人數、被捕示威者人數等，一方面可以作為分析政府對

特定的社會運動或抗爭實作的態度；另一方面亦顯示出政府以及警方跟示威者角

力的過程。 

 

(二)  文本分析 

    文本是有關於過去發生的事件的記錄。本研究使用四類的文本記錄作分析。

第一類是報章及電視台等傳統媒介的新聞報導，這些傳統的媒介，對社會各年齡、

階層的接觸面較廣，它們的報導，具有建構真相的後果。如何報導抗爭活動、以

及如何展示示威者與國家機器的角力，都表達媒體對特定社會運動的既定立場。 

    第二類就是網上媒體。網上媒體主要是社運組織建構論述的基地，但在社運

組織者當中也有區分為不同陣營的，例如「獨立媒體」就被稱為「左膠」的大本

營，另外，「輔仁媒體」、「熱血時報」等，都是代表「本土派」的聲音。由於親

政府陣營較少使用網上媒體，這方面的資料會用作分析組織者的內部矛盾與角力，

亦可跟傳統媒體的論述作比較。 

    第三類則是影片(紀錄片)、錄像與照片(獨立形式、或網路流傳的)等。通過

影片與照片，我們可以理解人們使用空間的方式，去補充一般傳統媒體不會觸及

或已經過濾掉的資訊，以及被忽略的抗爭地景或過程。因為抗爭地景不是只有指

揮台上跟台下，所有參與者都會共同參與建構抗爭地景的過程，而這些地景如何

被抗爭者以及旁觀者觀看，都影響到我們對抗爭空間的生產過程的理解。 

    第四類則是運動後的出版物品，包括書籍、圖片冊等。這些出版品收錄了組

織者與行動者的行動過程、感想、反思，亦可以讓我們比較運動進行時以及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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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他們對當時策略與過程的經驗總結等。 

 

(三)  參與觀察 

    在本研究所分析的社會運動當中，除發生於 2014 年的佔領運動外，研究者

都有參與另外幾個運動，所以這個資料收集方法依賴的是研究者當時記錄的觀察

筆記，以及拍下的照片及錄像。另一方面，研究者亦有參與觀察一些後佔領時期

的社會運動，例如 2016 年初的「反對高鐵追加撥款集會14」。通過參與觀察，研

究者可以直接看到群眾與組織者的互動的即時反應，補足一些組織者可能會忽略

或未能掌握的情況，並可以觀察到現場空間與符號的設計、以及群眾的回應。 

 

(四)  深度訪談 

    訪談的對象包括運動組織者及行動者。組織者即是所選定要研究的社會運動

的指揮者或發起人，通過跟他們進行訪談，我們可以了解他們制訂運動策略的過

程、在運動過程中對策略的修正過程、組織者之間如何協商、與行動者的互動過

程、如何面對行動者對其領導權威的挑戰等。至於行動者的訪談對象選取方面，

將會輔以其他資料(例如影像、媒體報導等)，找出挑戰組織者領導權威的行動者，

以了解他們對運動過程有何不滿，對運動過程有什麼跟組織者不一樣的觀點。由

於運動組織者以「80 後」等左翼行動者15及學生為主，本研究在選取曾挑戰組織

者的行動者作訪談對象時，會以「本土派」行動者為優先，以更了解「本土派」

對「80 後」等左翼行動者的不滿，以及彼此間的矛盾與衝突。 

                                                 
14
 高鐵因工程延誤以及建築成本上升而需要向政府申請 196億港元的追加撥款，撥款最終於 2016

年 3 月 11日於立法會財務委員會通過。部份當年的「80後」仍然動員群眾到立法會外反對撥款，

但人數最多只有數百人參與，跟 2010 年時差距甚遠。 
15
 「80 後」在反高鐵運動後迅速失去其動員力量，加上「80 後」行動者動員網絡的變化，以致

於本研究會以「80 後等左翼行動者」指稱這些在反高鐵運動後仍然活躍的「80 後」行動者以及

其擴展的動員網絡 (有關這方面，我們在第三章會再作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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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選定訪談對象方面，由於研究者在香港就讀大學時的一個學妹曾積極參與

社會運動，研究者便邀請這位學妹作為首名受訪者，並得到她介紹其圈子內、主

要為「80 後」與學生領袖的組織者作為訪談對象。研究者亦在社交媒體向其他

訪談目標寄送邀約信息，但未有得到「本土派」的回應。研究者因而轉為發送電

郵予本土派組織，並得以聯絡兩位「本土派」受訪者。另一方面，研究者參與本

土派作為嘉賓講者的講座，向訪談目標直接提出邀約，而成功跟另外兩名本土派

行動者進行訪談。 

    從 2015 年 9 月開始到 2016 年 4 月，研究者總共對 17 位社運組織者及行

動者進行深度訪談16 (參見附錄一)，以蒐集分析所需的經驗資料。訪談以半結構

式問題進行。訪談進行前，研究者根據運動的性質、既有次級資料、以及受訪者

在運動當中的角色，準備一份訪談大綱。在訪談進行時，研究者因應受訪者的回

應再作追問，以進一步發掘受訪者的觀點與感受，以及其他不被外人知悉的資

料。 

  

                                                 
16
 由於訪談是以粵語進行，為方便不諳粵語的讀者，在引用訪談內容時，研究者會把受訪者的回

應改寫為書面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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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香港社會運動歷史發展概述 

    2008 年，香港雜誌(HK Magazine)以「不滿的成人：香港如何成為抗爭都市

(Dissenting Adults: How Hong Kong became a city of protests)  17」作專題探討，

文章指 2007年香港的公眾遊行及公眾集會數字比兩年前的 2005年增加了一倍，

總數超過 3800 次，亦即平均每天有約 10 次公眾遊行及公眾集會。這個數字在

往後數年急增至 2012年的高峰，達 7500次，即平均每日超過 20次遊行及集會。

雖然數字及後回落，但仍然比 2007 年的數字高出不少 (表三)。以香港這個只有

700 萬人居住的城市，其公眾遊行及集會的頻率之高，被指為抗爭都市(city of 

protest)並不為過。 

 

表三  公眾活動統計數字18 (來源：香港警務處) 

年份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公眾遊行 968 1007 1017 1137 1515 1930 1179 1103 1142 

公眾集會 2856 3280 3205 4519 5363 5599 4987 5715 4887 

總數 3824 4287 4222 5656 6878 7529 6166 6818 6029 

 

    與回歸後相比，回歸前作為英國殖民地的香港在政治上相對穩定，社會運動

或集體行動於 1970 年代以前並不常見。即使香港在 195619、196620、以及 196721

                                                 
17
 HK Magazine. No. 737. June 27 2008.  

18
 根據《公安條例》，公眾活動主辦單位需要就 30 人或以上的遊行以及 50人或以上的集會，於

活動舉行前不少於 7天，向警方申請不反對通知書，否則活動可能被視為非法。因此，這裡有關

公眾集會的數字亦包括非政治性的大型集會活動。 
19
 1956 年，居於徒置區的親台人士慶祝雙十節，但被徒置區職員撕毀張貼在公共空間的青天白

日滿地紅旗及拆除大廈外牆的大型雙十徽牌。事件觸發親台群眾不滿，繼而演變為暴動，造成最

少 60 人死亡、300 人受傷、超過 1000 人被捕，更有親台人士被逮解出境。 
20
 1966年 3 月，天星小輪獲政府批准加價。4 月 4日，青年蘇守忠絕食抗議，並得到十多名青年

聲援。其後警方拘捕蘇守忠及其他示威者，引發群眾更激烈的行動，包括擲石、縱火、搶掠商舖

等，政府更要實施宵禁。事件造成 1 人死亡、26人受傷、超過 1000人被捕，當中 900多人被檢

控，事件稱為九龍騷動。 
21
 1967 年，香港發生工潮，受到中國大陸的文化大革命所影響，工人運動迅速演變為「反英抗

暴」的暴動。參與暴動的左派人士在全港多個地方放置土製炸彈，並與警員發生流血衝突，政府

實施宵禁。事件最後造成 50 多人死亡，死者包括警員、電台節目主持人、拆彈專家、消防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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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發生大型社會衝突及暴動，但除了 1967 年的左派暴動外，另外兩個事件並非

針對政府，而只是社會衝突，整體上未有破壞殖民地的政治穩定性(Lau, 1982)。

King(1975)指出殖民政府採用「行政吸納政治(administrative absorption of 

politics)」的策略，把社會精英吸納到政治系統內，以保持政治上的穩定。不過，

Lui and Chiu (2000)指出過去學者所關注的是殖民地的政治系統的穩定性，當時

的社會運動與衝突因未有嚴重動搖到政治系統的穩定性，而讓集體行動以及大眾

動員等議題在香港的政治發展中只處於次要的位置。在他們所編輯的《香港社會

運動的動能》(The Dynamics of Social Movement in Hong Kong)的導論，他們以

政治機會結構回顧了香港社會運動的當代發展，並指出 1960 及 1970 年代的集

體行動的出現主要是當時香港社會經歷了社會及政治變遷，到 1980 及 1990 年

代的發展源於去殖民化過程所帶來的轉變，而這轉變讓大眾動員及集體行動變得

政治取向，但這政治化過程對不同類型的社會運動有著不同的影響。 

    由於各個社會運動都有其歷史背景以及複雜的原因，有些運動甚至持續多年

(如居港權運動)，本章在回顧香港社會運動的發展時，會採取不同於 Lui and Chiu 

(2000)的政治機會結構的觀點。事實上，本章主要提供讀者有關香港社會運動發

展的背景資料，因而會以社會事件為軸線去呈現各個重要的社會運動。當然，重

大的社會及政治變遷對當時的社會運動是有顯著的影響，所以我們會根據一些重

要事件作分期，並簡要地勾勒各個階段中主要的社會運動或抗爭事件，以便讀者

對本研究所針對的社會運動的背景有初步了解22。 

 

第一節、代議政制前的火紅年代 (1967-1980) 

    1966 及 1967 年的暴動平息後，殖民政府推出一系列民生政策疏導民怨，

例如成立民政事務處，改革地方行政、籌辦文娛康樂活動予青年人等，其後更推

                                                                                                                                            
以及工人，800 多人受傷，接近 2000 人被檢控。 
22
 由於篇幅所限，這部份不可能把香港大大小小的社會運動全都介紹，研究者會因應研究主題而

有所選擇。一方面，會勾勒不同時期的社運發展輪廓；另外，亦會根據 2009 到 2014年的社會運

動的種類，例如民主運動、學生運動、保育運動等，追溯其發展源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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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十年建屋計劃以及九年免費教育等。另一方面，政府通過警隊政治部監控親國

共人士，減低了親北京及親台灣團體之間的政治衝突，為本土取向的社會運動提

供發展的空間(Lui and Chiu，2000)。 

    Leung(2000)指出 1967 年的暴動激發了當時沉默多數的大專學生對國族主

義、反殖民、以及反資本主義的強烈情感，讓學生關注貧窮問題以及基層市民的

生活困境；加上 1968 年歐美各地學生運動風起雲湧的國際氣氛所影響，讓學生

運動得以發展，並成為 1970 年代推動社會改革的主力。1970 年，大專學生跟

民間團體共同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言；1971 年學生成為保釣運動的中堅份子，

並被殖民政府以警察暴力打壓，原本民族主義高漲的學生更感受到殖民政府的政

治壓迫。在保釣運動過後，學生運動分裂為認同社會主義中國的「國粹派」以及

關注殖民政府管治下的社會不平等與不公義的「社會派」。兩派意識型態上的分

歧，導致學生運動內部發展為兩股相互競爭的勢力。「國粹派」逐漸退出對殖民

政府的抗爭，並聚焦於籌辦內地交流團等活動，以教育香港學生認識社會主義中

國；而社會派就繼續就殖民政府治下的社會問題作抗爭，例如 1979 年的艇戶事

件23。到了 1980 年代，學生運動的角色因代議政制的開展而有所改變。 

 

第二節、中英談判所帶動的民主運動及政黨政治 (1980-2003) 

    1980 年代初，中國及英國就香港前途問題展開談判；同時，英國在香港推

行代議政制。1982 年區議會選舉首次引入經由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席，而 1985

年立法局選舉亦首次出現選舉，包括由全港區議員互相選出 10 個議席，以及 12

個功能組別議席24 (Sing，2000)。 

    中英談判把社會的焦點引導至香港前途問題，而直接選舉的引入所帶來的政

                                                 
23
 1979 年初，居於油麻地避風塘的艇戶居民，因颱風吹襲以及生活環境惡劣，在宗教界人士、

社工、學生等支援下，爭取政府岸上安置。運動持續到 1980 年代中後期，所有艇戶悉數獲得安

置後才結束。 
24
 功能組別是指議會內有一定數量的議席數目是分配給某些特定團體或專業界別，用以帄衡社會

各界利益，以及提升議事水帄。例如商界議席會由香港總商會及中華總商會旗下的商會組織投票

選出；至於專業界別如法律界、會計界等，則由具有該界別專業資格人士一人一票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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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機會結構的轉變，影響 1980 年代香港社會運動的發展。政治制度的開放讓市

民的不滿多了表達渠道，當時部份壓力團體領袖、社工、以及前學生領袖等25亦

轉往參與區議會選舉及市政局選舉等，民主議題外的社會運動被擠往邊緣位置。

1984 年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香港確定於 1997 年由中國行使主權，香港市民

出現前途信心危機。為了挽救港人信心，以及讓英國光榮地撤出香港這個殖民地，

英國政府推動香港的民主化，並計劃於 1988 年引入地區直選議席。在這個歷史

背景下，百多個民間組織於 1986 年底組成民主政制促進聯委會(簡稱民促會)，

爭取 88 直選以及 1997 後的行政長官及立法機關普選等，並成為日後民主派26的

雛型。不過，88 直選由於遭到中國反對而未能實行。到 1989 年，中國發生北京

天安門事件(下稱六四事件)，震驚香港各界，更令原先對政制發展步伐較為保守

的商界人士亦支持加快民主化步伐。最終，英國政府跟中國政府決定 1991 年立

法局的直選議席由 10席增加至 18席，並在 1990年通過的香港基本法訂明 2007

年以前的行政長官及立法會選舉方式。 

    另一方面，六四事件發生後，當時由法律界及教育界選出的立法局議員李柱

銘及司徒華辭去基本法起草委員的職位，以示對北京鎮壓學生的不滿，並在 1990

年成立第一個民主派政黨—香港民主同盟，且積極投入各級選舉27，更於 1991

年首次立法局直選中大勝28。到 1994 年，港同盟與議政組織匯點合併為民主黨29，

在 1995 年立法局直選中再次大勝，連同在功能組別獲取的議席，獲得 60 個議

席當中的 19 個，成為立法局最大黨。至此，政黨政治取代市民社會，主導民主

運動的發展(Sing，2000)。另一方面，由於基本法已經規定回歸後 10 年的民主

                                                 
25
 例如後來當選立法局議員的馮檢基、陳偉業、李永達等。 

26
 香港的「民主派」指的主要是以爭取雙普選(即行政長官及立法會普選)、要求中國政府帄反六

四的政黨、組織或人士。 
27
 當時香港有三級議會，包括立法會(全港性立法機構)、市政局及區域市政局(區域性環境衛生

以及康樂文化事務)、以及區議會(地區諮詢組織)。回歸後，政府於 1999年解散市政局及區域市

政局，而只剩下兩級議會。 
28
 港同盟派出 14 人參加 1991 年立法局直選，奪得 12 席。其政治盟友匯點亦奪得兩席。 

29
 民主黨在 1995 年奪取 60 個立法局議席當中的 19 個，成為立法局內最大黨。但在回歸後，因

為選舉制度由單議席單票制改為比例代表制，民主黨議席大減。到 2011 年，由於民主黨支持政

府提出的 2012 年政改方案，而被指為出賣香港人，民意支持度每況愈下，到 2012 年只剩下 6

個立法會議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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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程，民主運動在回歸初期亦步入低潮。 

  

第三節、保育運動轉向以及學生運動的回歸 (2003-2014)30 

    2003 年，政府在強大民意反對下仍計劃強行為基本法廿三條31立法，導致

50 萬人參與七一大遊行，最終迫使原先支持立法的自由黨32倒戈，政府被迫把條

例擱置，七一遊行亦成為反政府的象徵活動以及每年的民情指標。陳景輝、葉寶

琳等「80 後」青年人於遊行後組織「七一人民批」，參選年底舉行的區議會選舉，

雖然全數落敗，但形成日後保育運動的組織網絡。 

    到 2005 年，利東街運動、反世貿相繼發生，再經過 2006 年的保衛天星碼

頭以及 2007 年的保衛皇后碼頭運動33，保育運動的網絡逐漸擴張，到 2009 年

的反高鐵運動，更成為保育運動的高峰。青年人為社會公義「反高鐵，保菜園」，

並反思香港既有的都市發展模式，「80 後」在這過程中成為抗爭身份。2010 年 1

月，高鐵撥款在立法會通過。反高鐵落幕後，香港人的目光重回政制發展。2010

年 5 月，社民連34及公民黨35發動的「五區總辭，變相公投36」運動，爭取 2012

年雙普選。由於建制派杯葛選舉以及民主黨選擇不參與，運動未能爭取到任何實

質成果。其後，民主黨與中聯辦37秘密協商，支持中央提出的政改方案38，政改

                                                 
30
 這段時期是本研究的具體案例的發生時間，研究者會先對這時期的社會運動作簡略說明，並在

後面的分析部份再作較詳細討論。 
31
 基本法第二十三條規定，中國大陸有關國家安全的法例並不適用於香港，香港在適當時候需要

就保障國家安全而自行立法。 
32
 自由黨是由商界人士組成的政黨，為建制派一員，當時在立法會有 8個議席。時任主席田北俊

於 50 萬人大遊行後辭去行政會議成員職務。 
33
 這幾項社會運動跟「80 後」的抗爭身份的生產有著某種連結關係，本研究稍後會再作討論。 

34
 社會民主連線(又名社民連)成立於 2006年，其部份成員來自民主黨。社民連 2008年選舉奪得

3 個議席，其後經歷分裂，至 2012 年只剩下梁國雄(長毛)一名立法會議員。 
35
 公民黨主要成員都是大律師，其組成過程源於 2003 年的反對基本法廿三條，之後轉型為爭取

07、08年雙普選的「四十五條關注組」，到 06年成立政黨。2012年，該黨取得 6個立法會議席。 
36
 2010年，政府推出 2012年行政長官及立法會選舉方案。由於方案未有承諾賦予香港人普選行

政院長官，並繼續保守功能組別議席，而遭到部份民主派政黨不滿。由於香港沒有公投法，公民

黨以及社會民主連線發動黨籍立法會議員在全港五個立法會選區中辭職，引發補選，並在補選中

以雙普選(即行政長官及立法會普選)為競選中的唯一議題，進行變相公投行動，期望以民意迫使

政府讓步。 
37
 中央人民政府駐港聯絡辦公室。 

38
 方案確定 2012 年選出行政長官的選舉委員會成員由 800 名增加至 1200 名。立法會議席亦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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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議結束。到 2011 年底，整個社會都聚焦於特首選舉的「唐梁之爭39」。社會運

動議題再次被選舉政治掩蓋。 

    2012 年 7 月，梁振英就任特首。港人因雙非孕婦40，水貨客41，大陸自由行

遊客搶購奶粉、紙尿片等日常生活必需品而對大陸人產生不滿情緒，「中港矛盾」

逐步加劇，大批以「捍衛香港人利益」為綱領的組織成立，當中組織化程度較高

的是黃洋達領導的「熱血公民」42。亦有候選人例如范國威、毛孟靜等，以捍衛

香港人利益、香港人優先等為參選 2012 年立法會選舉的政綱，並成功當選，但

「本土派」作為抗爭身份尚未成型。 

    另一方面，社會運動再次蓬勃發展。2011 年成立的學民思潮以「不要洗腦

教育」來反對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獨立成中小學必修科。到 2012 年 7 月，反國教

「家長組」成立，運動得以進入新階段。家長組對國民教育科的反對成功吸引社

會焦點，學民思潮、家長組、以及其他民間團體(包括部份「80 後」等左翼行動

者)成立「反國教大聯盟」。大聯盟訂於 2012 年 9 月開學時，連續一星期的晚

上於政府總部外舉行集會。在集會過程中，更把集會所在地，政府總部東翼外的

汽車迴旋處命名為「公民廣場」。最終強大反對聲音以及臨近立法會選舉43，成

功迫使政府宣佈暫時擱置計畫、交由學校自行決定是否推行課程。反國教讓學民

思潮領袖黃之峰、周庭等人鍍上抗爭光環，並開啟學生運動的新一頁。 

2013 年初，法律學者戴耀廷提出「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的構想，期望以

                                                                                                                                            
60 席增加 10 席至 70 席，當中直選以及功能組別議席各增加 5 席，比例繼續維持一半一半。功

能組別當中新增的 5 席，將會由全港選民由區議員當中選出，被稱為超級區議員。 
39
 「唐梁之爭」是指當時的行政長官選舉是由時任政務司司長(類似台灣行政院院長)唐英年及行

政會議召集人(類似台灣行政院的政務委員)梁振英之爭，雙方在選舉過程中互揭對方醜聞，最終

梁振英以 689票當選。除了唐梁二人，當時尚有民主黨主席何俊仁參選，但所得票數不足一百票。 
40
 雙非孕婦是指孕婦及其丈夫都是非香港人，而選擇到香港誕下小孩的婦人。由於在香港出生的

小孩會自動獲得居港權，加上香港的醫療水準較內地為高，因而吸引不少大陸孕婦來港產子。這

造成本地孕婦在預訂醫院床位作產子的困難，而引發民怨及對雙非孕婦的反感。 
41
 水貨客即是指走私客，當中包括香港人以及大陸人。水貨客會把香港的商品帶到大陸，特別是

與香港鄰近的深圳轉售。 
42
 黃洋達代表「熱血公民」參選 2012 年立法會選舉，在五個當選名額的九龍東選區得票排第六

位，高票落選。 
43
 當年的立法會選舉訂於 2012年 9 月 9 日舉行，有指政府的讓步是為了避免反國教運動拖累建

制派的選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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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抗命的方式，佔領並癱瘓香港的中環商業區，以此作籌碼向中央爭取「真普

選44」。其後，戴耀廷與社會學者陳健民以及朱耀明牧師共同推動佔領運動，被

稱為「佔中三子」。他們的規劃是先向民間徵集普選方案，再經過民間電子公投，

選出向中央爭取落實的普選方案。 

    在佔領運動的蘊釀期，香港發生另一場大型社會運動。2014 年政府向立法

會提交「新界東北發展計劃」前期撥款的申請。由部份「80 後」行動者組成的

「土地正義聯盟」以及其他受發展影響而被迫遷的居民，合組「反新界東北發展

大聯盟」，反抗此計畫。另一方面，由於上述中港矛盾越見深化，港人懼怕「深

(圳)(香)港融合」，對發展方案的反對聲音更大。由於主張捍衛香港人利益的團

體逐漸增多，這些團體不滿「80 後」等左翼行動者的抗爭方式太溫和，甚至認

為他們暗中支持政府，之後發展出「勇武抗爭」，並把「80 後」等左翼行動者

標籤為「左膠45」。 

    在 2014 年 6 月立法會通過新界東北發展前期撥款後，公民社會隨即進入佔

領運動的預備狀態。由「預演佔(領)中(環)46」、學界成立罷課委員會、到人大

「831 決定」後發動學界罷課，行動者希望一步一步積累民意，說服更多群眾參

與佔領運動。9 月 26 日雙學號召群眾重奪「公民廣場」，引發之後稱為「雨傘

運動47」的佔領運動，但群眾支持的是學生而非佔中三子，雙學取得佔領運動的

領導權。佔領地點亦由中環變為金鐘，群眾其後更佔領銅鑼灣及旺角部份街道。

                                                 
44
 「真普選」的主要意涵是行政長官的普選制度要真正由市民以自由意志一人一票選舉產生，而

要排拒中央人民政府對行政長官候選人的干預，避免有候選人因未獲中央認可而被否定候選人資

格。 
45
 「左膠」是「本土派」對「80 後」的標籤。在這裡，「左」除了指左翼思想外，更指大愛、包

容等價值觀，更具體是指這些「80後」包容大陸新移民搶佔香港人的福利資源；至於「膠」，則

是指「80 後」思想僵化，為了實踐其左翼理念，而妄顧現實利益，而造出有損香港人利益的聲

稱及行動。 
46
 學聯及學民於 2016 年 7 月 1 日遊行後進行「預演佔中」行動，目標是在政總外留守到 7 月 2

日早上 8 時。警方在 7 月 2日早上 8 時後開始拘捕行動，共拘捕了 511人。部份被捕人士的經歷

收錄於書籍--由 511 被捕者中的 83 人及 4 名支援者。2014。《72511 見證公民抗命》。香港：進

一步多媒體。 
47
 民主派、「80後」、以及學生團體傾向於稱呼佔領運動為「雨傘運動」；而「本土派」則傾向於

指為「雨傘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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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運動初期，由於運動是學生因反對人大「831 決定」、爭取雙普選而發動，學

生仍然頂著道德光環而得以主導運動。但隨著運動的推演，政府的強硬回應以及

學生策略上的失誤，令學生失去控制運動的能量，而不同陣營間的不和及矛盾變

得尖銳，繼而經常發生衝突。運動最終持續了 79 天，政府到 12 月 15 日才完成

所有佔領區的清場行動。雨傘運動落幕後，不同陣營間的矛盾依然未能化解，並

漫延到其他領域。 

 

第四節、後雨傘運動時期 (2015-    ) 

    雨傘運動過後，社會上黃絲與藍絲48的對立變得尖銳，社會運動的抗爭路線

亦同樣分化，非建制陣營撕裂為民主派、「80 後」等左翼行動者、以及本土派，

並相互競爭運動資源及正當性。在這段時期，除了慣常的 71 遊行外，香港未有

出現其他參與人數數以萬計的大型社會運動。左翼社運路線更是陷入低潮，當年

可以動員過萬人反高鐵的「80 後」，在 2016 年初高鐵因興建費用超支，而政府

需要向立法會申請接近 200 億港元的追加撥款時，只能動員到數百人參與。更

有不少左翼行動者在雨傘運動過後暫別社運，未能及時從雨傘運動中恢復過來。 

    另一邊廂，多個「本土派」組織在雨傘運動期間及過後成立，例如黃台仰及

梁天琦49領導的「本土行動前線(本民前)」、以及由政治素人組成的「青年新政(青

政)」50。這些新成立的本土派組織加上原有由黃洋達領導的「熱血公民」等，在

後雨傘時期發動一系列捍衛本土的行動，例如一連串針對水貨客的光復行動51。

另一方面，持「本土派」立場的大學生在所屬的大學中參選學生會，並發動退聯

運動52，削弱學聯作為大專學生代表的認受性。到 2016 年農曆年初一，「本民前」

                                                 
48
 黃絲是指佔領運動參與者及支持者；藍絲則指反對佔領者，立場親政府。 

49
 梁天琦參與 2016 年 2 月舉行的立法會新界東地區補選，取得約 15%選票落敗。另一方面，粱

天琦及黃台仰因涉嫌參與 2016 年農曆年初一發生的旺角騷動事件而被捕。 
50
 青年新政派出 9 人參與 2015 年區議會選舉，並有 1 人當選。成員游蕙禎更只以 200票之差不

敵競逐連任的建制派對手，而聲名大躁。 
51
 即是驅趕佔用公共空間的水貨客，以光復市民的生活空間。 

52
 根據學聯會章，各大學的學生會若要加入或退出學聯，便要在院校內進行全民公投。至於各大

學發動公投的門檻有所不同，整體而言，任何學生只要收集到一定比例的學生的支持，就可以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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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捍衛街頭流動熟食小販為名，在旺角發動集會及遊行，最終演變為數百名示威

群眾與警方在旺角街頭發生激烈衝突。經過這些行動及選舉過程後，「本土派」

的勢力得以迅速壯大，與「80 後」等左翼行動者的動員力量出現此消彼長。 

  

                                                                                                                                            
學生會提出發動公投的要求。截至 2016 年 9 月，香港大學、香港浸會大學、香港理工大學、香

港城市大學這四所院校的學生會已退出學聯，而學聯的成員只剩下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樹仁大學、

嶺南大學、以及香港科技大學四所院校的學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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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抗爭身份的生產：「80 後」53、學生、與本土派 

    上世紀 80 年代初，當中英雙方於 1984 年簽署《中英聯合聲明》，確定香港

主權於 1997 年回歸中國，英方逐步開放香港政治制度的參與，並與中方協商回

歸前後的政治制度的發展步伐。此後，民主運動成為香港社會運動中最重要的主

題，這情況一直延續到回歸接近二十年的今天。事實上，在民主運動以外，香港

亦存在著不同類型的社會運動，例如房屋運動、居港權運動、女權運動、同志運

動，以至於各種基層運動或居民運動等，但這些運動都未有如民主運動般擁有最

強的動員能力。六四事件發生後，香港市民對中國武力鎮壓學生的不滿情緒，加

速對民主政制的渴求，並在 1991 年立法局直選中大舉支持民主派參選人54。但

由於立法局組成的制度設計，在直選中得票率最高的民主派在議會內只是小數55，

而當時立法局內的政治勢力就可以分為民主派、商界代表、以及親中派56。回歸

後，原本親英的商界轉變為親中，與親中派合力為政府保駕護航，成為建制派，

而民主派繼續以爭取民主政制的發展號召市民支持57。 

    在回歸後的民主運動中，戰場仍然在於議會選舉，民主派議席的多少以及所

得票數就反映出市民對政制發展的渴望程度，亦成為民主派跟政府討價還價的籌

碼。日常的群眾運動，例如請願、聯署行動、遊行集會等方式只是作為群眾基礎

的積累以及表態式的政治行動方式。在普選作為終極目標的前提下，群眾對運動

                                                 
53
 這裡加上引號「」的「80 後」，意指具有特定抗爭意義的身份，而沒有加上引號的 80 後，代

表的是一般世代意義(即以出生年期劃分)的身份。 
54
 1991 年的立法局共有 60 個議席，當中只有 18 個議席由地區直選產生。當時全港分為 9 個選

區，以雙議席雙票制的方式每區選出兩名代表。民主派人士就奪得了 18 個直選議席中的 17個。 
55
 當時立法局尚有由港督委任的 17 名委任議員、經由功能組別選舉產生的 22 名議員、以及 3

名官守議員(由布政司、財政司、以及律政司擔任)，而民主派的議席數目因而未能過半數。 
56
 親中派主要包括民建聯跟港進聯兩個政黨，以及工聯會。回歸前，親中派在議會當中的勢力較

弱，更在 1991及 1995 年的地區直選中慘敗，只能在 1995 年得到 20 個直選議席當中的 2 席。回

歸後，民建聯及港進聯 2005 年合併，並於 2012 年獲得 13 個議席成為最大黨，工聯會亦取得 6

個議席。 
57
 自立法局引入地區直選，選舉制度一直都經歷改變，如 1991年採用的是雙議席雙票制，到 1995

年是以單議席單票制進行，到 1998 年立法會進行回歸後的第一次選舉，地區直選便一直採用名

單比例代表制。有關香港選舉制度的發展以及對選舉結果的影響，可參閱馬嶽、蔡子強。2003。

《選舉制度的政治效果—港式比例代表制的經驗》。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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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向，策略等，並沒有太大的影響力。作為民意基礎的民主派支持者，更重要

的就是在選舉中被動員投票，以及在大型群眾運動中走出來以人數向政府施壓。

這個政治形勢在反高鐵時出現重大轉變，大型社會運動不再局限於民主運動的動

員，新的抗爭身份得以在新的社會運動中形成。當 2005 年曾蔭權接替因健康問

題而請辭的董建華擔任制政長官58，香港的政治環境起了變化，公務員出身的曾

蔭權的高民意支持度暫時降低群眾渴求民主的迫切性，加上人大常委會否定

0708 年進行雙普選59，令民主運動在數年間失去焦點而陷入低潮，讓保育運動

得到社會的注視，以及令幾場保育運動之間的政治能量得到積累及延續，到「80

後」的反高鐵運動成為高峰。本章會梳理自 2009 年出現於社會運動場域中的「80

後」、「學生」、以及「本土派」這些抗爭身份的生產過程以及這些身份之間的關

係。 

 

第一節、「80 後」：「本土」作為「地方-尺度」的空間性策略構框過程 

    80後(泛指 1980年代後出生的人)首次出現在香港的社會運動或政治場域源

於 2009 年的六四事件紀念活動。2009 年是六四事件二十週年，當時一群 1980

年後出生的年輕人成立「P-at-Riot 80 後六四文化祭60」，由於這個組織成員多為

藝術工作者，傾向以文化活動如音樂會、讀書會、街頭行為藝術等，提出有別於

支聯會的六四燭光晚會的悼念方式，讓更多年輕人通過文化祭去參與悼念六四事

件，讓六四學生的精神得以延續下去。不過，這個 80 後的新身份只是以出生年

齡作為分界線，從年輕世代的角度出發，以文化方式回應既有的運動，並嘗試為

這個運動注入新生代的能量以讓其得以持續，但這個新身份未有針對新的社會發

                                                 
58
 時任特首董建華於 2005 年 1 月以健康欠佳為由辭職，時任政務司司長曾蔭權在補選中勝出成

為新任特首。 
59
 基本法未有訂明 2007 及 2008 年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的選舉方式，所以當時香港出現爭取 0708

年雙普選的訴求。但由於修改基本法內有關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的選舉制度除了香港本地立法外，

亦需要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或備案，而全國人大於 2004 年 4 月 26 日發表決議，否決 0708年雙

普選。 
60
 組織成立於 2009 年 4 月初，成員包括藝術教育工作者蔡芷筠、藝術機構行政人員李俊峰等，

部份成員其後亦有參與反高鐵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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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形勢而缺乏時代意義，以致其只停留於既有事件的既定詮釋。 

    到 09 年底的反高鐵運動，「80 後」才超越既有的年齡界線，而成為具有特

定意義的抗爭身份。受訪者(E03)指出參與反高鐵運動的主要有三個團體，分別

是菜園村關注組、建築工程界別的專業人士、以及「80 後反高鐵青年」，而這些

團體在反高鐵運動當中的分工以及對高鐵的立場亦有不同。菜園村關注組61主要

負責村民組織、專業人士負責向政府提出選址反建議62的專業技術支援，這兩個

組織原本並不反對興建高鐵，只是希望政府在興建高鐵時改變原有規劃，以避免

清拆菜園村跟以更有成本效益的方式興建。至於第三個團體，即「80 後反高鐵

青年」，其主張是從青年人的角度反對興建高鐵。有別於既有的傳統社會運動或

社區運動，設想運動的主體只是受影響的苦主，而其他組織者只是提供支援的角

色，在反高鐵運動中，這樣的主體模式受到質疑及挑戰，而出現了「80 後」作

為反高鐵運動的主體。 

    當青年人高舉「80 後反高鐵青年」這面旗幟，「80 後」逐漸從年齡意義上

的身份，變為帶有特定的價值觀以及文化意義的身份。雖然這個身份出現於反高

鐵運動，但其生產過程可追溯至 2004 年開展的利東街運動以及 2006 及 2007

年的天星皇后運動。從利東街的地區文化保育、到天星皇后的反思殖民歷史以及

都市空間的意義、到反高鐵中的都市發展模式及中港關係，所關注的空間關係的

尺度是由地區上升到香港在中國當中的角色(城市-國家關係)。因此，研究者認為

「80 後」的生產過程，其實是反對都市發展作為資本的空間積累的運動動員過

程中策略性構框的空間性尺度的推進(從社區推進到城市)過程，以保育及本土為

名，質疑在都市發展過程中，為什麼特定的社群以及生活方式，例如低收入社群

以及農耕生活應該被犧牲。這幾場運動對「80 後」作為抗爭身份、其社會網絡

連結、以及抗爭方式都起著積累的作用，並開啟了香港社會運動的保育轉向，以

下我們將對這幾場運動與「80 後」的生產有關的面向作討論。 

                                                 
61
 菜園村關注組是由村民所組成，主席高春香本身亦是社工。 

62
 專業人士提交的替代方案，建議把高鐵總站設在元朗錦上路，以保留菜園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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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社區尺度的空間關係 

    2004年的利東街63運動強調社區規劃的民間參與，由受影響居民組成的H15

關注組64與規劃師提出香港首個民間發展規劃方案(啞鈴方案65)，設計一方面保

留原有的社區鄰里關係以及社區文化特色，另一方面提出由下而上的社區空間民

主規劃的實踐 (谷淑美，2011)，開啟了「文化保育」作為運動主張的新一頁，

而「文化保育」、「本土」亦成為往後數年的社會運動主軸，歷經利東街、天星皇

后碼頭、直到保衛菜園村，文化、歷史、集體回憶等詞彙，都是香港這段期間社

會運動的關鍵詞。 

 

(二)  城市尺度的空間關係 

    到了 2006 年天星碼頭運動，行動者構框的空間性尺度由社區提升到香港作

為城市的層次，關注重心已經由社區的文化價值轉向到城市的歷史與空間、身份

與記憶，以此作為出發點探討城市的保育與發展，並反思殖民者所帶來的發展主

義模式，以及對本土意識的探討。作為行動者的朱凱迪(2009)指出利東街及天星

皇后運動分別作為城市居民運動以及城市空間運動作開始及延伸，而沒有居民作

為拆遷苦主的天星碼頭及皇后碼頭運動的轉捩點是一班長期參與灣仔重建社區

運動的組織者和聲援者的加入，把利東街運動對都市運動的想法帶進來，迅速把

運動激進化。在天星碼頭拆卸後，行動者組成「本土行動66」，以延續都市空間

運動以及保衛皇后碼頭；另一方面，天星皇后運動亦聚合到一群文化藝術工作者，

把文藝活動例如導覽、電影會、出版等，作為抗爭方式引進到這幾場運動。這個

由利東街運動已經建立起來的動員網絡，經過天星皇后運動所聚合到的青年、學

者、以及文化藝術工作者，一直延伸及到反高鐵運動中成為「80 後反高鐵青年」。

同時，文化活動作為抗爭方式亦在反高鐵運動得以延伸及發展。柯念璞(2015)

                                                 
63
 利東街位於灣仔區，又稱為喜帖街，因其街道的店舖主要從事婚嫁行業而得名。2004 年，市

區重建局提出重建計劃，但遭到居民反對，而發展為社會運動。 
64
 H15 關注組主要是由利東街受重建影響的業主及租戶組成，H15 是該重建區的區域計劃編號。 

65
 這方案因其外貌在高空中看來猶如健身用的啞鈴而得名。 

66
 成員包括陳景輝、葉寶琳等其後成為「80 後」的行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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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 2006 年天星碼頭的守護運動，行動者以集會、靜坐、紮營等方式，賦予空

間的公共性與參與性，成為了本土意識空間轉向的里程碑。在保衛天星皇后運動

中所提出對都市發展以及本土文化的反思，催生了新一波本土意識的討論，更有

組織67每年舉辦論壇及出版名為《本土論述》的年刊探討本土意識的發展。 

 

(三)  「80 後」的多重主體性 

    到反高鐵運動時，運動的苦主原先是要面對拆遷的菜園村村民，但組織者就

把原先只屬一條村的保留問題，上升到為什麼要支持或反對興建高鐵的全港性尺

度問題。那麼，高鐵的苦主就不再只是菜園村居民，正如受訪者(E06)指出，「你

們硬要把高鐵塞給我們，但我們青年人不是這樣想」。當時組織反高鐵運動的青

年，即部份來自利東街運動的行動者、保衛天星皇后的文藝工作者、以及於因為

反高鐵而被動員出來的行動者，曾經就該用什麼身份進行反高鐵的動員作討論，

而「80 後反高鐵青年」就是大家都接受的決定。受訪者(E03)指出： 

 

當高鐵問題成型，就開始構思主體問題，究竟要由那些人去講

述高鐵議題，究竟由村民還是不同人有不同角色身份去講……實

質作為一個政治主體是大概 09 年 12 月時宣佈的……80 後有其

時代背景，突顯到這些人見證過什麼事件，名稱本身亦有包含

到意義，而這個意義是可爭奪的，並會引起關注同埋變為一個

新的身份講新的問題，更讓人看到運動是朝一個新的方向主發，

而不是像過往純粹支持村民，而是新的主體，新的聲音。 

 

    另一位受訪者(E09)則指： 

他們覺得第一，的而且確這些都是青年人，第二我會認為當時

                                                 
67
 包括由學者組成的新力量網絡以及由文化人組成的本土論述編輯委員會。 



41 
 

的團隊當中比較多人認同世代論述68，認為他們的價值觀跟上

一代很大差異，他們定義香港人是物質主義，功利的，但我們

這些是理想主義的青年，追求公義，不是只注重物質。甚至會

在集會台上指出我們不是政府口中的「廢青69」，但其實我們高

學歷的身份可以讓我們有高收入，不過我們覺得公義更重要。 

 

    不過，使用「80 後」這個決定並不是未受質疑的，受訪者(E09)聲稱其所屬

的組織當時並不認同這個身份，因為這會排拒其他世代的參與者，而認為應該用

階級身份作動員。不過，他指出這種分歧未有到達不能妥協的程度，他亦承認這

個身份提出以後，的確能動員到不同背景的行動者。「80 後」就是這種帶有特定

歷史文化意義的抗爭身份，是一群歷經數年的城市運動、有非物質主義傾向、強

調社區價值保育以及社會正義的青年。 

    同時，在反高鐵運動中，「80 後」採用有別於民主派的集會—遊行模式，以

一種研究者稱為文化政治抗爭的方式，作為抗爭的實作。「80 後」除了集會喊口

號外，更會通過一些文化活動，例如導覽、嘉年華、行為藝術等進行文化政治的

抗爭，這亦成為日後「80 後」被標籤成「左膠」的指控。另一方面，受到韓國

農民在 2005 年反世貿當中以苦行70表達訴求的方式啟發，「80 後」亦以苦行作

反高鐵的動員。正如陳景輝(2013)對「快樂抗爭」的解說當中指出，不管是苦行

或嘉年華等方式，都是企圖打破既有的理性與道德的政治想像，並通過激發抗爭

現場所摒發的情緒張力，為抗爭注入力量。這種情感政治的動員結合天星皇后運

動時已有的文化活動，成為「80 後」所開創的文化政治的抗爭方式 (有關這種

抗爭方式的生產過程，我們將會在下一章作詳細探討)，讓這場運動得以把「80

後」這個身份由純粹的世代身份轉化為特定意識型態的認同以及特定的表達方式。

                                                 
68
 世代論述源於呂大樂(2007)的《四代香港人》，稍後我們會再就這部份作討論。 

69
 「廢青」即是頹廢、不務正業、沒用處的青年的意思。 

70
 在當時反世貿的遊行當中，來港示威的韓國農民以三步一叩的方式進行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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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後」不再是單純指 1980 年後出生的青年人，只要認同反對地產霸權、反對

官商勾結、提倡社會多元等意識形態，都可以自稱爲「80 後」，「80 後」因而成

為了一種意義開放的多主體身份，這種開放性讓「80 後」的動員力量得以強化，

同時亦帶給這個身份在詮釋上存在被挑戰的可能性，以致於後來被貼上「左膠」

的標籤。 

    在這一節中，研究者呈現出「80 後」作為抗爭身份的生產過程是源於整個

保育運動的發展，是保育運動當中構框策略上的「本土」空間性尺度的推進過程。

由利東街運動開始，經過天星皇后運動，再到反高鐵運動，運動中的動員網絡與

抗爭方式是累積的以及延伸的，而「80 後」亦得以由世代意義上的身份，轉化

為具有特定意識型態認同的身份，強化運動動員的潛力，讓「80 後」這身份具

有特殊的歷史意義。 

 

第二節、「80 後」的困局：未完成及難以完成的本土論述 

    在上一節，我們討論了「80 後」這個抗爭身份的生產過程，以及如何在反

高鐵運動中從年齡意義上的世代轉化為意識型態上的認同。不過，這個身份的動

員力量在反高鐵後迅速消失，即使在反新界東北發展這個跟反高鐵的性質接近的

運動當中，組織者不再舉起「80 後」作號召，甚至乎「80 後」已經成為動員過

程中的負資產，原有「80 後」的骨幹，亦遭到不同陣營的挑戰及攻擊。因此，

在這一節中，我們將會討論「80 後」為什麼只是曇花一現的抗爭身份？這個身

份的生產與消散存在著什麼關係？  

 

(一)  本土論述：未完成及難以完成的計劃 

    在「80 後」後的生產過程中，從利東街運動開始的一系列保育運動，「本土」

都是被提上議程上作動員以及構框的策略，但究竟什麼是本土？或是什麼是「80

後」的本土？香港第一波本土意識出現於上世紀 60 年代。谷淑美(2002)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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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的終結象徵著香港本土主義的誕生，殖民政府及其精英盟友於暴動過後，

通過建構共產主義中國及「左派71」人士為他者，從而團結香港人，建構香港人

為家的意識，是一種追求安定、排左恐共的本土主義。除了官方論述外，本土意

識亦透過普及文化的發展得到進一步強化。在 70、80 年代的香港電視及電影72中，

大陸人及共產主義中國以一個落後、貧困、缺乏文化的非本土他者作為對照，突

顯香港人及大都會香港的現代、進步及經濟繁榮安定的本土身份意識。 

    羅永生(2007)指出回歸後，一種新的城市話語，迅速取代原有中港關係的地

緣政治想像，一方面特區政府企圖把香港發展成亞洲國際城市的計畫，另外，也

源於中國加入世貿所激發的內地城市競爭意識。利東街開展的保育運動正是對這

種新城市話語下的發展意識型態的反撲或回應，挑戰了經濟發展至上為原則的都

市發展觀。柯念璞(2015)指出這階段的保育運動推動了本土意識的空間轉向，這

是一種有別於回歸前發展於上世紀 60 年代至 90 年代的本土意識，亦是研究者

所提出的「80 後」的生產過程所涉及的「本土」空間性策略構框尺度的上升過

程。不過，正如「80 後」的意義是開放的，「80 後」所提出的「本土」的內涵

同樣是不確定以及可爭奪的。 

    天星碼頭拆卸後，行動者組成「本土行動」號召捍衛本土空間、在論述場域

中亦與學者、文化界等人士生產有關「本土」的論述，這些本土論述以反思都市

發展以及殖民經驗等為軸線，而未有回應究竟本土是什麼。受訪者(E06)指出成

立「本土行動」時，就知道要處理「本土」的意義，但在討論當中會警惕「會不

會變為民族主義意識，或是本質化去講述本土。當時大家認為範圍要闊廣要開放，

就用一個人民登陸行動去表述本土，模仿殖民時期英國皇室在皇后碼頭登陸73，

而當時邀請了很多少數群體成員登船，以這個行動來定義本土」。陳景輝(2009：

頁 31)認為「本土」是「一個價值觀的名詞，一個價值觀的提法，目的是要重新

                                                 
71
 在香港的政治光譜中，左派是指親中共政權，而右派則指親國民黨政權。 

72
 例如電視劇「網中人」當中把作為大陸新移民的角色「阿燦」描述為愚蠢；電影則有「省港旗

兵」描述大陸人來香港是為搶劫、「表姐你好野」系列則指大陸公安法治意識薄弱等。 
73
 殖民政府時期，港督上任時都會乘坐遊艇到皇后碼頭登岸，而政府高級官員會在碼頭進行歡迎

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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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定什麼是香港人應當珍惜的文化、價值」。因此，我們可以看到「80 後」的「本

土」其實是一種價值取向的實踐，而難以作一清晰定義。所以，這階段的保育運

動與其說是生產了本土論述，不如說是搭建了一個平台作為本土論述的生產，讓

本土得以百花齊放，各家爭鳴。 

    當反高鐵運動以客觀上的失敗74作結，一方面「80 後」的運動暫時停頓，而

「80 後」的「本土」鑲嵌在反高鐵運動或城市空間運動，作為一種實踐以及反

思，當缺乏空間取向的運動賦予其能量，這種本土的實踐及反思就要告一段落或

另覓出路以持續下去；另外，「80 後」於反高鐵後各自回歸到社區，進行本土的

在地思考及實踐，「80 後在反高鐵完結後成立了土地正義聯盟，另一些人成立生

活館、種田等……所以其實他們主要用鄉土方式去繼續發展他們的社會運動，屬

於地域性的」(受訪者 E08)。通過這些實踐，「80 後」的「本土」在後反高鐵時

期得以繼續發展並具體化，例如不排外、建立社區自決、重視歷史保育(受訪者

E08)、土地分配、農業(受訪者 E05)等。 

    不過，這些具體化後的「本土」並未能回應不斷惡化的中港關係及矛盾，在

地生活方式的實踐並未能即時解決這些問題，所以當另一些政治力量提出捍衛香

港人利益的本土論述時，「80 後」的本土論述便被拋棄。 

 

(二)  未有轉化為制度性政治力量的「80 後」 

    2010 年，當高鐵撥款在立法會獲得通過，反高鐵運動結束，下一個戰場尚

未出現，各「80 後」各自回到自己原有的崗位，而未有進一步整合及組織，受

訪者(E03)指出「80 後是未完成的 project，即是提出後，未有再 advocate 下去，

同時很多 80 後之後都不再把自己當成 80 後，一方面因為反高鐵完結，另一方

面其實他們都有自己崗位，例如社工，之後就回歸傳統社工價值，另一些回歸社

區」。 

                                                 
74
 這裡的客觀上的失敗是指高鐵撥款在立法會獲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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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後」在高鐵運動後未有組織化及制度化讓其錯失轉化為政治制度內的

力量的契機，亦令其動員力量迅速流失。當 2010 年政府推出有關 2012 年的政

改方案，公民黨以及社民連因反對方案而發動「五區辭職、變相公投」的民主運

動時，公眾的視線以及民間力量立即從保育運動重新注入到民主運動中。即使在

2011 年，部份參與反高鐵運動的「80 後」以及社運人士組織「土地正義聯盟」，

並以此作為參選當年區議會選舉的平台，作為參選人之一的「80 後」朱凱迪承

認當時未有組織政黨以及參與 2012 年的立法會選舉，讓當時從幾場社會運動一

路積累下來的政治能量以及論述力量被其他政黨吸收。 

    因此，在後反高鐵運動的階段，「80 後」未能把其能量轉化，亦未能及時具

體化其本土論述。當香港出現更高尺度的空間關係的問題，例如中港矛盾、邊界

融合等時，「80 後」的「本土」論述或實踐未能作出有效回應，同時因「本土」

意義上的開放性而導致「80 後」的崩潰。 

 

(三)  「80 後」的「左膠化」 

    到 2013 年發生的港視事件，「80 後」等左翼行動者開始在社運圈被標籤化

為「左膠」。當時，香港政府增發免費電視台營運牌照，已經聘請藝人及開始製

作電視劇、事前呼聲最高的香港電視有限公司75竟然錯失牌照，引起公眾不滿，

繼而有人在臉書開設專頁關注事件，再演變為在立法會外一連數天的集會聲援港

視員工。在集會活動中，有台下參與者不滿集會主持人宣佈集會結束，衝到台上

搶走主持的咪高峰及揮動龍獅旗76，更批評集會組織者騎劫港視員工，而要求組

織者交出臉書專頁的管理權以及籌得款項予港視工會。事後，網上就有人標籤集

會的主持人為「左膠」，這一方面是由於主持人的「左翼廿一」77成員身份，另

一方面被指責其唱歌、叫口號、小組討論等抗爭方式毫無用處，只會令參與的群

                                                 
75
 公司老闆王維基指當時曾有政府高官邀請其申請牌照，而且政府在招標文件亦未有訂明發牌數

量設有上限，但最後政府以市場承載量為由，而只發出兩個牌照。 
76
 龍獅旗是香港作為英國殖民地時期的區旗。 

77
 「左翼廿一」主要是由一群認同左翼思想的中文大學學生及畢業生組成，主張捍衛工人階級利

益及宣揚左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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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自行解散而未能達成其抗爭目標。 

    雖然，港視事件的組織者跟「80 後」未有直接關係，但其中一個爭議的重

點在於其抗爭方式。自利東街運動開始直到反高鐵運動，保育運動節節敗退，因

而讓保育運動使用的這些抗爭方式即唱歌、叫口號、嘉年華等對達成運動目的的

效用遭到部份參與者的質疑，即是這些訴諸抗爭者情緒的抗爭方式如何對政權產

生震懾作用而迫使其讓步，接受抗爭者的訴求。其後，網絡力量迅速把一向使用

這些抗爭方式的「80 後」等左翼行動者標籤為「左膠」。當「左膠」出現後，其

意涵亦越來越廣闊，而被標籤為「左膠」的社運人士亦越來越多。直到 2014 年

反新界東北運動及雨傘運動時，基本上任何不認同中港區隔及勇武抗爭思想的就

等於「左膠」，甚至乎正如其中一名「左膠」指出，「左膠」已經變成一個類似罵

人去死的話語，而沒有確實的內容，更不需深究其意義，受訪者(E09)：「其實左

膠現在或多或少變為譬如「仆街78」，你不會認為是有人仆倒在街上，其實只是

一個純粹罵人的兩個字，本身是空廢的意思，因為現在即使不參與政治或社運的

人都會用「屌你咁左膠架」去罵朋友，即是類似 What the fuck 的意思」。 

    隨著「左膠」形象在社會運動場域中的散播，雖然 2014 年的反新界東北運

動性質類似於反高鐵，但動員的基礎已經不再是以「80 後」為主。即使部分「80

後」仍然在組織運動，例如土地正義聯盟成員，但「80 後」已經不再是一個可

用作動員群眾作抗爭的身份。正如前面所述，在這個比高鐵規模更大尺度更高的

新界東北發展計劃當中，對中港關係的立場成為動員的焦點。當「80 後」失卻

「本土」話語的領導權，造就主張中港區隔的排外本土的崛起，成為日後的本土

派。除了「80 後」等左翼社運行動者被「左膠化」外，當中港矛盾深化及港獨

意識抬頭，六四對香港的意義以及與香港民主運動的關係亦被質疑，而認同支聯

會79的綱領內所主張「建設民主中國」就成為了「大中華膠」80，即是只擁抱大

                                                 
78
 「仆街」是廣東話的俗語，字面意思是指有人跌倒在街上，但一般用作罵人去死。 

79
 支聯會全名為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成立於 1989年 5 月 21日。六四事件過後，

每年都會在香港舉辦一系列活動悼念事件以及爭取帄反六四。 
80
 「大中華膠」主要是指擁護中華民族是一體，並認為香港在爭取民主的過程中，不能抽離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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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一體的思想，致力於推動中國民主進程而忽略香港人所面對的問題。 

    由利東街運動開始，「本土」已經成為保育運動當中的構框策略。對「80 後」

而言，「本土」是雙面刃，一方面「80 後」通過「本土」的空間性構框而生產出

其作為抗爭身份的特定意義；但另一方面，當「80 後」提出本土作為議題，卻

沒有把其具體化，而留下開放的詮釋及發展空間。當「本土」的空間性構框尺度

由社區上升到全港性的反高鐵運動後，「80 後」對中港邊界的議題亦不能迴避81。

正如受訪者(E08)指出，「80 後」不是不承認中港矛盾的存在，但認為若未能以

不排外的方式談論中港矛盾的話，就寧願繼續論述土地、農業等，而不會直接談

論「本土」以及中港矛盾。但當中港矛盾深化，「80 後」等左翼行動者的本土論

述未能回應香港當前面對的政治形勢以及社會發展，而令其失落對「本土」的話

語權。同時，「80 後」鑲嵌於反高鐵運動的社會脈絡，當反高鐵後未有組織化及

制度化，其政治能量變得分散。加上其回歸社區尺度的本土實踐未能回應迫切的

中港矛盾，「本土」作為構框策略得以讓各方勢力爭奪對「本土」的定義，例如

把「本土」作為地方(place)轉化為「本土」作為領域(territory)，而需要以邊界

(border)跟中國作區隔。這些原因導致「80 後」在後反高鐵時期急速失去其從保

育運動開始積累的政治及動員力量，其抗爭方式亦被質疑為毫無用處。當「80

後」失去其動員能力，其意義亦從抗爭身份變為對當時「80 後」組織者以及與

其意識型態相近之左翼行動者的指稱，「左膠」更於 13 年港視事件後成為「80

後」等左翼行動者82的代名詞。 

  

                                                                                                                                            
國的民主化過程的人士。  
81
 例如在反高鐵運動中，其中一個爭議是如何為乘客辦理過境手續，因為當列車由往來深圳站及

香港西九龍總站時，途中是不會停靠在原有的過境口岸，而香港政府當時建議可使用「一地兩檢」，

即是內地有關機構可以在香港西九龍總站辦理乘客進出內地的過境手續，但這涉及內地執法人員

跨境執法，而被民主派以及「80 後」指其違反基本法。研究者認為這裡涉及的中港邊界是基於

一國兩制尺度下的邊界，跟「本土派」所提出的中港邊界性質是不同的。 
82
 有受訪者指當年的「80 後」現今較少以「80 後」作自我認同，而在訪談中以「泛左」來指稱

「80 後」以及意識型態相近的行動者。為了保留「80 後」的抗爭意義以及區別反高鐵後這個抗

爭身份的變化，研究者會以「80 後」等左翼行動者來指稱後反高鐵時代「80 後」以及意識型態

相近的行動者，以便把一些沒有參與反高鐵，但意識型態跟抗爭方式與當年「80 後」接近的行

動者納入，以作為抗爭意義及認同上的延續及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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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學生身份的回歸以及其「左膠化」 

    「80 後」在反高鐵後重回原有崗位，而 90 後(1990 後出生的)的年青人接

力在社會運動中嶄露頭角。不過，90 後並未有如「80 後」成為抗爭身份，反而

學生重新成為運動主體。在香港社會運動的歷史中，學生曾經是重要的行動者。

由各大專院校學生會組成的學聯，是大專學生參與社會運動的橋樑，從保釣運動

83、中文運動84、艇戶事件、到支援中國 89 民運等，大專學生都是運動的主體 

(Leung，2000)。不過，自回歸後，學生運動就處於沉寂狀態。直到 2012 年，

學生運動重新出發，由中學生發動的反國教運動就是首次由中學生為抗爭主體的

大型社會運動。兩年後，大專學生跟中學生高呼「學生運動，無畏無懼」，感召

數以十萬港人參與雨傘運動。在這一節中，研究者會探討學生如何成為近年社會

運動的抗爭主體；然後再討論其主體構成過程涉及與家長/成人之間對於運動權

力分配的協商過程；最後會指出其身份如何在雨傘運動過程中被「左膠化」，以

致學生身份在後雨傘時期失去既有的道德光環位置。 

 

(一)  反國教的 90 後與學民思潮 

    如果反高鐵運動生產了「80 後」這個抗爭身份，反國教是把中學生轉化為

抗爭主體的運動。在學民思潮成立以前，「90 後動員」85這個由一群於互聯網上

認識的中學生所成立的組織，動員中學生參與社會事務，例如六四事件、政改等

議題。當政府在 2011 年 5 月初建議把「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獨立成中小學生的

必修科後，「90 後動員」便開始關注這個議題，並與另外兩個組織於 2011 年 5

月底組成「學民思潮：反對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聯盟」。2012 年 3 月，組織名字改

為學民思潮，以示除了反國教外，組織亦會關注其他社會事務。 

    一直以來，香港的學生運動主體都是大專生，大專生被認為有知識、有理想、

                                                 
83
 1970 年至 1971 年發生的保衛釣魚台運動。 

84
 1970 年爭取中文成為官方語言的社會運動。 

85
 本研究的其中一名訪談對象是「90 後動員」的發起人，該組織在 2012 年 6月因理念不合而退

出學民思潮，同時亦逐漸停止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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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社會利益多於個人利益，這樣的光環令大專生得以在公眾對政治人物感到失望

或厭倦時成為希望。不過，在反國教中，運動主體是中學生，而中學生跟大專生

的最主要差異是大多數的中學生都是未滿十八歲，仍未具有成人身份。因此，在

運動初期，社會對反國教的意見並不重視，而學民思潮的組織者(E14，E17)指出

當時在缺乏資源及民意支持下，只能以緊絀的人手設街站及在網絡宣傳。直到

2012 年 7 月，「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下稱家長組)」的成立是扭轉整個反國教運

動的轉捩點，幾位受訪者都指出，在家長組出現前，整個反國教運動根本不成氣

候，即使黃之峰狙擊新上任的教育局長吳克儉，以及在城市論壇與支持國民教育

科的老師的辯論，所造成的效果都只是讓更多公眾知道國民教育這回事，但始終

未能凝聚社會的反對氣氛，直到家長組的出現，才把更多的持份者拉進反國教運

動，繼而組成反國教大聯盟86，拉抬運動的聲勢。 

    隨著大聯盟的成立，運動的策略變得多元化，除了設街站收集聯署外，更舉

辦遊行、要求即將參選立法會選舉的候選人表明立場、全城黑衣日、絕食等，並

於 9 月 1 日開始每晚於政府總部外發起集會。運動的方向則重回香港民主運動一

貫的反共框架，高呼「反洗腦」、「守護孩子」等口號，在論述上強調學生需要公

民教育而不是國民教育87。經過持續一星期的集會，包括 9 月 7 日的 12 萬人包

圍政總，加上即將進行立法會選舉的壓力下，政府宣佈暫時不強制推行獨立成科，

而交由學校自行決定，但不撒回課程指引。反國教大聯盟在商討過後宣佈集會結

束。這次運動成為學生運動的一大勝利，開拓了中學生作為抗爭主體的新時代，

同時亦讓學民思潮及其召集人黃之峰鍍上光環。 

    雖然反國教運動表面上是學生運動，而參與者是作為學生的支援，但在大聯

盟組成後，主導大聯盟策略的主要是家長組，因家長組成員多是中產專業人士，

可動員的人脈關係、資源、以及鼓動民意方面都可造成較理想的效果。不過，學

                                                 
86
 反國教大聯盟成立於 2012 年 7 月，由家長組、學民思潮、教協、學聯等組成。 

87
 當時支持國民教育的人士指出在歐美等國的教育制度中都設有國民教育科，但大聯盟則反駁指

國外設有的是公民教育，而非國民教育，兩者在國族立場上是存有重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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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抗爭策略上較家長組激進，例如學生提出絕食、罷課等主張，都遭到家長組

的反對。因此，在運動過程中，學生主動向「80 後」等左翼行動者請益，商議

如何與家長組競爭運動的領導權，埋下了學民思潮日後在雨傘運動中與「80 後」

等左翼行動者之間的連結網絡。 

 

(二)  學聯、學民與公民提名 

    2013 年初，法律學者戴耀廷提出佔領運動，希望以「愛與和平」癱瘓香港

的經濟活動中心的運作，用非暴力的方式向中央爭取雙普選。不過，他所提出的

只是初步的意念，其後經由組織者及志願者通過商討日發展成完整且週詳的計劃，

並利用民間公投的方式選擇民間政改方案作為向中央爭取的藍本，而候選的方案

將會由民間當中徵集，並經由參與商討日的志願者選取三個，再由全民以電子方

式進行公投。 

    2013 年中，學民首先提出「公民提名88」的特首選舉提名方法，自此任何

一個不包含公民提名元素的方案都被視為不夠進步及不夠民主(受訪者 E02)。到

2014 年，學民及學聯聯合推出學界政改方案，並成為三個交付全民公投的方案

之一，中學生及大專生正式匯合成一股政治力量，雖然學界方案最終未能勝出全

民公投，但其所提出的公民提名元素已經包含在勝出的「真普聯89」方案中。在

全民公投結果公佈後，由於消息指全國人大會於 8 月底的常委會中就香港政改提

出決議案，學界認為佔中運動應該在人大作出決定前啟動，才得以跟中央討價還

價，否則只是對中央提出的方案的回應，而不是主動爭取。「我們認為佔中應該

要在人大作出決議前發動，待決議後才開始，其實對爭取普選並無用處，但既然

他們計劃於 10 月 1 日宣佈行動，我們只好尊重」(受訪者 E11、E13)。同時，學

                                                 
88
 由於基本法規定行政長官的參選人要先經過提名委員會的提名過程才得以成為正式候選人，而

學民思潮提出把全港合資格選民都納入提名委員會，以使每個市民都有資格提名行政長官參選人，

這個意念稱為「公民提名」。 
89
 「真普聯」全名為真普選聯盟，由民主派政黨及組織為爭取雙普選而於 2013年成立的組織。

組織其後發表民間政改方案，提出三軌制的行政長官提名方式，包括公民提名、政黨提名、以及

提名委員會提名。方案並在佔中三子所發動的民間電子公投當中得票最高，而成為佔中運動向政

府爭取落實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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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亦認為一般情況下，市民不會被突然的動員令就出來參與佔中，而需要一定的

推進過程，因此，學界認為七一遊行是最佳的啟動時機，當慣常的七一遊行結束

就可以即時宣佈佔中。不過由於佔中三子反對於人大作出決議前進行而作罷90，

學界亦因而決定七一遊行後作佔中的預演，一方面既可以吸引傳媒目光，讓各界

繼續討論佔中，另一方面，展示佔中的計劃是可行。 

    從預演佔中，到其後在各大專院校成立罷課委員會、發起大專院校罷課、以

及重奪公民廣場等，都是學界企圖向三子進迫，加速佔中期程，以及帶動及凝聚

佔中氣氛的行動。9 月 26 日晚上，學生重奪公民廣場，但迅速被警方包圍及拘

捕，行動激發數以萬計市民於翌日到場支援，令佔中三子 9 月 27 日晚上正式宣

佈佔中，不過，當時現場集會人士認為這是學生發起的運動，群眾到場是支持學

生，而不是三子；佔領現場是金鐘，而不是三子提議的中環，因而向三子喝倒采

表達憤怒，呼叫他們回中環啟動他們的佔中，更有不少參與者離開。自此，佔領

運動正式變為由學生主導的雨傘運動，政府亦以學生作為談判的對口單位。 

 

(三)  運動失敗與「左膠化」 

    經歷七十多天的佔領後，最後一個佔領區金鐘以清場告終，雨傘運動以「什

麼都未能爭取」作結束的同時，亦標誌著學生力量的分裂。雨傘運動的組織者步

「80 後」等左翼行動者後塵成為「左膠」，學界亦出現左右之爭，繼而發展至部

份院校學生會退聯。 

    雨傘運動發生時，雖然由學生主導運動，現場運作亦參照佔中運動所作的規

劃，但由於不少學生領袖在重奪公民廣場的行動中被捕，廣場外則因學生沒有後

備安排而出現指揮真空，於是與學生領袖關係友好的「80 後」等左翼行動者協

助穩定現場情況，這些行動者在雨傘運動過程中向學生給予意見及支援。不過，

這些行動者並不受到部份勇武行動者的歡迎，這些勇武行動者認為佔領區是由群

                                                 
90
 據受訪者(E11、E13、及 E14)表示，佔中三子反對提前佔中的原因，是認為需要給予中央時間

及機會回應香港人的訴求，避免提早激化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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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親手甚至以血肉來開拓，不願意被組織者及其糾察操控，而要維持佔領區的自

主。不過，由於當時學生的聲望甚高，勇武派只能挑戰支援學生的「80 後」等

左翼行動者，而未能衝擊到學生的領導權威，而在旺角佔領區出現後，勇武派轉

而到旺角活動。 

    學生的聲望受到衝擊始於 10 月 21 日與政府的會面。當時雨傘運動已發生

接近一個月。學聯原計劃於 10 月初進行行動升級，但因政府邀約進行會談而暫

時擱置，但學聯亦承諾一旦政府面會面中欠缺實質回應就立即行動升級。不過，

當會面未有取得實質效果後，學聯未有履行升級的承諾。另外，旺角佔領區亦不

斷遭遇警方以外的暴力衝擊，有疑似江湖人士對佔領人士使用暴力，而學生方面

就出現放棄旺角的主張，令旺角佔領人士對雙學不滿，而每逢有學生領袖及「80

後」等左翼行動者到訪旺角都會被指罵。加上政府在會面後不作任何回應及行動，

拖延下去只會耗盡士氣，但一連串的決策錯誤令雙學漸失民心。到旺角佔領區清

場後，雙學終於號召行動升級，動員群眾於 11 月 30 日包圍整個政府總部建築

群，但行動因參與人數不足以及警方的強力鎮壓而失敗，部分參與者更被打至頭

破血流，群眾不再相信雙學的領導，運動亦難以起死回生，最終難逃清場命運。 

    中學生在反國教運動中嶄露頭角，開啟回歸後學生運動的新一頁，到雨傘運

動，大專生與中學生這些 90 後匯聚成學界力量，除了動員學界參與外，更以其

道德光環獲取群眾的支持。不過，這光環因雨傘運動的失敗而褪色，雙學人士陸

續被標籤為「左膠」，為運動的失敗負責。本土派在運動過程中把握機會乘勢崛

起，持本土立場的大學生發動各大學生會進行退聯公投及競選學生會，最終讓大

專學界進入左右路線相爭階段，學生運動及學生身份暫別社運舞台。 

 

第四節、本土派的勇武抗爭以及「本土」作為「邊界-領域」 

    以本土主義或捍衛香港人利益為名而去排拒外來族群或新來港人士，一直都

存在於香港的本土意識中。不過，這些排外意識卻不是社會運動圈中的主流。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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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10 年後，香港才出現一系列以維護本土利益為名而針對大陸人的行動，例

如光復行動，驅蝗行動91等，更有民主派候選人以捍衛香港人利益作為競選立法

會的政綱92。經歷數年的集體行動及社會運動，本土派作為抗爭主體形成於雨傘

革命93。本節將會探討「本土派」如何從本土主義行動者到成為抗爭身份的過程，

並指出這過程一方面基於持本土主義意識的行動者對民主派及「80 後」等左翼

行動者的「本土」立場以及抗爭方式的不滿；另一方面，一系列的集體行動及社

會運動為本土派賦上具體的抗爭意義；加上雨傘運動作為勇武抗爭的初次實踐。

這些過程共同形構「本土派」作為抗爭身份的生產過程以及促成「本土派」的組

織化。 

 

(一)  「本土」的具體化過程—「本土」作為「領域-邊界」 

    在 2009 年反高鐵時，已有部分行動者認為要突顯族群的元素作運動動員(受

訪者E06)，不過，「80後」並不希望以排外的方式去講述高鐵的問題(受訪者E06、

E09)，而對針對中港關係的論述有所迴避。到 2014 年反新界東北時，整個社會

的氣氛都彌漫著中港矛盾以及中港融合的不滿情緒，「80 後」等左翼行動者亦承

認中港矛盾是存在，但由於未有定論該如何以不排外的論述去詮釋或探討這個議

題，而決定繼續強調都市發展中的土地及農業問題。 

    另一方面，由於中港矛盾在反高鐵運動後日趨尖銳，強調香港作為本土族群

的行動者要另覓論述上的出路。陳雲在 2011 年出版的《香港城邦論》就成為凝

聚這些本土主義立場的行動者的本土論述，此書更成為本土派的聖經。在書中，

陳雲認為香港人在爭取民主的過程中應該與中國的民主化切割，不要再以中國的

民主化作為香港民主制度的前設；同時，香港亦要區別於中國，以維護香港人利

益。本土派人士認為城邦論「可以證明到香港是一個具有獨特身份的城市」(受

                                                 
91
 驅蝗行動是針對大陸遊客，蝗是指大陸人猶如蝗蟲，把香港日用品搶購一空。 

92
 例如從民主黨分裂出來的政黨「新民主同盟」成員范國威，以及公民黨成員毛孟靜等。 

93
 本土派把 2014 年的佔領運動稱為雨傘革命，這與民主派或左翼社運人士所稱呼的雨傘運動不

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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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者 E15)，而且「香港有條件有能力自立，不論是獨立或是成為陳雲所提出的

邦聯的一份子，已明確提出香港在那方面具備優越性」(受訪者 E16)。其後，陳

雲更提出要以勇武抗爭的方式捍衛本土利益，以解決雙非兒童94及水貨客等問題。

這些針對具體的中港矛盾以及邊界問題的「本土論述」及勇武抗爭方式，比「80

後」提出的歷史反思及價值取向的本土以及抗爭方式更易於被本土主義立場的行

動者接受，陳雲亦迅速成為本土論述的理論家，被稱為「國師」。不過，「本土派」

在當時仍未成為抗爭的身份，這些組織雖然同樣強調中港矛盾、港人本位等立場，

但政治制度上的主張各異，例如城邦派、歸英派、自治派等都提出不同的政治體

制作為香港的出路。雖然政治主張相異，但這些組織會針對涉及本土利益的議題

聯合發起較激烈的集體行動，實踐勇武抗爭，而互聯網成為他們宣揚相關論述以

及動員直接行動的網絡。 

    除了以城邦論為本土論述的基礎外，大部分本土派行動者對一國兩制完全失

去希望及信心。由於民主派仍然擁護一國兩制，認為現時亂局只是一國兩制未能

貫徹而造成，爭取落實執行一國兩制、高度自治便是他們的目的，與而本土派的

立場相違背。同時，對本土派而言，「80 後」等左翼行動者及民主派的抗爭方式

根本就未能對政權造成任何衝擊，只是行禮如儀，爭取政治利益多於力求改變社

會，而徹底失望(受訪者 E12、E15)。2013 年港視事件，本土派開始向「80 後」

等左翼行動者挑戰，反對既有的抗爭模式，並在網上發表針對性的文章，把他們

標籤為「左膠」。繼而在 2014 年的反新界東北運動中，本土派行動者企圖以鐵

馬衝擊立法會，但被「80 後」(即受訪者 E07)以「村民95並不是這樣想」為由阻

止。不過，本土派認為新界東北發展是區域融合計劃，是關乎所有香港人的議題，

而並不是只有村民才是苦主，不應只以村民的取態為行動設限(受訪者 E15)；當

本土派行動者96在立法會外衝擊時，衝進立法會的「左膠」竟然只是靜坐及拍照，

                                                 
94
 雙非兒童是指在香港出生，但其父母都是非香港人的兒童。由於兒童在香港出生，擁有居港權，

有權利入讀本地學校及申請社會福利等，而被指佔用香港人資源。 
95
 指受新界東北發展計劃影響而到立法會作抗爭行動的村民。 

96
 當時的行動者主要是本土派組織「熱血公民」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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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而宣佈解散，讓本土派行動者猛烈抨擊「左膠」的抗爭方式。對「80 後」等

左翼行動者以及民主派的不滿，促使「本土」作為領域-邊界的空間性策略得以

成為最大公約數，成為本土主義行動者中更具號召力的抗爭身份，他們一方面以

「本土」之名向政府施壓以捍衛港人利益，另一方面則對其他持相反立場的社運

人士及民主派作鬥爭。 

 

(二)  雨傘革命及勇武抗爭的實踐 

    在本土派眼中，民主派的「和理非97」抗爭方式以及「80 後」等左翼行動者

的文化政治抗爭方式未能獲取任何抗爭成果時，出路就在於陳雲所提出的勇武抗

爭。在反高鐵運動中，陳雲在其報章專欄指出「80 後」快樂抗爭的顛覆性，並

以寫作方法動員支持者參與98。雖然，當時他看似認同「80 後」快樂抗爭的方式，

但同時他亦提及勇武抗爭是作為反抗極權的武器，而流血革命是必須的，這種主

張成為本土派其後的衝擊行動的理論基礎，而在雨傘運動中得到實踐檢驗。 

    在雨傘運動中，當警方企圖攻堅作清場行動，或有反佔中人士衝擊佔領區時，

佔領人士面對的是赤裸裸的暴力。但當時雙學只強調要和理非，亦即是佔中三子

所主張的愛與和平，期望以最高道德標準作公民抗命。不過，作為本土派人士聚

居地的旺角成為勇武抗爭的試驗場，特別是在清場的過程中， 

 

11 月 25 號晚上，當時我在衝突現場，令我非常深刻，因為當時是佔

領以來，第一次見到這麼多群眾一齊勇武地抵抗警察。當時警方不斷

進逼，不斷有衝突，而示威者就檢起卡板盾牌保護自己，以及在衝突

混亂期間，示威者會向警方扔雜物等等……群眾力量絕對可以壓制警

方……直接影響政權的管治，所以我覺得這方向才算是正路。當晚見

到以武制暴的成果，是一個小詴驗，一個進步，而且這小小的進步已

                                                 
97
 和理非即是和帄、理性、非暴力，有關民主派的和理非抗爭方式，下一章將會作詳細討論。 

98
 這些評論文章其後收錄於陳雲。2010。《終極評論，快樂抗爭》。香港：花千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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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可以讓對方承受大損失，而我們的籌碼亦多了很多(受訪者 E15)。 

 

    到了旺角清場後，雙學於 11 月 30 日的發動升級行動，本土派行動者自製

盾牌、甚至檢起磚頭做好勇武抗爭準備，不過雙學仍然號召和理非的抗爭，而不

讓參與者攜有武器。結果，警方武力鎮壓，運動升級失敗，不少參與者更頭破血

流，而，這激發更多人不再相信傳統的社運模式，並更深信「勇武抗爭、以武制

暴99」。「勇武抗爭真的可以令對方受傷……所謂和理非的示威遊行可以在背後匯

聚民意民氣，但最後一擊始終是要以勇武手式去執行」(受訪者 E12)。 

 

(三)  本土派的組織化及分化 

    本土主義行動者得以在雨傘運動中連結，而對民主派及「80 後」等左翼行

動者的不滿令他們認為有組織化的必要性，從而不再需要假他人之手去捍衛本土

利益。同時，組織化後更有利於主動詮釋及宣揚本土的意義，化為組織化後的行

動綱領。在後雨傘運動期間，不少本土派組織得以形成，並高舉公民民族主義作

為香港人身份認同，提出「港人本位，公平公義100」、「本土民主自決101」等，

以推動香港人本土意識與勇武抗爭作為捍衛香港價值的方式等，其後更有組織發

展至認為香港獨立102是唯一解決香港前途問題的方式。 

    在本節中，我們討論了本土派作為抗爭身份的形成過程。本土派的形成其實

是「本土」意義具體化的過程，在保育運動開展時，「80 後」所提出的「本土」

是歷史反思及價值取向的。由 2010 年開始，當中港矛盾漸趨激烈，「80 後」的

「本土」未能作為當前問題的解決方式，而本土主義者要另尋出路。其後，陳雲

推出《香港城邦論》，主張香港人不再插手中國的民主運動，以維護香港的自主

性，並提倡以勇武抗爭捍衛香港人利益。這主張讓「本土」的意義轉向，成為本

                                                 
99
 以武制暴是指以武力制止暴力。 

100
 本土政團「青年新政」的綱領。 

101
 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第四十六屆幹事會的立場。 

102
 本土政團「本土民主前線」的政治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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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主義者的本土論述，「本土」轉化為「邊界-領域」，並發展成「香港人優先」、

「香港民族主義」等意識型態。另一方面，本土主義者在 2013 年港視事件開始

挑戰「80 後」等左翼行動者的社運抗爭模式，經過 2014 年反新界東北運動及雨

傘運動，本土主義者積累對民主派及「80 後」等左翼行動者及其抗爭方式不滿，

並經過勇武抗爭的實踐過程，深化了對勇武抗爭的認同，以及強化了組織化的意

識，而在雨傘運動後出現了以本土為號召的傘後組織、本土政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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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空間結構與社運抗爭範型：從維園103到公民廣場 

    上一章，我們探討了「80 後」、學生、以及「本土派」作為抗爭身份的生

產過程，並指出這些身份所提出的本土論述如何影響到其動員力量。在本章，研

究者會指出除了本土論述外，這些身份的生產過程亦涉及運動空間以及抗爭方式

的生產，從而了解運動空間以及抗爭方式的辯證關係，並提出相對應於民主派、

「80 後」、以及「本土派」這三個抗爭身份的運動空間以及社運抗爭範型的理

念型。 

 

第一節、維園以及舊政總的空間結構與社運抗爭範型 

    「如果燭光沒有燃點在生活每一面，我們每年就只能在維園見」 

(摘錄自 2011 年佔領中環運動現場其中一條橫額) 

    維園是香港社會運動史上最有象徵意義的社會運動空間。與世界各大城市相

比，香港缺乏一個可供數以萬人集會的大型廣場。同時，香港舊政府總部外的空

間結構，限制大規模的群眾聚集。直到上世紀 70 年代，香港都未有一個可供群

眾作大型集會的公共空間。從上世紀 70 年代的保釣運動、到每年的六四晚會、

到近年的七一遊行，維園除了承載一個世代的香港人的抗爭記憶，亦同時象徵一

種抗爭方式。在這一節，研究者會指出維園對於社會抗爭的重要性，一方面體現

在其地理位置及歷史意義上；另一方面，則在於它與新舊政總所形成的相對空間，

如何限制香港社運抗爭方式的生產。同時，研究者更會指出在 2011 年新政總啟

用前，在香港的社會運動中，維園的象徵意義跟一種支配性的社運抗爭範型之關

係是如何被生產的。 

                                                 
103
 維園：全名是維多利亞公園 (Victoria Park)，香港人簡稱其為維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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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維園的地理位置 

 

(一)  維園的空間結構與歷史意義的建構 

    維園對社會抗爭的意義有兩方面，分別是地理位置上作為香港罕有的公共空

間以及象徵意義上作為抗爭場地的歷史記憶與經驗。在地理上，維園位於港島市

區兩個地鐵站—銅鑼灣及天后—之間，交通方便，從地鐵站出口徒步走到維園只

需不到五分鐘；另外，維園的空間包括 6 個 7 人硬地足球場，以及毗連一大片草

地，是位處港島區中得以容納較多人聚集的公共空間(圖一)；加上由維園徒步走

到政府總部需時約一個多小時，沿途亦可經過港島區途人較密集的地區，以向公

眾展演抗爭(圖二)。這些地理因素讓維園得以成為一個較理想的集會及抗爭空間。

除了維園的實質空間結構及其容量外，維園的歷史意義以及其所連結的抗爭方式，

更賦予其空間結構以外的對於抗爭的特定意義。同時，我們若要理解維園為何在

社運歷史上被選擇為抗爭地點時，我們便不得不先了解香港舊政府總部的空間結

構，看其如何限制群眾集會的可能性，以及其與維園形成的相對空間如何影響到

抗爭方式的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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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維園到舊政府總部(上)和新政府總部(下)的遊行路線比較 

 

    舊政府總部位於中環商業區邊陲的山坡上，舊終審法院以及禮賓府104 (回歸

前為港督府)在其附近一百米內，而由舊立法會(即終審法院現址)到舊政總只需

約八分鐘 (見圖三)。這空間組成新政總於 2011 年啟用前的政治權力地景。由於

舊政總位處山坡，總部外的平地有限，只可容納約一千人，難以作大型公眾集會。

加上 1966 及 1967 年香港暴動後，殖民政府對集會示威的管制嚴謹，不要說在

政總外舉行集會，就連超過三人的聚會都可能被指控為違反公安條例。因此，

1970 年代組織保釣運動的學生要在選擇集會地點時，只好另覓地點，選擇一個

廣大的、公開的、位處城市中心的公共空間—維園，從而面對最多公眾，令示威

變得有意義。自此，維園不單是一般意義下的公園，也不單是為官方大型節慶而

服務，而同時帶有抗拒的意義，承載很多香港史上的集體性政治行動 (李祖喬，

2009)。 

    從 1970 年代開始，維園經歷了多場不同議題的抗爭及集會。研究者認為當

中三件抗爭事件建構了維園作為抗爭場所的標誌性意義。第一件是上述的保釣運

動，學生在 1971 年 7 月 7 日選擇在維園集會，宣示反殖民及保釣愛國，並與警

                                                 
104
 禮賓府在回歸前為港督官邸，而回歸後則成為行政長官官邸及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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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發生激烈衝突，開啟了日後維園作為示威聖地的一頁 (李祖喬，2009：頁 68)。

第二，1989 年北京民主運動爆發後，香港的民主派人士成立香港各界支援學生

運動聯合會 (簡稱支聯會)，並於每年 6月 4日前舉辦各種紀念六四事件的活動，

包括遊行、民主長跑、集會等，在這些活動當中，以每年 6 月 4 日在維園進行的

燭光晚會最受關注，並能吸引數以萬計市民參與，遠遠高於其他紀念活動。年復

年的燭光晚會，就令維園跟六四事件連結起來，喚起市民對六四事件的記憶。第

三，香港有民間組織105由 1997 年開始，每年 7 月 1 日都會舉辦由維園出發遊行

到政府總部的七一遊行，爭取民主普選，並在 03 年號召超過 50 萬人上街反對

香港就基本法廿三條有關國家安全立法，最終成功迫使政府擱置立法。03 年開

始，每年的七一遊行人數備受關注，成為民情指標。其後，由於警方在計算遊行

參與人數時只計算在維園出發的參加者106，而降低了參與遊行的官方數字，因而

有示威者指出無論如何擠擁都要先進入維園，令政府知道有多少市民不滿其施政

及對普選的訴求，令維園得以持續作為一個抗爭及表達不滿的場所。警方計算參

與人數的方式，反而強化了維園跟七一遊行的連結，「六四七一維園見」成為集

體行動的話語。同時，50 萬人有秩序地遊行，被認為展現出高的公民素質，作

為和平、理性、非暴力(簡稱「和理非」)的抗爭方式的實踐示範，並成為本研究

所提出的民主派的社運抗爭範型。 

                                                 
105
 1997到 2002年的遊行是由支聯會主辦，而從 2003年開始就由民間人權陣線(簡稱民陣)主辦。 

106
 從 2005 年開始，警方就 71 大遊行的參與人數估算只會提供從維園出發的遊行人士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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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舊政府總部時期的政治權力機關建築群 

 

(二)  維園與舊政總的相對空間與「和理非」的社運抗爭範型 

    要理解香港的社會運動空間，除了關注特定的地方外，地方與地方之間的關

係也會提供我們理解空間與抗爭方式之間的關係。維園除了自身擁有抗爭的象徵

意義外，它與舊政府總部及其周邊的政治權力機關形成的相對空間，形塑了 2009

年之前香港社會運動的支配性抗爭範型。 

    在香港，大型遊行路線一般會由維園集合，然後出發到政府總部(圖二)。這

條遊行路線以及可供遊行人士集會的地方限制了抗爭方式的生產，加上警方對遊

行的監控以及政府的空間的管制，導致這種「集合—遊行—解散」的抗爭實作成

為香港社運抗爭範型。在遊行起點，主辦單位會架設司令台，作發號司令及讓各

參與團體的代表在台上發表訴求。雖然維園作為抗爭空間，可以容納數以萬計的

遊行人士集合等候出發，但警方通過對空間的管控，控制遊行隊伍的前進速度，

例如只給予一個小出口讓遊行人士離開維園，因而令大部份在維園的人士要長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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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等候及受到太陽的煎熬；另外，警方亦可以控制行車線的開放數量跟交通燈號，

以壓縮遊行人士前進的空間。不過，在起點等待遊行出發及遊行過程中，不管主

辦單位、組織者、以及參與者都會高度配合警方的人流管制措施，即使高達十多

萬人上街也會遵守秩序，和平地進行遊行。雖然有時候遊行人士會作出不順從的

行動，但都只是低度的不順從，例如爭取多開行車線給遊行人士使用107，從而加

快遊行人士的前進速度，但同時，主辦單位及組織者都會呼籲群眾克制、守法、

要展現高度的公民素質。 

    另一方面，如前所述，舊政府總部位處山坡，總部外的平地只可容納約千人，

它的實質空間結構已經限制可以在當中上演的抗爭實作，而且它是一個封閉的空

間，除了遊行主辦單位申請以政總作為遊行終點外，政府不會將這個空間對外開

放，而政府行政署亦有權否決申請。因此，這個空間只會於遊行期間短時間暫時

對外開放，而一旦遊行人數超過一千人，遊行人士到達後幾乎都不可停留就要從

另一邊出口離開。除了警方會在舊政總呼籲遊行人士離開外，遊行主辦單位以及

各動員群眾參與遊行的民間團體組織者亦會順從警方的要求，不斷在終點呼籲遊

行人士離開，這限制了在遊行終點以任何方式向政府施壓的可能性。雖然主辦單

位有時會於附近的皇后像廣場及遮打花園搭建司令台再作集會，但由於這些集會

地點距離遊行終點大約要多走十多分鐘的路程，大大影響到逗留參與集會的人數，

而且集會的內容都只是由嘉賓或參與人士發言，以及喊口號而已，並沒有脫離原

本的「集會—遊行—解散」的抗爭方式，這也逐漸成為一種大型社會運動的常規。

加上 2003 年七一遊行的經驗，讓民主派人士對和平、理性、非暴力 (簡稱「和

理非」) 的堅持逐漸變得僵化，簡單地認為遊行人數就能影響到政府的政策，組

織者跟遊行人士高度配合警方的控制措施，這種抗爭方式就變為「和理非」的「集

會—遊行—解散」抗爭範型。即使當時有較激進的社運人士不聽從大會呼籲，以

其他方式進行抗爭，並靈活地遊走於不同的政治權力機關，但都離不開遊行集會，

                                                 
107
 這是研究者在 2011、2012、以及 2015 年參與七一遊行時的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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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只是加上推撞警方佈防的鐵馬，而未有挑戰到當時的主導的社運抗爭範式。 

    受到維園以及舊政總的實質空間結構的影響，以及政府的行政措施與警方所

實施的監控下，參與抗爭的人士並沒有把既有的物理空間轉化，而是被實質空間

結構以及作出空間監控的警方所形塑，只能以在維園集會、遊行到政總解散作為

抗爭方式。同時，在遊行過程中，主辦單位、組織者、及參與者共同順從警方的

要求，堅持「和理非」的遊行過程，生產了 2009 年以前香港的支配性的「集會—

遊行—解散」抗爭範型。不過，這種抗爭範式逐漸被認為不能帶來改變，而參與

者只是遊行完就算的心態，新一代的社運人士要另尋出路，連帶象徵這一傳統方

式的維園，在其後的社會抗爭中也失去了其角色及象徵意義。雖然，這種抗爭方

式與其相應的象徵—維園的歷史意義並沒消失，但其不再在社運抗爭上佔有支配

的地位，我們稍後會再作進一步的討論。 

 

第二節、空間轉化與新社運抗爭範型的出現 

    雖然維園以及舊政總的實質空間結構限制了抗爭方式的可能性，但有別於過

往傳統民主派政黨的「集會—遊行—解散」的範型，新成立的民主派政黨以及社

運人士開始嘗試在舊有的抗爭方式中引進新元素，例如左翼路線的社民連就會在

遊行到舊政總後不理會警方反對而直接轉往中聯辦或禮賓府等政治機關(圖四)，

一方面不再把抗爭對象單純地歸因於政府，而是根據抗爭的議題及其對象選擇抗

爭場所，特別是每當涉及中央政府干預香港內部事務的抗爭就總會移往中聯辦；

另一方面，則挑戰了警方的監控，衝擊民主派跟警方對遊行過程的既有順從方式。

這種即興、游擊的流動方式雖然為既有的抗爭加添了新元素，令抗爭方式「激進

化」108，並因為他們沒有在事前向警方申請遊行不反對通知書，或跟警方溝通協

調，而令警方疲於奔命。事實上，這只是前述「和理非」範型的相對激進版本，

他們只是掌握政治機關之間的相對空間所提供的流動性而得以快速地遊走於各

                                                 
108
 激進化只是相對主流民主派的溫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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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之間，但最後都只是作短暫的集結、小規模的衝擊、或焚燒具有象徵意義的

物品而已，到最後都是和平解散，而沒有超出「集會—遊行—解散」的範型。 

 

圖四、新舊政總與中聯辦的地理位置 

 

(一)  舊政總與新社運範型：第一次空間轉化 

    有別於「集會—遊行—解散」的新社運抗爭範型要到 2009 年「80 後」主導

的反高鐵運動才真正得以發展。這種新範式是透過一系列的文化活動，例如導覽、

討論會、以及嘉年華式的活動，把文化政治的抗爭帶到香港社會運動當中。事實

上，這種新的抗爭方式不是反高鐵運動才出現的。從 2004 年利東街運動開始，

香港進入一波文化保育運動潮，抗爭聲稱指向地方的文化特色，到 2006 及 2007

年的保衛天星及皇后運動，則指向對殖民歷史以及對本土意識的反思，這一波保

育浪潮進行抗爭的地方就是訴求保育的地方，並以導覽、分享會等方式作文化政

治抗爭及宣導，而動員規模亦相對較低。直到 2009 年保衛菜園村時，組織者也

沿用這模式，但未能引起大眾的關注。其後，政府要向立法會申請工程的撥款，

為大規模動員反對撥款則不得不把尺度由純粹保衛菜園村，上升到全港性事件的

反高鐵運動，並以「80 後」作動員身份，加強動員的力度 (受訪者 E03、E06)。 

    在反高鐵運動中，組織者舉辦了一次大遊行，有別於過往一般由維園到政府

總部的路線，終點設置在立法會外，並隨即在立法會外集會，以示抗爭對象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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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會，期望以群眾壓力迫使議員改變立場轉為反對撥款。在遊行結束後，當到達

立法會外集會時，突然有一批社運人士(即「80 後」)號召群眾衝上政府總部，並

留守到警方清場。這次突發行動仍然是延續過往政治機關所形成的相對空間所賦

予的流動性，而得以在短時間內快速轉往其他政治機關的所在地，在策略上令警

方難以防備。不過，反高鐵的新抗爭方式其實就在於其後在立法會外舉行集會的

活動空間。 

    過去，立法會外只有位於遮打花園旁的示威區會開放給公眾向參與會議的立

法會議員請願或示威。在 2009 年底，立法會財委會審議高鐵撥款的會議期間，

反高鐵運動的主辦單位在另一邊的皇后像廣場架設螢光幕進行場外直播 (圖三)，

同時由受影響的菜園村民擺設攤位售賣特色小食、農作物等，以嘉年華會方式作

抗爭；加上抗爭者以赤腳方式包圍立法會進行九步一跪的苦行，以身體展演的方

式帶出運動信息，共同把原有的抗爭空間轉化為情感政治的空間 (受訪者 E03；

陳景輝，2013)。同時，當時更有為數不少的「80 後」自行組織並自定抗爭方式，

例如在停泊於立法會外的警車旁邊唱歌以及演奏樂器，這些抗爭方式都因立法會

外的實質空間結構得以成為可能。 

 

 

圖五、「80 後」在反高鐵運動中在立法會外「苦行」(左)； 

於警車旁唱歌及演奏樂器(右) 

圖片來源：研究者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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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見，反高鐵挑戰了既有以政府總部為抗爭對象的常規，並利用空間配

置以及政治機關的相對空間所提供的流動可能性作抗爭。同時，把既有的空間轉

化為文化政治空間，進行一系列文化活動，以文化方式傳達反高鐵的信息等，更

把這個空間開放由參與者自行組織抗爭活動，豐富了社運抗爭方式，這開啟了「80

後」等左翼行動者的文化政治抗爭範型109。遊行不再是必須的，集會本身成為主

要的抗爭實作，而不是遊行到終點與解散之間的短暫過程，而且不再由大會主導

抗爭過程。這是一次引進新抗爭方式的空間轉化過程，並呈現去中心化的展現方

式，策略性地選擇並轉化立法會外的皇后像廣場及遮打花園作文化政治抗爭。 

 

(二)  新政總的空間結構 

    香港新政府總部於 2011 年落成，設計師嚴迅奇以「門常開」為設計主題，

寓意政府總部的大門向市民常開，並可提供作集會用的公共空間。雖然新政總建

築群的公共空間是比舊政總為大，不過，它的空間規劃則被部份抗爭者批評(圖

六)。首先，它限制了抗爭者的流動性，與舊政總相比，新政總跟所在的金鐘鬧

市區被六條馬路分隔，而只可靠一條行人天橋連接，抗爭者的行動速度及到各政

治機關作游擊行動的靈活性因而被大大減低。「舊政總時靈活性較大，去到政府

總部可以立即轉往禮賓府，又可以到皇后像廣場，也可以轉去中聯辦，(馬路行

車線比較少)就連堵塞馬路都較易；但新政總猶如跟市區隔絕，抗爭行動未能讓

市民旁觀，失去示威的部份意義」(受訪者 E01)。另外，政府亦可以控制示威者

可以使用及停留的集會地方，所以即使新政總空間大也不代表示威者得以停留。

                                                 
109
 在與口詴委員的討論中，研究者同意「文化政治」這個抗爭範型的聲稱是有爭議，研究者所

指涉的抗爭範型也未必能全然對應「文化政治」的意涵。不過，研究者這樣的使用是想強調「8

0 後」的抗爭方式比以前民主派的方式更重於文化層面，包括對文化政治的關切、以教育提升公

民意識和為群眾充權的企圖、以及對直接民主帄等參與等原則的實踐；加上陳景輝(2013)所指出

「80 後」的抗爭方式帶出一種「審美轉向」，以情感來感知政治，改變既有對政治文化或社會

運動的想像。研究者認為暫時以「文化政治」來指稱這種抗爭範型是較能表達這種抗爭方式的意

涵。不過，研究者期待與更多讀者進行對話，以探討其他更理想的指稱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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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亦有「80 後」的社運人士認為新政府總部外稱「公民廣場」的空間、立

法會外的示威區、以至添馬公園都是合適的集會空間 (受訪者 E07)，而新政總

的空間卻為「80 後」的文化政治抗爭範型提供展演機會。 

 

圖六、新政府總部時期的政治權力機構建築群與「公民廣場」 

 

(三)  反國教運動的「公民廣場」：第二次空間轉化 

    2012 年 7 月 1 日就是啟用後的新政總第一次進行大型遊行的日子，但這次

遊行的意義遠遠不及兩個月後發生的反國教運動來得深遠。如前一章所述，學生

在反國教運動中一直只是在各區擺街站宣傳及收集簽名，而成效及反應並不理想，

直到家長組加入，才逐漸得到廣泛支持。其後，由於臨近 9 月初的立法會選舉，

他們便決定放手一搏，希望透過大型集會迫使政府撤回國民教育科獨立成科的決

定。當時主辦單位即學民思潮及反國教家長組便決定於 9 月 1 日開學日在上述



69 
 

的汽車迴旋處作一連五個晚上的集會。 

    當時政府推行國民教育科的目的是教育學生如何愛國，更有建制派人士指出

外國都設有類似的學科，呼籲香港人不要妖魔化國民教育科，但抗爭者回應指香

港政府所推行的國民教育跟外國的公民教育的差異，並強調愛國不等於愛黨，以

及公民教育不一定要在學校才可學習，而在集會期間開辦公民學堂，每晚設定不

同主題，並邀請大學及中學教師、專家學者等進行演講，成為新的社運抗爭方式。

另外，主辦單位亦利用附近添馬公園草地舉辦音樂會，邀請反國教的藝人歌手演

出。反國教運動幾乎用盡新政總外可供集會使用的地方，而由於當時參與人數數

以萬計，足以把政總外面零碎、被分割的空間組建成一個整體，容納數萬參與者。 

    同時，反國教運動最重要的是把汽車迴旋處命名為「公民廣場」，並在每晚

的集會中掛起寫上公民廣場的布條(圖七)。公民廣場在反國教得以被生產，是因

為抗爭者要把「公民」跟「國民」這兩個詞語在香港人眼中區分開來，而突顯「國

民」帶有民族主義的盲目傾向，而「公民」則同時強調公民義務與權利。最後，

由於十二萬人集會，加上即將進入立法會選舉，令政府撤回國民教育科獨立成必

修科的決定。這次政府的讓步令公民廣場得以添上抗爭成功的意義，而主辦單位

當時把握機會命名這個沒有名字，原來亦不屬於公共空間的汽車迴旋處，並為其

賦予公共空間的意義，令公民廣場得以成為抗爭的象徵。同時，由於由於學民思

潮及家長組缺乏抗爭的組織經驗，而借助反國教大聯盟內的「80 後」等左翼行

動者作抗爭行動的組織，令反高鐵的文化政治抗爭方式得以延續到反國教，這種

文化政治抗爭方式在公民廣場的生產過程中亦得以發展，成為新的抗爭範型的理

念型，亦令這地方被注入公共空間及公民權利的意義，亦開啟往後香港社運抗爭

方式的爭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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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反國教運動時的「公民廣場」 

圖片來源：香港蘋果日報(上)；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2013：頁 115)(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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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公民廣場」的封鎖：反新界東北發展運動與衝擊立法會 

    「公民廣場」在 2012 年被生產後，直到 2014 年雨傘運動期間成為一個神

聖標誌期間，「公民廣場」的空間及其意義為各社會運動陣營爭相競逐，而政府

及社運人士亦就「公民廣場」的空間監控及使用競爭。2014 年，政府就著新界

東北發展計劃向立法會財委會申請前期撥款，反對撥款人士包括村民及社運人士

一連數星期在政府總部外集會。與反高鐵運動一樣，示威人士的抗爭對象是立法

會內的建制派議員，要給予壓力讓他們否定撥款。 

    6 月 6 日，約百多名示威者及村民成功衝入立法會大堂靜坐，其間與立法會

保安發生推撞。負責立法會保安工作的立法會秘書處指出由於無法處理大量示威

者，而要求警方提供協助，關上立法會大門，禁止示威者進入，但未有驅散立法

會大堂的示威者，而示威者亦待會議休會後宣佈階段性勝利而離開。當時被擋在

立法會門外，行動較激進的本土派則指責靜坐的示威者及村民只是「玩假的」，

要抗爭就應該直接衝進會議廳。一星期後，反東北村民及社運人士再次集會在立

法會外集會。在集會前一天，警方針對上星期的衝入立法會事件而拘捕數名示威

者，並嘗試阻撓村民在示威區召開記者會。同時，立法會保安明顯加強，進入戒

備狀態，警方並動用大量矩馬包圍立法會。由於會議主席吳亮星嘗試強行表決撥

款，引起場外過千名抗議人士不滿，部份人士嘗試在不同入口衝擊立法會，大樓

外的石牆更被示威者以鐵馬撞破，而在大樓內佈防的警員則以警棍和胡椒噴霧武

力阻止。雙方對峙之際，吳以治安問題為由休會。 

    到 6 月 20 日，5000 名市民再到立法會外集會。立法會加強保安，主席曾鈺

成下令禁止未經預約的公眾人士進入立法會大樓。警方亦派出近 500 警員在立

法會及政府總部外圍佈防。立法會示威區用上四層矩馬圍封，公民廣場也不再屬

於人民，近百名警察築成兩層人鏈駐守，「公民廣場」旁的政總東翼出入口更全

面落閘。由於示威區一早爆滿，警方同意將示威區擴闊到添美道，讓在場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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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示威者集會。到 6 月 27 日，會議主席吳亮星宣佈進行撥款表決，並成功通過。

反新界東北發展運動暫時告一段落。 

    在這場運動當中，發生了當時較為罕見的警(方)民(示威者)衝突，更有數名

示威者報稱被警方拘捕後毆打110，警方與示威者之間的關係變得前所未有的尖銳，

過往的互信，以及可作溝通協調變為不可能，這情況在雨傘運動更趨劇烈。經過

連串衝擊事件，政府指出因應保安考慮，決定在「公民廣場」外加上圍欄，工程

需時約兩個月，期間不讓公眾進入，到圍欄落成後，門外亦設有保安員把守，繼

續重門深鎖。雖然，政府明顯希望通過封鎖「公民廣場」而限制示威者的集結地

點，從而有效監控社會運動空間，但這項操作反而為「公民廣場」加添了對示威

者而言的神聖意義，為數個月後的重奪「公民廣場」行動提供了機會及意義。  

 

(五)  重奪「公民廣場」與雨傘運動：第三次空間轉化 

    學生因應全國人大常委的 831 決議，選擇於 2014 年 9 月 22 日即香港各大

學的開學日進行罷課，要求人大推翻決議，給予香港人「真」普選。當中，各大

學學生各自組成的罷課委員會在暑假時已積極宣傳及串連，並召集同學於開學日

在中文大學百萬大道進行集會，然後再轉往政總外參與學聯及學民思潮(簡稱雙

學)舉辦的集會。除大專生外，參與罷課的亦包括中學生，雖然中學生不能不回

到學校，但有聲援學界罷課的學生選擇在校內操場或禮堂進行集會，並在下課後

到政總參與雙學舉辦的集會。由於經過一連五天的罷課後，政府未有任何回應，

而拖延下去只會消磨集會人士士氣，並擔心到 10 月 1 日宣佈佔中時已經士氣渙

散，所以雙學要考慮運動該如何延續下去的問題，並選擇於 9 月 25 日由政總開

往其他政治機關，而他們最終選擇了禮賓府。 

    在罷課期間，政總與其他政治機關所形成的相對空間再次對抗爭行動造成限

制。在舊政總時期，這些政治機關之間的相對空間讓抗爭者能迅速移動，以游擊

                                                 
110
 其中一名報稱被警員於警車上毆打的示威者是本研究的訪談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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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跟警方的防線對抗，並可到不同的政治機關作抗爭或衝擊。不過，由於新

政總與鬧市被馬路阻隔，要靠天橋才可走到金鐘，與其他政治機關如禮賓府的距

離亦更遠，這令警方掌握更多時間佈防及堵塞示威者的前進路線。因而，衝擊禮

賓府以失敗告終，學生只好撤回政總。 

    雖然未能成功衝擊禮賓府，但學生仍然思考運動的延續性問題，9 月 26 日，

在與立場相近的「80 後」等左翼行動者商討後，學生決定要衝擊「公民廣場」，

以維持士氣並號召更多群眾到場參與 (受訪者 E06、E07、E13、E14)。待學生

秘密傳達要重奪公民廣場的信息後，就由黃之峰以咪高峯宣佈要衝進「公民廣場」，

而立即有百多名示威者跨越圍欄，衝入「公民廣場」，部份進入「公民廣場」的

示威者則從內拉扯圍欄，企圖打開圍欄讓外面的示威者一擁而上。不過，由於衝

進公民廣場的人數不多，而警方部署的人員亦得以迅速包圍「公民廣場」內的示

威者以及在外“保護”「公民廣場」，不再讓外邊的示威者再次接近(圖八)。雖然

重奪「公民廣場」的行動未能把「公民廣場」變為示威者佔領下的解放空間，不

過這一幕令運動重新注入動力，並令「公民廣場」成為民主聖地。 

 

圖八、2014 年 9 月 26 日學生重奪「公民廣場」後被警方包圍到翌日早上 

圖片來源：香港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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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警方未有即時帶走公民廣場內的示威者，翌日，有更多市民到現場聲援

被包圍學生，令罷課得以發展成佔領運動。同時，重奪公民廣場亦成功迫使佔中

三子在 9 月 27 日晚上宣佈佔領行動正式啟動，完成了學生事前的目標，而佔領

的地點亦由原先的中環變為金鐘政府總部，群眾的支持把運動性質定義為學生運

動，而非佔中運動。當佔中三子宣佈佔中啟動時，現場更有不少群眾喝倒啋，並

叫佔中三子回到中環作佔領。至此，運動已經完全由雙學主導。 

    9 月 28 日，超過 10 萬人聚集政府總部，並佔據干諾道中、添美道、龍和道

等。由於部份學生及支援學生的立法會議員在運送物資時相繼被捕，引起群眾不

滿，繼而不斷衝擊警方防線。傍晚時份，警方在干諾道中發放催淚彈，試圖驅散

群眾。由於發放地點位於六條行車線的馬路中，群眾得以有足夠空間躲避，並趁

警方暫停施放催淚彈時，再上前衝擊，令警方未能驅散群眾。另外，施放催淚彈

對付只以雙手推撞矩馬的示威者，這景觀更觸怒了香港市民，支援人士越來越多，

而令警方清場的可能性顯得遙遙無期，金鐘亦正式成為雨傘運動的佔領區。 

    在金鐘成為佔領區的時候，全港亦有另外兩個地方被示威者佔領，分別在銅

鑼灣、以及旺角。不過，只有旺角的佔領區跟金鐘較具規模，並具有與社運抗爭

範式互動的意義。主導金鐘佔領區的主要是雙學及「80 後」等左翼行動者，而

群眾亦自發把佔領區分為不同場域，轉化為日常生活場所，構建一個平等的公共

空間，把生活融合到抗爭當中，並在這個佔領而來的空間中實踐他們理想中的文

化政治抗爭範式，並成為本土派口中的佔領運動中的中產階級(受訪者 E15)。旺

角佔領區(簡稱佔旺區)與金鐘佔領區在環境、氣氛、以及參與者的背景是截然不

同的。旺角，在香港市民眼中是龍蛇混雜，晚上更是江湖人士的活躍地，不過，

在把旺角攻佔成為佔領區以及其後的防守過程中，江湖人士似乎扮演了一定的角

色。「XX(某位香港著名江湖人士)都有撐(支援)佔旺，當時現場有很多名車，都

是 XX 的門生」(受訪者 E15)。另外，旺角街道地型狹窄，不同於金鐘佔領區的



75 
 

自成一國，旺角各街道都是九龍重要的交通樞紐，旺角成為各方勢力的必爭之地，

包括本土派、警方、反佔領的親建制人士111、以及雙學等。同時，因為佔領者與

警方防線的距離較近，發生衝突的頻率就更高。 

    在金鐘佔領區以及佔旺區的空間實作反映出社運抗爭範型之競爭。由於旺角

的環境較複雜，佔領剛開始就已經發生懷疑江湖人士架車衝擊佔領區，金鐘方面

的雙學則認為應該放棄旺角，以免情況變得失控 (受訪者 E13)。另一方面，對

佔旺者而言，旺角是一個幾經辛苦才得以穩住的陣地，而且旺角氣氛及實作跟金

鐘完全不一致，佔旺者絕不願意把旺角的主導權拱手雙讓。固守金鐘的雙學曾有

成員到達旺角佔領區嘗試整合並組織佔旺區的力量，不過他們並未受到佔旺者歡

迎，更被指到訪旺角是要奪回旺角佔領區的主導權，而目的則是要壟斷運動並破

壞運動。在旺角佔領區，「80 後」等左翼行動者除了受到佔旺者的指罵外，更

有女性成員的樣貌被印到海報上並加上侮辱性言詞被四處張貼(受訪者 E04、E08、

E11)。另外，聲稱應把生活帶到抗爭現場的「80 後」等左翼行動者在佔旺區吃

火鍋、打乒乓球，就被「本土派」痛斥。 

    至此，可看出「80 後」等左翼行動者跟「本土派」的矛盾逐漸變得尖銳，

雨傘運動亦發展成兩條路線。一是以金鐘為根據地的文化抗爭路線，進行讀書會、

分享會、演講、唱歌等，把佔領區轉化為日常生活的場地，準備作長期留守，而

相比下較為靜態。旺角代表的是勇武抗爭方式，以衝擊警方防線及以武力守衛佔

旺區為主。在旺角，更有佔領人士組成鳩嗚團112，利用旺角四通八達的街道特質，

在鬧市四處流動，他們無組織、隨意、靈活，一時高呼「前往尖沙咀」，一時又

高呼「回旺角」，利用城市空間提供的流動性轉化為游擊抗爭，牽制警方的佈防。

這兩條抗爭路線的發展及競爭亦延續到後雨傘運動的時期。 

    雨傘運動過後，公民廣場依然重門深鎖。雖然雨傘運動並未能成功爭取到其

                                                 
111
 親建制的反佔中人士曾多次衝擊旺角佔領區，並襲擊佔領人士。 

112
 「鳩嗚」的粵語發音跟「購物」的普通話發音接近，示威人士挪用特首梁振英呼籲香港人多

購物的話語，並轉化為抗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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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公民廣場」成為學生以及「80 後」等左翼行動者的聖地，而黃色雨傘

及其衍生的符號與圖案，亦被賦予抗爭的意義。運動進行時出現的流動民主教室

仍然每星期在立法會外的示威區進行，亦有其他抗爭者每天繼續在「公民廣場」

對出的行人道留守，在道路旁擺放象徵雨傘運動的物品，並在地上劃上雨傘運動

的符號。另一方面，「本土派」認為雨傘運動是徹底失敗，他們不奉任何地方或

符號為神聖或具象徵意義的，企圖擺脫過去的社運抗爭範型，而倡議直接行動及

去中心化的組織模式。對「本土派」而言，行動前只需要集合而不是集會，以小

規模動員的直接行動取代他們認為無用處的大規模集會遊行，而抗議對象不再定

為政府或議會，而是直接針對議題上的敵人作集體行動，企圖顛覆傳統抗爭範式。

同時，「本土派」號召支持者不再參與所謂無實際效果的民主派及「80 後」等

左翼行動者的抗爭，彼此競爭社運參與者。對於「本土派」而言，整個城市就是

戰場，全都可以轉化作抗爭的空間，而不一定要依靠大型的集會場地。他們的運

動甚至可以不再稱為運動，而只是行動。 

 

第三節、雨傘運動後的社運抗爭範型的三種理念型 

    在這一章中，研究者不是要比較那個社會運動空間對抗爭行動而言是更理想，

而是想強調實質空間結構跟社運抗爭範型的辯證關係，並指出特定的實質空間結

構如何對抗爭者的策略形成過程提供機會及施加限制，以及抗爭者如何轉化既有

的空間，並賦予其抗爭的意義。 

    2009-2014 年是香港社運抗爭範型轉變及發展的時期。2009 年以前，「和

理非」的「集會—遊行—解散」的社運範型被動地被維園以及舊政府總部的空間

結構所形塑。舊政總可供集會的空間較小，但政治機關之間形成的相對空間可供

抗爭人士快速地流動，不過，主導的抗爭人士，特別是民主派的領袖並未有嘗試

轉化既有空間，而只遵從傳統的遊行方式；到 2009 年的反高鐵運動，香港正式

開啟了一種文化政治抗爭方式，在這個變遷過程中，「80 後」主動轉化舊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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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外及新政總東翼的集會空間，並賦予特定的文化及公民抗爭意義，並讓這種文

化政治抗爭方式在新政府總部的「公民廣場」的社會生產過程中開啟新的社運抗

爭範型，為社會運動動員注入新動力，亦令之前佔支配位置的「和理非」的「集

會—遊行—解散」範式被視為形式化的抗爭行動。不過，經歷雨傘運動後，公民

廣場被政府重重「保護」，群眾不能再進入其中，而伴隨的是文化政治抗爭範型

亦變得形式化，勇武抗爭的直接行動範式乘勢而起，這新興抗爭方式並未有具象

徵意義的空間，而是主要依賴互聯網作動員，並以直接行動113方式進行衝擊或抗

爭行動，集會已經單純地變為行動前的集合。在後雨傘時期，社運空間與社運抗

爭範型依然是存在著相對應的關係，維園代表「和理非」的「集會—遊行—解散」

社運範型、「公民廣場」代表的文化政治抗爭範型，而勇武抗爭的直接行動範型

不依賴於特定空間。不過，這三種社運抗爭範型及社運空間在後雨傘時期並未發

展為取代的關係，三者是同時存在的，只是暫時未有一種成為支配性的範型以及

社會運動空間。這些空間的神聖化、污名化、以及其象徵意義的競爭，反映出不

同陣營，包括民主派、「80 後」等左翼行動者、以及「本土派」之間在競爭抗

爭者所賦予其抗爭範型的正當性。 

     

  

                                                 
113
 除了「本土派」外，其實「80 後」等左翼行動者以及民主派也會進行直接行動，除了前述部

份「80 後」於反高鐵遊行後突然轉去禮賓府作集會外，2011 年 3 月 7 日反財政預算案遊行後，

「80後」等左翼行動者以及激進民主派如社民連的成員在中環留守，並突然衝出馬路進行堵路。

不過，這些直接行動進行時是會根據行動者之間的討論而決定下一步的行動，而跟「本土派」的

直接行動存有一定的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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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抗爭身份與運動空間：「80 後」與「本土派」的競爭 

    我們在前兩章已經闡述了「80 後」以及「本土派」發展為社會運動抗爭身

份的過程，並指出這兩種抗爭身份與兩種不同的抗爭範型—文化政治抗爭以及勇

武抗爭之間的關係，並各有其具特定象徵意義的運動空間。本章將會延續這種有

關抗爭身份與運動空間的討論，並應用第一章所介紹的 Miller(2013)的空間性及

社會空間權力關係的分析架構，分析「80 後」等左翼行動者與「本土派」如何

在抗爭的實質空間、抗爭的空間再現、以及抗爭的再現空間三方面作競爭，以解

釋其作為抗爭身份的正當性過程。 

 
圖九、與本研究相關的社會運動涉及的空間地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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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抗爭的實質空間與抗爭實作：「公民廣場」的生產 

(一)  「80 後」的「文化政治抗爭」 

    過去香港民主派的抗爭行動，除了進行議會抗爭外，主要是動員群眾參與遊

行集會，並從「維園」出發，遊行到舊政府總部，而「和理非」—和平、理性、

非暴力，是其標榜的抗爭範型與文化，「六四七一維園見」已成為香港民主派議

員及其支持者重要的社運動員話語和運動空間性(圖一、圖二、圖三)。 

    2004 年利東街運動開始、經過 0607 年保衛天星皇后碼頭、到 2009 年反高

鐵運動初期，「80 後」開始發展出與「民主派」有很大差異的新的抗爭身份、抗

爭範型及其空間策略，主要採用「文化政治抗爭」方式，不再以遊行為主，而是

以文化活動例如導覽、音樂會、討論會、出版、行為藝術等作抗爭實作。由新的

「80 後」自我認同之行動者所開展的創新的集體行動方式，挑戰既有的空間常

規，更傾向於涉及對公共空間的佔領、重組、以及戲劇化，與過去既有的民主派

的抗爭身份及方式出現斷裂，形成一種新的抗爭實作(圖五)。不過，由於「80

後」每次所訴求保育的空間都難逃清拆命運，而未能讓「80 後」跟某個地方或

特定空間，建立一套有如「民主派」與「維園」之間具抗爭意義的連結關係。  

    另一方面，「80 後」所採取的溫和的文化政治抗爭，即使抗爭者進行較為激

烈的絕食、爬到碼頭上作佔領、用鐵鏈互相綑綁等抗爭方式，在當時亦未有對公

共秩序造成破壞，政府的目標只是在清拆期限屆滿時由警方作清場行動，在警方

成功清場後，「80 後」的抗爭空間亦告消失，而未需針對抗爭空間作管制。即使

在 2009 年反高鐵運動過程中，以動員萬人群眾包圍原立法會而生產出來的、在

實質環境上較寬闊的抗爭空間—原立法會兩側的“皇后像廣場”以及“遮打花

園”(圖三、圖五，圖十)，也因為 2012 年之後立法會遷移到新政府總部，而未能

保留其抗爭空間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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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反高鐵運動群眾包圍立法會現場 

圖片來源：研究者拍攝 

 

(二)  國家機器的許可與「公民廣場」的出現(反國教運動階段) 

    2012 年反國教運動接著反高鐵成為下一波的大型社會運動。在運動的過程

中，表面上雖然是由學民思潮這個中學生組織主導，但根據受訪者(E04、E06、

E14)的訪談，研究者發現反國教大聯盟內的學民思潮以及家長組，都在競爭運動

的主導權，而加入大聯盟的「80 後」等左翼行動者成為學民思潮背後的“軍師”，

為其出謀劃策以跟家長組抗衡。同時，由於大聯盟決定於開學後在新政府總部作

一星期的集會，具有較豐富社運組織經驗的「80 後」等左翼行動者就負責處理

每晚集會的節目事宜。「80 後」等左翼行動者與學生的網絡連結，讓他們得以

影響抗爭行動，並把「文化政治抗爭」方式應用到這場運動當中，加以音樂會(圖

十一)，更把過去討論會的規模擴大為「公民學堂114」，並更命名集會地點為「公

民廣場」(圖六)。 

 

                                                 
114
 當時組織者在集會聲稱香港人需要的是公民教育，而非國民教育，因而每晚的集會都會邀請

學者、專業人士等就著不同的公民議題作演講，而稱為「公民學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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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反國教運動時於添馬公園舉辦的大型音樂會 

圖片來源：研究者拍攝 

 

    行政當局是否批准群眾集會、以及批准在那裡聚集，肯定是會影響到公民廣

場的生產。事實上，大聯盟在申請新政府總部東翼的“汽車迴旋處”作集會之用，

是得到政府當局的批准。在連續一星期的集會運動當中，政府及警方對總部外的

空間操控策略較寬鬆，並會隨著人數的增加而開放更多的區域讓群眾參與集會。

就此研究者提出，公民廣場的「反抗地形」，最初是在政府的默許下，成為一種

Tilly(2000)所述的「安全空間(safe space)」，當時抗爭者把這個公共空間命名為

「公民廣場」，並把 80 後等左翼行動者的「文化政治抗爭」帶到這場抗爭當中，

加上反國教運動成功爭取到政府讓步，為廣場加添抗爭的意義，讓「公民廣場」

成為公民運動的象徵。後來到 2014 年時，當政府嘗試管制這個抗爭空間，公民

廣場就轉化為抗爭者與政府爭奪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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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公民廣場的反抗地形轉化生成：從安全空間、禁閉空間、到爭奪的空間 

    從 2012 年反國教集會開始直到 2014 年 7 月，公民廣場作為政府默許下的

安全空間，接受遊行集會主辦單位申請在假日開放進行示威活動。然而經過 2014

年 5 月至 6 月的「反新界東北發展運動」抗爭，有示威者接連衝擊立法會並衝進

立法會大堂內靜坐後，政府宣佈加強政府總部的保安措施，並在公民廣場外加建

圍欄。加建工程結束後，政府否決了學聯於 9 月 22 日起在公民廣場發動學界罷

課集會的申請，公民廣場已由「安全空間」轉化為一個研究者所聲稱的「禁閉空

間(gated space)」。 

學聯接下來則改為在添馬公園、立法會外示威區、以及添美道等進行罷課集

會(圖七)。經由幾位學生領袖(E11、E13、E14)的訪談，從 2014 年 71 遊行後的

「預演佔中」開始，學生的行動是企圖讓佔中三子所倡議的佔領中環運動提早發

生，當佔中三子宣佈會於 10 月 1 日發動佔中後，學界發動罷課以及在政總外集

會，基本上都是既配合、也在進迫三子盡早發動佔中。因此，當接連數天的罷課

及行動仍然未能得到政府的正面回應，學生開始憂慮民意會否被消磨而影響參與

佔中運動的群眾數目。 

為了讓群眾士氣得以維持，雙學決定發動重奪公民廣場行動。9 月 26 日晚

上黃之峰宣佈將要重奪公民廣場，逾百人嘗試攀越圍欄衝入，在場戒備的警察迅

速包圍衝進公民廣場的學生，並加強圍欄外的防線，公民廣場成為「爭奪的空間

(contested space)」，不過當時警方沒有即時進行公民廣場的清場行動。到凌晨

時分警方嘗試清場時，廣場外的群眾與警方持續發生衝突，而拖延了警方的清場

行動。到 27 日早上(圖八)，前來聲援的群眾越來越多，形成群眾反包圍警方的

景觀，並把「爭奪的空間」從公民廣場外延到外圍的添美道、立法會廣場等地方。 

到了 27 日晚間，佔中三子終於正式宣佈佔中行動啟動，到 9 月 28 日下午，



83 
 

超過十萬群眾到政府總部外支援學生。隨後在政府總部外的車行動線—「干諾道

中」，示威者以雙手推撞矩馬，換來警方發放催淚彈，這過程經過傳統媒體跟新

媒體的報導再現，喚起群眾的憤怒、同情，反而動員更多群眾到現場增援，讓衝

突不斷升級。民眾開始撐起了「雨傘」，抵擋催淚彈的攻擊，至此，「干諾道中」

成為激烈的「爭奪的空間」(圖十二)，群眾在馬路上躲避警方攻勢，待有機會再

衝擊警方矩馬防線。雖然警方從金鐘的東西兩面嘗試包圍並驅散群眾，但群眾數

量太多，並掌握馬路所提供的「流動性」，四處躲避，把爭奪的空間擴展，最後

成功佔領金鐘。 

 

圖十二、2014 年 9 月 28 日金鐘「干諾道中」的「爭奪的空間」 

圖片來源：香港蘋果日報 

另一方面，當警方包圍金鐘時，部份群眾轉往銅鑼灣以及旺角，並把這兩個

地方成功開拓為新的佔領區。研究者觀察到公民廣場的空間禁閉，反而促發了空

間爭奪的外延，之後群眾憑人數優勢並把握住實質環境給予的空間策略施展機會，

競奪、生產出金鐘、旺角、銅鑼灣這三個「解放的空間(liberated space)」(圖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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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成功佔領後，抗爭者自發把佔領區劃分為不同區域，以滿足不同的生活

機能，更準備帳篷作長期佔領，把佔領區變成「生活的空間(lived space)」(圖十

四)115。 

 

圖十三、雨傘運動期間三個主要佔領區的地理位置 

                                                 
115
穩定佔領金鐘後，雙學呼籲一人一帳篷，10 月 10 日當日已經有約 300 個帳篷在金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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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四、金鐘佔領區的「生活空間」(2014 年 10 月 10 日) 

圖片來源：立場新聞 

如同 Della Porta et al. (2013)指出，國家的壓制性措施會增加參與集體行動

的成本，從而打消群眾參與的企圖，但也可能強化抗爭的認同及連結的過程。在

雨傘運動的佔領過程中，警方拘捕示威者、發放催淚彈、出動防暴警員作出驅散

行動，就是想讓群眾因懼怕而退出，但群眾不單沒有退縮，並在「爭奪的空間」

當中展現團結。這種認同及連結過程，把 2013 年港視事件開始發酵、再到 2014

年反新界東北的抗爭過程中浮現的「80 後」等左翼行動者跟「本土派」的分化

及矛盾(稍後將討論)，暫時拋開，而要對付更重要的共同敵人。 

例如「80 後」成員、受訪者(E09)描述當時一位「本土派」行動者對他說的

一段話：「XXX，我知道你是左膠，不過我現在不會對你怎樣的，先一同抵擋警

察吧」。我們觀察到，在初期佔領金鐘的過程中，文化背景與政治、運動立場有

所對立的抗爭者，可以(暫時)克服既有的互不信任，在此「爭奪的空間」共同成

為佔領區的社區成員。不過這種連結和合作關係只是暫時性的，抗爭者隨著佔領



86 
 

區的開拓、穩定佔領而變得分化甚至競爭，原先政治背景立場對立的抗爭者亦因

而分散到不同佔領區中，繼而發展為不同佔領區之間的競爭關係。 

 

第二節、「本土派」的空間競爭：挑戰金鐘「大台116」、旺角佔領區的生產 

(一)  挑戰學生支配的「大台」 

    由於學聯跟「80 後」等左翼行動者一路以來在社會議題上立場接近，並在

多個社會運動中合作；而學民跟「80 後」等左翼行動者亦有在反國教中合作，

這建立出學生跟「80 後」等左翼行動者的網絡及信任關係。因此，在雨傘運動

中，運動的領導及決策權掌握在「雙學」手上，但雙學在作出重要決定時，例如

重奪「公民廣場」、計劃升級行動等，都會諮詢「80 後」等左翼行動者的意見。

雙學這種操作，一方面可以借助「80 後」等左翼行動者的抗爭及組織經驗，穩

定佔領現場的運作，並由「80 後」等左翼行動者協助每晚在金鐘佔領區的「大

台」的節目(受訪者 E06、E11、E13)。同時，「80 後」等左翼行動者有更多空

間實踐其文化政治抗爭方式，例如舉行讀書會、民主學堂等，以教育方式宣揚民

主理念，企圖讓佔領運動成為民主參與的實踐場地。但另一方面，雙學這種決策

及領導方式，以及容許「80 後」等左翼行動者在佔領現場主導其文化政治抗爭，

迅速讓「本土派」把雙學跟被打上「左膠」標籤的「80 後」等左翼行動者劃上

等號，並在佔領現場對其作出挑戰，而形成「80 後」等左翼行動者跟「本土派」

在抗爭空間上的另一種爭奪。 

    在佔領運動期間，雖然公民廣場仍然作為禁閉空間，但學生當時在添美道架

設大台，作指揮領導以及資訊發佈之用。由於現場群眾把運動定義為學生運動，

認為群眾是到場支援學生，民主派都盡量避免出現在大台，以免群眾指摘「抽水

117」。至於本土派在佔領發生後，因抗爭方式而不滿雙學的領導，企圖“拆”金鐘

                                                 
116
 大台在這裡指運動組織者用以發放資訊的司令台，但同時亦暗示了領導運動的權威性。 

117
 即是指學生以外的抗爭人士會企圖騎劫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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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台」(圖十五)；另外，佔中義工糾察跟群眾亦多次就設置路障及衝擊警方的

行動有不同意見而出現衝突118。在衝突發生後，本土派成功迫使「雙學」有條件

地開放金鐘大台讓群眾發言，例如發言要限時以及要記錄身份。大台及佔領區一

方面是由抗爭者作為整體而與警方的鬥爭中生產出來的「解放的空間」及其後的

「生活的空間」，但同時也是不同政治立場與路線的抗爭者之間的另一種「爭奪

的空間」。 

 

圖十五、本土派人士(台上右方男子)衝上大台質疑雙學決策(2014 年 12 月 1 日) 

圖片來源：擷圖自 Youtube 片段 

 

(二) 作為「本土派」抗爭社區的旺角佔領區 

    與金鐘佔領區位處自成一國的政府總部外的環境不同，旺角佔領區處於車水

馬龍的鬧市馬路上。當佔領區由一發展到三，多數群眾就選擇到性質與自己政治

立場及抗爭路線較為接近的佔領區。旺角因其複雜的社會背景以及狹小的街道設

定，加上在佔領旺角的過程中所出現的擬似黑道以房車及貨櫃車為佔領者作屏障，

而加添了江湖味(受訪者 E09、E15、E16)，成為本土派的聚居地，與被喻為中產

區、由學生及「80 後」等左翼行動者主導的金鐘佔領區分庭抗禮。在佔領運動

                                                 
118
 例如受訪的本土派(E10、E12、E15、E16)都指出義工及糾察經常阻礙群眾的衝擊行動，更指

控義工糾察協助警方拆除路群眾設置的路障。  



88 
 

中，旺角佔領區對本土派的意義就有如公民廣場對「80 後」等左翼行動者及學

生的意義。本土派主導旺角佔領區，得以把活躍於虛擬世界的支持者動員到現實

世界中，旺角成為本土派的「爭奪空間」和「解放空間」(圖十六、圖十七)。 

 

圖十六、示威者持雨傘、設置路障和警方於旺角佔領區對峙 

圖片來源：立場新聞(左)，香港蘋果日報(右) 

 

 

圖十七、位於彌敦道上的旺角佔領區 

圖片來源：香港蘋果日報 

本土派也在兩方面進行其對金鐘「大台」的「空間競爭」的實踐。在佔領初

期，金鐘方面更因擔心旺角的複雜背景以及認為應該集中力量，而想放棄旺角；

其後因旺角已經逐漸穩固，又想更有效地組織旺角的力量(受訪者 E11、E13、E14)。

這令旺角的本土派行動者不滿，認為旺角是由當時的佔領者親手打下來，但學生

企圖讓旺角跟金鐘成為有如邊陲跟中心的從屬關係，這加劇了旺角行動者對金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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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台」的不信任(受訪者 E12、E15、E16)，於是前者設法排拒來自金鐘的控制，

以及所謂「左膠」行動者的進入。 

有行動者把「左膠」的照片在佔領區四處張貼，並附上「左膠出沒注意」，

以打擊「80 後」等左翼行動者的名聲來防止金鐘方面搶回旺角佔領區的主導權，

讓旺角佔領區成為對「左膠」的「禁閉空間」。另一方面，旺角作為抗爭的物質

空間，本土派得以實踐其「勇武抗爭」的主張，在面對警方以及反佔領人士的進

襲時，以自製盾牌及武器實行「以武制暴」119，其效果讓本土派更堅信勇武抗爭

比「和理非」及文化政治抗爭是更為適合的抗爭方式(受訪者 E12、E15、E16)。

此外在勇武抗爭和佔領過程中，佔領者更與同伴培養出革命情誼，令「本土派」

得以凝聚成為抗爭身份。旺角佔領區也成為勇武社區的「生活空間」，本土派得

以在這裡建立網絡，並催生了部份本土派組織。 

 

(三)  空間的生產與競爭跟運動關係的建立與破壞 

    「不同社群都會賦予空間不同意義及價值，特定的地方會成為社會結構、權

力關係、支配與反抗的衝突場所」(Routledge, 1996: 519)。公民廣場被生產為「80

後」等左翼行動者的抗爭空間，是一個複雜的動態過程，涉及「80 後」等左翼

行動者、學生、與「本土派」作為整體跟政府進行空間的競爭，其反抗地形經歷

安全空間、禁閉空間、爭奪的空間、到解放的空間等階段。雖然在雨傘運動期間，

政府成功把它禁閉，但反而把它神聖化，再經由抗爭者的空間策略，而利用金鐘

的實質空間結構把其周邊地區轉化為爭奪的空間、佔領成解放的空間。 

    在這個共同抗爭實踐所生產出來的解放空間中，不同政治立場的抗爭者會因

身處同一個佔領社區，有著共同的敵人，而可以暫時放低政治立場的分歧，產生

連帶關係。不過，當佔領區的數量增加，政治立場以及抗爭方式接近的群眾就會

逐漸分化、選擇到有更多同路人的佔領區中，而破壞暫時的連帶關係。最終，不

                                                 
119
 本研究的其中一名本土派受訪者當時因藏有攻擊性武器而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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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佔領空間會形成競爭關係，競爭其在整場佔領運動中的權力關係，並同時在

其佔領的空間中，強化立場接近的群眾間的凝聚力。金鐘與旺角這兩個佔領區之

間的競爭關係，可說就是「80 後」等左翼行動者與「本土派」的正當性競爭關

係。 

 

第三節、抗爭的「空間再現」：本土論述與動員構框的競爭 

(一)  「80 後」的「地方-尺度構框」與「本土派」的「邊界-領域構框」 

    「80 後」的動員構框主張，是以保育本土文化去對抗政府以經濟發展為上

的都市更新論述，而且其地方構框經歷了從社區尺度上升到都市尺度的「尺度提

升(up-scaling)」與動員網絡的擴展串聯，在利東街運動中，「80 後」訴求的是保

育利東街的地區文化以及倡議社區規劃民主化；保衛天星皇后碼頭時則主張反思

殖民歷史以及發展主義模式；到反高鐵及反新界東北時，一方面提出既有的都市

規劃的不公義，批判犧牲弱勢的都市發展模式，另一方面則強調人民對土地的情

感、以及農業對香港社會的重要性。 

    不過，研究者注意到「80 後」雖然提出本土論述，卻未有具體定義何謂本

土，所留下的開放性是導致其成為未完成的(甚至是不可能完成的)計劃的原因，

亦給予其他陣營為「本土」賦上另一種意義的空間。反高鐵後，「80 後」等左翼

行動者的動員構框就已經不再強調論述本土，而在於實踐其本土，例如耕作，籌

辦文化生活館等。雖然「80 後」主動放棄建構本土論述的支配性話語權，並不

意味「本土」從「80 後」等左翼行動者的動員構框中消失，「80 後」等左翼行

動者的「本土」而只是以另一種方式呈現。如受訪者(E05、E06、E08)所指，「80

後」的本土並不是本質論的、民族主義式的本土，而是一種以社區自決、土地自

決為綱領的本土實踐。因此，到了 2014 年反新界東北運動當中，「80 後」等左

翼行動者選擇以農業及土地，而非排外的方式論述本土。 

    另一方面，在反高鐵運動過後，「80 後」所留下的「本土」，作為可爭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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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及實踐，讓另一種本土論述得以發展，並在爭奪過程中取代「80 後」的本

土，成為支配性的「本土」話語。2011 年，學者陳雲推出《香港城邦論》，從文

化及政治的角度，提出香港跟中國的關係的構想，主張香港跟中國的關係是以邊

界為區分而成兩個平等的主權，以邦聯體制而取代現有的一國兩制層級式的尺度

關係；另一方面，他認為民主派以及「80 後」的「快樂抗爭」對中共政權並不

能產生任何影響力，而提出可以勇武抗爭的方式去驅除遊客及水貨客的影響。陳

雲推出《香港城邦論》的時間，正值中港矛盾激化的時候，加上當時的本土論述

呈現真空狀態，「城邦論」的主張被認為是解決中港矛盾的出路，成為本土派人

士認同的政治主張。本論文第三章第四節已經提到，本土派認為「城邦論」「可

以證明到香港是一個具有獨特身份的城市」(受訪者 E15)，而且「香港有條件有

能力自立，不論是獨立或是成為陳雲所提出的邦聯的一份子，已明確提出香港在

那方面具備優越性」(受訪者 E16)。「城邦論」催生了社運當中的「城邦派」，更

影響到日後「本土派」的發展。 

    到 2014 年的反新界東北運動當中，政府在電視宣傳片中指出新界東北發展

計劃是為發展香港人的新市鎮。在反對發展的陣營當中，「本土派」的質疑是，

此為香港政府跟中國政府為了「中港融合」而推出的發展計劃，目標是在香港境

內殖民，而要捍衛香港人的利益，以免資源、土地、福利等等被掠奪。另一方面，

由「土地正義聯盟」等「80 後」以及受影響的居民關注組等所組成的「反新界

東北發展大聯盟」，仍然以「地方-尺度」的本土空間性策略作構框，一方面指出

地區居民的生活所受的影響，另一方面主張香港的民主規劃及土地自主等。兩種

不同的本土空間性構框策略—「80 後」等左翼行動者的「地方(place)-尺度(scale)」

與本土派的「邊界(border)-領域(territory)」，開始了正面交峰的競爭過程。 

 

(二)  「80 後」抗爭身份的多重主體性與「本土派」的單一主體化 

    從利東街運動開始，保育運動就不是單一主體的運動。當運動者的訴求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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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地方文化時，動員的運動主體已經由受拆遷影響的居民，擴展至包括其他認為

有需要保育地方文化的行動者，例如學者、規劃專業人士等，成為多重主體性的

運動。到保衛天星皇后運動時，在一個沒有受拆遷影響的居民苦主的運動中，行

動者訴求的是對殖民歷史以及都市發展模式的發展，而運動主體除了學者、專業

人士外、更加添了藝術家、學生等，抗爭者延續利東街運動以多重主體性的身份

去捍衛那種屬於香港人的歷史記憶。在反高鐵運動中，這個動員網絡經過互聯網

作連結，再不斷擴張以及重組，除了菜園村居民反對拆遷外，學者及專業人士開

拓了另一條更改高鐵選址的戰線，而青年人亦被動員出來以「80 後」的主體身

份去反高鐵，而確立了「80 後」這個抗爭身份。 

運動論述定義了誰是運動的苦主，並會影響到誰會被動員出來。因此，組織

者構框的本土空間性策略—尺度，由利東街運動，到反高鐵運動，都得以成為多

重主體性的運動。另一方面，「80 後」原本是指 1980 年後出生的年青人，組織

者以當時流行的世代論述120來動員這些年青人到反高鐵運動中，強調第二代香港

人認為興建高鐵對香港的經濟發展有好處，但年青人並不認為香港需要高鐵(E02、

E06)。不過，在反高鐵的過程中，「80 後」作為年青人並不是以單一的世代主

體性出現，而是由各自的身份及位置出發，以不同方式表達自己的意見以及立場，

而讓「80 後」發展為具有特定抗爭意義的多重主體性抗爭身份。 

    另一方面，前文已經指出《香港城邦論》對本土派身份形成的重要性，「城

邦論」的政治主張是要建立香港城邦，從而跟中國組成華夏邦聯，而得以與中國

具有同等的主權地位。要達到建立香港城邦的目標，就要作出中港區隔，香港人

不應干涉中國事務，而香港亦要掌握單程證審批權121，以防止中國以殖民方式佔

                                                 
120
 這種世代論述源於呂大樂的《四代香港人》對香港人作世代區分。在呂大樂的分類當中，第

二代香港人是戰後嬰兒潮出生的一代；而第四代香港人是指「由 1975-1990 年出生的世代，這世

代是「戰後嬰兒」的下一代，因而生活一直受到「戰後嬰兒」那一代所支配」 (呂大樂，2007：

頁 15)。 
121
 單程證是大陸人往香港長期居留的簽證，持單程證人士可於居港滿七年後申請香港永久居民

身份證，以享有跟一般香港人等同的權利及義務。現時，單程證的審批權屬於大陸公安機關，而

每天的發放名額為 150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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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香港公共資源以及進行文化改造。2014 年反新界東北運動中，城邦派、熱血

公民、以及其他立場較接近的本土派抗爭者都認為新界東北發展計劃的受害主體

並不是只有村民，更包括全體香港人，因為計劃是要配合深港融合，以提供更多

土地讓安置新移民，所以本土派全力反對。 

但另一方面，作為運動發起團體的反新界東北發展大聯盟強調村民才是運動

的受害主體，其他抗爭者應該以村民的意見及決定為依歸。所以，當本土派人士

企圖以矩馬撞擊立法會大門時，被大聯盟當中的「80 後」抗爭者擋住，直指「村

民沒有這種想法」(受訪者 E07)，而導致「80 後」等左翼行動者跟「本土派」再

次就抗爭方式出現衝突及激辯。「本土派」認為自己都是「村民122」，應該有權

選擇抗爭方式，認為「80 後」等左翼行動者有權選擇不作衝擊行動，但沒有權

力去阻止其他抗爭者的行動，「80 後」等左翼行動者不尊重群眾，想「分裂運

動」，而要被聲討。至此，「80 後」等左翼行動者在互聯網上被「本土派」攻

擊，逐漸演化為「左膠」的同義詞。 

    經歷反新界東北運動後，「80 後」這個多重主體性的抗爭身份，在鬥爭中

逐漸消失、被貶抑轉化「左膠」。到了雨傘運動時，學生與「左膠」合作，並因

運動的失敗而被「左膠化」，由「80 後」轉化為「左膠」，單一化的「左膠」

這個身份在動員過程抹除了行動者內部的異質性。另一方面，從反新界東北運動

到雨傘運動，本土派的動員力量得以擴展，並形成新抗爭主體。不過，本土派作

為捍衛香港人利益免受掠奪的抗爭者，抗爭的主體性來自於作為香港人整體面對

中國管治者的受壓迫經驗，而消除了香港人當中的異質性，「本土派」與「左膠」

一樣，成為單一化的抗爭主體性。 

 

(三)  本土論述的爭奪與更迭 

    「80後」抗爭身份的生產也是本土空間性之地方框構策略的尺度提升過程。

                                                 
122
 村民在這裡的意思是指受壓迫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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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本土」作為「地方-尺度」的空間性動員策略上，「80 後」得以成為多

重主體性的抗爭身份。反高鐵過後，「80 後」著重於實踐所謂的本土而鮮少發

展有關本土的論述，陳雲所提出的《香港城邦論》把握本土論述的真空狀態，提

出右翼式的本土觀，以「邊界-領域」的空間性架構其本土策略，取代了原有的

「80 後」的本土論述，並催生了本土派作為抗爭身份。「80 後」等左翼行動者

其後雖然再以土地自決、社區自決、農業發展等概念去論述本土，但都未能撼動

本土派的空間性策略對本土論述的支配性。 

 

第四節、抗爭的「再現空間」：抗爭身份的正當性競爭 

(一)  「80 後」的正當性過程—世代論及社會公義 

    在香港，最普遍的抗爭身份就是民主派。民主派的正當性來自於抗共的意識

形態以及議會政治的選舉式民主自由。自從 64 事件發生後，民主派訴諸以民主

對抗集權作為動員構框，來爭取香港的民主進程，並通過參與議會選舉，得到群

眾的選票授權作民主運動的領導，在政治制度裡建立了他們的「大台123」。事實

上，香港社會運動的場域較狹窄，大型的組織動員主要都是來自於民主派政黨就

著政治性議題而進行，並由民主派的立法會議員主導。民主派以參與的群眾數目

作籌碼，以爭取其政治主張或對政府的政策進行去正當化。民主派在香港社會運

動中的主導位置，一直到反高鐵運動時出現「80 後」抗爭身份，才開始被挑戰。 

    「80 後」與民主派不同的是他們多數都沒有政黨背景，也沒有積極參與選

舉，而以政治制度以外的社會運動方式進行抗爭。不過，當時香港社會對社會運

動的關注度遠比議會內的政治議題為低，加上「80 後」的構框話語，例如保育、

去殖，對大眾而言是新的且艱澀的語言而難有共鳴。所以，從利東街運動開始，

到反高鐵初期，「80 後」的動員力量很低，而議會內的民主派議員，最初多數

                                                 
123
 由於抗爭身份需要具備正當性才得以在大台上領導運動，而香港的抗爭者亦慣以大台稱呼運

動組織者，這一節因而以「大台」指涉抗爭身份的正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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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支持高鐵撥款，而「80 後」就得要動員議會外的力量作支援，以迫使民主派

議員轉變為反對撥款。 

    「80 後」爭取議會外的支持的方式就是以「80 後」為抗爭身份，組織「80

後反高鐵青年」，以世代論去論述反高鐵。「80 後」作為香港社會學家呂大樂

所寫的《四代香港人》當中的第四代香港人，是屬於後物質主義的、追求社會公

義的世代，迫遷菜園村以及興建高鐵這樣的盲目發展，就是不公義的表現，從論

述上挑戰政府發展政策的正當性，強調政府的發展計劃對受影響村民以及對青年

都是不公不義的壓迫。另一方面，「80 後」的文化政治抗爭方式既包括嘉年華

式的快樂抗爭，也包括苦行的沉重反思的狀態，陳景輝(2013：頁 41)指這是一

種「政治生活的審美轉向(aesthetic turn)」，企圖以複雜的情感爆發力，迸發新

的抗爭力量，超越過去所強調的理性，而感召更多人參與抗爭，以情感來感知政

治。從結果看來，雖然高鐵撥款在建制派支持下仍然獲得立法會通過，但「80

後」的社會正義世代論述以及情感政治的抗爭方式成功建立其「大台」，在運動

過程中感召到越來越多青年人參與抗爭，終於成功迫使民主派議員配合拉布。「80

後」以其社會正義的價值立場獲得作為議會外的抗爭身份的正當性。 

 

(二)  「左膠化」作為去正當性過程 

    反高鐵運動過後，社會注意力重回政治制度當中以爭取 2012 雙普選為目的

的五區公投運動，議會政治外的社會運動進入低潮。另一方面，反高鐵以失敗告

終，「80 後」各自回歸到原有的社會崗位，或以日常生活作本土實踐，「80 後」

的動員力量亦逐漸流失。2012 年梁振英上台前後，中港矛盾越趨激烈，以社會

正義為行動價值的「80 後」等左翼行動者在居港權、新移民領取社會福利等問

題上，被指未有捍衛香港人利益，而備受批判。當初在反高鐵運動中，作為正當

性來源的社會正義論述未能回應中港矛盾的新形勢，而「80 後」等左翼行動者

因其不排外的價值立場而拒絕以本土論述作回應新形勢(受訪者 E05、E06、E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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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其抗爭方式亦未能解決群眾生活上面對的問題，而經歷去正當化過程，更被

標籤為左膠，即不顧政治現實而只追求理想價值，最終演變為出賣香港人利益的

指責。 

    在前文，研究者已經指出學生自從反國教運動開始，重新成為社會運動的抗

爭身份，其與「80 後」由社會正義的取向而獲得抗爭的正當性不一樣。Leung(2000)

指出上世紀 70 年代至 80 年代的學生，在基層動員當中有著先行者及領導的角

色，這造就學生在社會運動當中的超然地位；學聯作為香港各大學的學生會聯會，

其制度已賦予其正當性；至於學民思潮在反國教當中的表現，成功引起大眾關注

國民教育的推行，並成功迫使政府擱置政策；加上雙學在雨傘運動爆發前的推進

工作，這種種因素加起來讓學生得以爭取到領導群眾的正當性，而當三子宣佈佔

領運動啟動時，卻被群眾喝倒采，高呼群眾是支持學生而非佔中三子，學生得以

在雨傘運動中建立具有正當性的「大台」。 

    不過，雨傘運動最終在沒有爭取到任何成果之下，而以警方清場告終。雙學

在運動中實踐的價值取向與抗爭方式都與「80 後」等左翼行動者的接近，正如

當時的學生領袖(受訪者 E13、E14)所指，一連串的決策失誤讓群眾逐漸不再相

信雙學的領導，而雙學的大台逐漸受到挑戰及衝擊。雨傘運動過後，雙學亦經歷

「左膠化」的去正當性過程，為運動失敗負責，更有本土派學生在其院校發動退

聯公投，令學聯的組成只剩下四間大學，重創學聯作為大專學生組織的代表性

124。 

 

(三)  本土派的正當性過程 

    有別於民主派、「80 後」等左翼行動者以及學生，本土派沒有主導大型社會

運動的經歷，其主導的運動可以更貼切形容為直接行動，例如前述的反水貨客、

                                                 
124
 如前文所述，截至 2016年 9 月，學聯的成員只剩下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樹仁大學、嶺南大學、

以及香港科技大學四所院校的學生會，亦即由雨傘運動時的八所減至四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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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復行動等。據本土派(黃台仰及梁天崎)所指，約於 2013 年左右已經有抗爭者

以本土派為動員身份，但本土派要到 2014 年的雨傘運動過程中才得以整合為較

有組織的抗爭力量。事實上，本土派的正當性過程就是「80 後」等左翼行動者

及雙學的去正當性過程。 

由於民主派、「80 後」等左翼行動者、學生都未能在中港矛盾議題上提出

有效捍衛香港人利益的論述及方式，以本土為自我認同立場的抗爭者就以陳雲的

城邦論述及勇武抗爭方式作為動員框架，提出訴諸恐懼政治的排外論述，以邊界

區分你我，而建構出來自邊界以北的是要來掠奪香港人資源、福利，並實現其殖

民大計的他者。同時，本土派在互聯網上向民主派跟「80 後」等左翼行動者作

出猛烈批評，指責其對新移民的立場出賣香港人利益，而和理非及文化抗爭策略

未能對政權產生震懾作用，而只會消耗民意，最終讓運動失敗，更指民主派以及

「80 後」等左翼行動者是「鬼125」，已經被政府收編，而企圖破壞運動。 

    雨傘運動對「本土派」身份的形成是極其關鍵。本土派在運動中實踐其勇武

抗爭，一方面提倡以武制暴挑戰政府，向那些對示威者施以暴力的反佔領人士及

警員報以還擊；另一方面則衝擊雙學的大台，並在互聯網上作攻擊，以打擊雙學、

「80 後」等左翼行動者、以及民主派的正當性。這兩條勇武戰線讓本土派得以

凝聚並組織化，，而成為激進抗爭者的「大台」，賦予本土派身份正當性。 

    香港社會運動的抗爭身份的生產過程，同時關乎著其正當性的競爭過程，「80

後」以文化政治抗爭方式以及世代論述作動員，把「80 後」建構為多重主體性

的抗爭身份，並以社會公義的追求為其正當性基礎。不過，當中港矛盾激化，「80

後」等左翼行動者對社會公義的追求，反而成為其「弱點」，經歷去正當性的「左

膠化」過程。另一方面，領導雨傘運動的雙學亦因在運動當中決策失誤，逐漸失

去群眾信任而成為「左膠」。「80 後」等左翼行動者與雙學的去正當化過程就是

本土派的正當化過程，香港社會運動的主流意識型態亦出現從左到右的轉向。 

                                                 
125
 即是臥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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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研究限制 

第一節、社運空間的生產與空間性多重競爭 

立基於 Lefebvre 空間生產概念三元組，並修正、運用人文地理學界的空間

性與社會運動動員分析框架，本研究論文將 2009 年至 2014 年香港社會運動空

間與抗爭身分之社會生產的研究發現，彙整為表四。 

 

表四  香港社會運動的抗爭身份、本土空間性策略與運動空間的生產 

抗爭/

反抗爭

身份 

香港本土的空

間性框構 

物質空間(實作) 概念空間 

(論述) 

生活空間 

(正當性) 地點位置 抗爭/反

抗爭實作 

抵抗地形 

民主派 空間(民主) 

尺度(一國兩制) 

維園，政府

總部，大台 

和理非 

演講 

安全空間 一國兩制 

真普選 

議會政治 

民主自由 

80 後 

/ 80

後等左

翼行動

者 

地方(社區村里) 

尺度(由下而上) 

自然(土地) 

身體(共生) 

網絡(社區) 

碼頭，菜園

村，公民廣

場，金鐘佔

領區，大台 

文化政治

抗爭 

藝術活動 

空間佔領 

安全空間 

爭奪空間 

解放空間 

生活空間 

去殖民 

空間正義 

真普選 

社會公義 

文化永續 

民主自由 

本土派 領域(城邦) 

邊界(中港) 

網絡(族群) 

身體(血肉) 

互聯網，反

水貨客等行

動地點，旺

角佔領區 

勇武抗爭 

空間佔領 

反對大台 

 

爭奪空間 

解放空間 

禁閉空間 

生活空間 

中港區隔 

香港獨立 

左膠 

捍衛香港

人利益 

反中反共 

反對左膠 

特區政

府 

尺度(行政層

級，一國兩制) 

流動(資本) 

區域(發展) 

新總部空間

限制，封閉

公民廣場，

清除佔領區 

容忍默許 

暴力清場 

禁閉空間 

安全空間 

中港融合 

一國兩制 

袋住先 

經濟繁榮 

社會穩定 

國家復興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就學術角度而言，本研究論文算是學界首次運用 Miller(2013)總結過往社會

運動與空間性的研究(Nicholls et al. 2013)所提出的概念架構(表二)，進行具體研

究126。而較過去有所突破的可能在於，過去有關社會運動的空間性研究主要集中

                                                 
126
 本碩士論文的部份內容曾發表於 2016年台灣社會學會年會。參閱陳澤宗、楊友仁。2016。〈香

港的社會運動空間與抗爭身份之社會生產：2009-2014 年的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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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個別社會運動的多重空間性的相互牽涉，但本研究所分析的是香港社會運

動中四個相互扣連的社會運動案例，並發現這四個案例的多重空間性之間是處於

競爭關係，而這些相互競爭的空間性與抗爭身份以及運動空間的生產存在著辯證

關係，並不可能把它們獨立區分。同時，本研究注視了香港社運發展之時空過程

中，不同抗爭身份的異質性與行動主體流變的複雜互動，而不是將社運動員與行

動身份視為靜態乃至於鐵板一塊的對應關係加以分析。 

首先，香港的運動空間與抵抗身份的生產，是歷史地相互扣連，透過在不同

實質空間實踐各種抗爭形式，以及生產關於「本土」的抵抗性論述，而與行動者

塑造其運動正當性息息相關。例如在反高鐵運動的世代與本土論述及抗爭之空間

實作中，與「民主派」不同的「80 後」集體抗爭身分形成，之後的反國教運動

存在著「80 後」等左翼行動者與「學生」這兩個不同但有合作關係的抗爭身份，

「公民廣場」是由共同實踐其「文化政治抗爭」的實作而生產出來。這個牽涉到

後來雨傘運動之反抗地形的空間生產過程，特區政府從一開始默許、之後加以限

制，「公民廣場」的反抗地形經歷了安全空間、禁閉空間、爭奪空間、到解放空

間、生活空間等空間性過程。另一方面，相對於「80 後」等左翼行動者的「公

民廣場」之空間生產與抗爭形式，「本土派」在雨傘運動中，因爭奪空間的開拓

而得以凝聚，於旺角佔領區形成一個屬於「本土派」的社區，在該解放空間實踐

其具有排他性的「勇武抗爭」實作。 

其次，研究者提出「抵抗的本土空間性策略」概念，2006 年保衛天星皇后

碼頭運動後，香港社運出現「本土空間性轉向」的發展，組織者或明或暗地運用

其「本土」策略，作為動員及集體身份建構之用，而且這牽動著不同抗爭身份的

正當性與去正當化。我們界定了「80 後」的「地方-尺度」構框與本土派的「邊

界-領域」構框這兩種不同的本土空間性策略，它們彼此相互競爭，結合截然有

別的運動空間與抗爭實作形式，相當程度影響著不同抗爭團體與路線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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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力和群眾認同。在「80 後」及「本土派」的社會生產過程中，物質空間的抗

爭實作與動員論述的空間性構框同時作用於抗爭身份獲取正當性的過程，「80 後」

等左翼行動者在「公民廣場」進行「文化政治抗爭」、訴諸世代論去反對不公義

的都市發展，從而訴求以左翼的社會正義作為抗爭身份的正當性來源；「本土派」

則以在旺角佔領區進行「勇武抗爭」，並以中港邊界、維護生存領域去論述本土，

從而用捍衛香港人利益作為抗爭身份的正當性訴求。2013 年起，「80 後」等左

翼行動者開始被標籤為「左膠」，促使其抗爭身份失去原先的正當性，「80 後」

等左翼行動者的去正當化過程也是「本土派」的正當化過程，而香港社會運動的

主流意識型態也出現了從左到右的轉向。 

第三，本研究指出香港社會運動在 2009-2014 年間出現新的抗爭範型。過

去，由民主派所堅持的「和理非」抗爭範型—「集會-遊行-解散」遭受到「80 後」

的「文化政治抗爭」的挑戰，並於 2009 年的反高鐵運動中失去其支配性的地位；

「80 後」等左翼行動者的「文化政治抗爭」因其成功轉化舊立法會外的皇后像

廣場、遮打花園、以及公民廣場為文化政治空間而得以成為新的抗爭範型，但因

為接連的運動失敗而在雨傘運動當中失去其正當性；另一方面，自雨傘運動開始，

「本土派」的直接行動帶來新的「勇武抗爭」範型。這三種抗爭範型的理念型在

2009-2014 年並未有發展為替代關係，而是伴隨著三種相對應的抗爭身份—即民

主派、「80 後」等左翼行動者、以及「本土派」作運動正當性的競爭。 

此外，本研究也強調，在「80 後」等左翼行動者與「本土派」的競爭過程、

及其作為抗爭者整體而共同與特區政府進行鬥爭的過程中，香港社會運動的抗爭

/反抗爭空間、動員/反動員論述、身份正當性/去正當化三者之間，實乃存在著

辯證的關係，交錯於物質空間、概念空間和生活空間的生產過程，它們相互影響

而無法獨立區別看待。就此我們提出社會運動的「多重空間性競爭」概念，並將

香港社會運動內部的多重空間性競爭關係描繪如表四，這兩個身份在物質空間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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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空間層面就抗爭方式、抗爭空間及本土論述作競爭，以競逐領導運動的正當

性，而競爭關係也發生在社會運動的生活空間當中(如金鐘、旺角等佔領區)。 

 

表五  香港社會運動內部的多重空間性競爭關係 

抗爭身份：  抗爭空間 ＋ 論述  抗爭身份正當性 

「80 後」

等左翼行

動者 

 公民廣場 

(文化政治 

抗爭) 

＋ 世代論  社會正義 

↑↓  ↑↓  ↑↓  ↑↓ 

「本土派」 
 旺角佔領區 

(勇武抗爭) 
＋ 城邦論  捍衛香港人利益 

 

 

第二節、研究限制與後續研究建議 

    以空間的社會生產切入分析香港社運空間與抗爭身份的轉化生成，讓我們得

以發現，各個行動主體如何歷史地交互作用，動態而辯證地形構著抵抗地形及相

互牽涉、錯綜複雜的運動空間的多重空間性。研究者認為以上闡釋的這些空間—

社會權力關係與過程，對於香港社會運動發展和理解香港社會運動近年有關「本

土」意義的爭奪，皆至關重要。不過，本研究仍然存有限制，這些論述能否成立，

也有賴後續研究的進一步批判。 

    本研究關注「80 後」等左翼行動者與「本土派」之間的異質性以及多重空

間性競爭過程，但「80 後」等左翼行動者與「本土派」的內部也存在異質性以

及處於變動的狀態。正如「80 後」有部份成員認為以階級作動員較世代更能符

合其理念；而「本土派」當中亦有不同的政治主張以及本土論述。不過，本研究

因為研究對象設定的關係，而只簡略在抗爭身份的生產過程中，存在於行動者內

部的分歧與競爭過程；另一方面，「本土派」形成的時間尚短，由於本研究的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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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是 2009-2014 年間的四場社會運動，本研究只能呈現「本土派」形成後早期

的發展狀況，而未能理解「本土派」在雨傘運動後的發展；另外，本研究把分析

對象設定為「80 後」以及「本土派」這兩種抗爭身份，並提出其各自的空間性

策略，但這並不表示研究者認為香港社會運動場域中只存在這兩種空間性策略，

更多的空間性策略以及其與抗爭身份之間的關係有待更多以空間性作為分析架

構的研究發掘。至於在研究方法方面，「80 後」等左翼行動者較「本土派」更樂

於接受訪談邀約，所以在 17 個訪談當中，只有 4 個屬於「本土派」，而其餘 13

個是「80 後」等左翼行動者以及與其友好的學生領袖，而在「本土派」的資料

上，更依賴次級資料。 

    雨傘運動過後，民主派、「80 後」等左翼行動者、以及「本土派」仍然在競

爭運動的正當性，而其戰場更延伸至 2015年區議會以及 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

在這兩場選舉中，「本土」的意義再次成為選舉辯論以及政綱聲稱的焦點，「本土」

的空間性競爭由社運抗爭延伸到選舉政治，並且擴展至抗爭身份的內部競爭過程。

當「80 後」等左翼行動者以及「本土派」的「本土」空間性由社運動員的構框

策略轉化為選舉政治的構框策略，「本土」空間性的轉化生成的過程以及上述抗

爭身份內部的競爭過程，將會是理解後雨傘時間香港社會運動以及選舉政治的重

要主題。 

    空間就是社會，空間就是權力，社會運動有可能抽離於空間嗎？社會運動研

究有可能不關注空間嗎？探究運動空間生產、抗爭身份建構以及正當性轉化的複

雜過程與動態辯證關係，相信是未來社會運動研究的重要面向，本研究希望能在

這個研究議程的開展上，發揮一點小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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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雨傘運動過後，香港的大規模動員只見於七一遊行，而抗爭身份之競爭場域

則由社會運動延伸至議會政治。多個在雨傘運動過後成立的「傘後組織」植根社

區，並派員參與 2015 年區議會選舉，最終有 9 名政治素人成功當選，而「青年

新政」的游蕙禎與建制派梁美芬的對決，雖然最終以約二百票的差距落敗，但令

「青年新政」這個組織獲到大眾注視，並再派人參與 2016 年立法會選舉的地區

直選。另一方面，「本土民主前線」成員梁天琦在 2016 年初的立法會補選中以

約 15%得票率落敗後，更預測議會勢力將會三分天下，由建制派、民主派、以

及本土派割據。不過，梁本人再報名參與 2016 年立法會選舉時被選舉主任以推

動港獨為由否決其參選資格，便轉為支持「青年新政」梁頌恆參選。至於由「熱

血公民」、黃毓民、以及《香港城邦論》作者陳雲組成的「熱普城」聯盟，以「五

區公投、全民制憲」作號召參選全港五個選區。在選舉過程中，本土派在九龍西

及新界東出現內訌，結果「熱普城」聯盟只得「熱血公民」成員鄭松泰在新界西

選區當選，而已擔任兩屆議員的黃毓民以約四百票的差距，在九龍西選區排在游

蕙禎之後，被擠出當選名單之外，而游蕙禎及獲梁天琦支持的梁頌恆成功獲得議

席，讓本土派總共得到 35 席直選議席當中的 3 席。 

    在「80 後」等左翼行動者或「左膠」方面，反高鐵後深耕社區多年的朱凱

迪、雨傘運動後擔任學聯秘書長的羅冠聰、以及成立「小麗民主教室」推動公民

教育的劉小麗，則在不同選區中勝出，朱凱迪更以 8 萬多票成為新界西選區的票

王，這 3 個議席反映出「左膠」雖然在社會運動場域中經歷去正當化過程，但其

卻在議會政治中得到民意授權。 

    不過，在新一屆立法會議員的宣誓過程中，游蕙禎與梁頌恆被指在誓詞中加

入辱華字眼以及利用道具宣揚港獨，而被行政長官向法院提請司法覆核，要求取

消其議員資格。事件最終引致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五次就基本法條文進行解釋。釋

法過後，在宣誓過程中攜有道具以及在誓詞中加入個人政治立場的民主派以及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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膠議員都被市民入稟法院挑戰其議員資格。法院如何就這些司法覆核案件作出判

決、中港政府的跟進行動、以及民主派、「80 後」等左翼行動者與「本土派」如

何回應，絕對會影響到未來香港社會運動的發展以及抗爭身份之間的競爭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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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深度訪談的受訪者資料 (有＋代表組織者身份；有＊代表參與者身份) 

受訪者

編號 

受訪者身份 參與運動的角色 

反高鐵 反國民

教育 

反新界東

北發展 

雨傘運動 

E01 鍵盤戰線發起人、前學聯代表

會成員 

＊ ＊ ＋  

E02 現任民主派區議員 ＊ ＊ ＊ ＊ 

E03 前土地正義聯盟成員、本土研

究社成員 

＋  ＊  

E04 土地正義聯盟成員 ＋ ＊ ＊ ＋ 

E05 馬寶寶社區農場成員、粉嶺北

農村及居民聯席成員 

＊  ＋ ＊ 

E06 土地正義聯盟成員 ＋ ＊ ＋ ＊ 

E07 現任民主派政黨副主席 ＊  ＋ ＊ 

E08 前學聯常委、土地正義聯盟召

集人 

＊  ＋ ＊ 

E09 左翼社運人士、前區議員助理 ＊  ＋ ＊ 

E10 本土派政黨召集人    ＊ 

E11 前學聯秘書長、前民陣召集人 ＊  ＊ ＊ 

E12 現任香港某大學學生會會長    ＊ 

E13 前學聯副秘書長    ＋ 

E14 前學民思潮發言人、前學聯代

表會成員、前香港某大學學生

會會長 

＊ ＋  ＋ 

E15 本土派政黨發言人    ＊ 

E16 本土派政黨發言人    ＊ 

E17 前學民思潮發言人、新界東北

發展受影響居民 

 ＋ ＋  

 


	論文封面
	20170208124404375
	論文目錄
	論文定稿

